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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协调特训材料序言 

 

 背景 

 

 如今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任务规定涉及方面多，数量大，处理问题广泛，因

此在各种多功能行为体之间进行协调就成了这些特派团取得成功的一个关

键因素。与支持实现指挥官意图的传统军民协调概念不同，联合国军事协调

则支持任务规定的执行和特派团总体目标。因此，需要在任何联合国和平行

动的各部门之间增进协调，还需要与国际、双边及非政府组织行为者，与地

方当局及冲突当事方加强协调。 

 

 归根结底，军民协调――特派团协调包含的亚类协调，不论是不是综合协

调――都是在任何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的三个主要部门：文职部门、警察部门

及军事部门中，增强或提高特派团的总体效力。有了军民协调，就能够为民

事合作伙伴提供更有效的军事支持，以便协助有效解决冲突，更快更好地完

成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并达到通称合乎联合国过渡战略的维持和平“终端状

态”。 

 

 特训材料的编写 

 

 军民协调培训模块编写之际，恰逢联合国外地特派团要求增加军民协调之时。

联合国军民协调培训材料是对维和部/军事厅所提请求的答复，而且已经与各

会员国代表及所有联合国相关行为者全面密切合作，特别是与军事厅、法治

和安全机构厅（法治安全厅）、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及法律

事务厅（法律厅）全面密切合作编写。 

 

 这些材料以维和部副秘书长 2010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联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

派团军民协调政策为基础，完全遵守 2008 年《拱顶石理论》，全面补充人

道协调厅开办的军民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班。 

 

 完成这些材料的有效时限如下： 

 准备（2012 年 5－8 月）：举办培训需要评估――向各特派团发送问题单和

实地访问） 

 起草（2012 年 8－12 月）：编写和起草培训模块 

 审查（2013 年 1－5 月）：案头审查（审查材料草案并与维和部、外勤部等

磋商） 

 磋商（2013 年 6 月）：与部队派遣国及外地特派团代表举行磋商讨论会 

 合并（2013 年 7－9 月）：内部合并 

 试点班（2013 年 10－11 月）：在恩德培市开办试点班/培训员培训班 

 定稿（2013 年 12 月－2014 年 3 月） 

 核准（2014 年 5 月）：联合国程序（法律事务厅） 

 分发（2014 年 6 月起）：分发本培训材料，并协助各会员国把这些特训材料

纳入其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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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这些培训材料的目的是为部队派遣国提供一套现成可用的培训材料，联合国

军民协调特殊培训材料（特训材料），包括一套基于情景的练习，帮助提升

综合规划和更好地协调日常事务和需要军民适当互动的挑战局面。 

 

 这套培训材料旨在适用于部署前的培训，但如果做必要的修改，也可以用作

背景材料，在入门培训或外地当前培训中使用。 

 

 目标受众 

 

 优先目标受众是将部署到部队总部、南区总部和单位层次的联合国维持和平

特派团、奉命履行联合国军民协调职能的军官。 

 

 由于本材料提供了对战略层次（联合国总部）、行动层次（特派团总部）或

战术层次（区和营部）适用的军民协调的更广泛理解，所以具体参与者的情

况可能也包括： 

－特派军事专家； 

－警察――建制警察部队指挥官及更高级人员； 

－指定联合国警察联络官； 

－文职人员――特派团高级领导、实务科室的领导； 

－以及所有承担军民协调责任的实务和行政工作人员，诸如联合国人道主义

军民协调干事或民政干事。 

 

 维持和平培训所（维和培训所）、课程主任及培训员/教练的重要考虑 

 

这些因素是供维和培训所的课程主任及培训员/教练考虑的因素： 

 

 军民协调特训材料的电子文档可以在下述地址下载：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 

 

 驱动这些材料编写的动力是培训需要评估及采取循序渐进、理性和模块方式

让干事熟悉联合国军民协调日趋增强的需要。 

 

 军民协调特训材料是一套可以输出可以修改的教材，让人逐步从理解到评价

层次、从行动到战术层次了解什么是联合国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如何

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严格说来，军民协调特训材料与其

说是一种课程，不如说是一套培训教材。不用说，培训教材由不同模块组成，

可以全部放在一起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关键要看受众。这意思是说，每

个维和培训所/国家培训员必须使这些全面的材料适合其受众的需要。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8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在用这些特训材料进行培训时，必须从核心部署前培训材料（核心材料）开

始，因为核心材料意在让所有维持和平人员（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准则及政策有个共同理解，以确保联合国任

务规定执行工作的一致性。 

 

 至于特派团的具体培训，培训员应当以部署前资料包为指导，调整其培训课

程，以反映特派团的特殊性。部署前资料包可以在综合训练处交流圈网站

https://pktcop.unlb.org 上获取。 

 

 内容概述 

 

 军民协调特训材料采取均衡结构，基础材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模块系列，由

代表课程大纲的四个模块组成，外加一个补充模块。 

 

 第 1 模块和第 2 模块构成了本材料的核心，可以促成逐步加深理解联合

国军民协调概念。 

 

 第 3 模块显示了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有关的根本任务；这样一来，就

可日日执行、分析和评价联合国军民协调相关活动。正如培训需要评估

指出的那样，它囊括了未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理解和使用的核心

技能。 

 

 补充模块包括种种专题，涉及某些对联合国至关重要并且联合国军民协

调干事可能与维持和平实务领域开展更广泛互动的领域。 

 

– 对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军事支助是一个在出现复杂紧急情况下

联合国军民协调要发挥作用的领域。 

 

– 复员方案/安全部门改革和保护平民并不直接掌握在联合国军民协

调干事手中，但是教授这两个培训单元可以为他们提供思考内容，

以便采取实际方式，根据维和特派团的优先事项，更好地协调其活

动。 

– 联合国过渡单元意在帮助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加深认识他们在维

持和平－建设和平的联结中的作用。 

 

 最后一个模块包括基于情景的练习（情景练习），意在把前几个模块中

学习的知识应用于行动和战术层次，提高涉及特派团环境和责任区（涵

盖大量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活动）的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联合国军民协

调技能。 

 

 与这些模块平行，还有一个数据库，载有可以大大丰富联合国军民协调课程

理解和教学的其他文件，包括联合国正式指导、特派团实证的文件和其他学

习活动实例。这个数据库可以在综合训练处交流圈网站（https://pktcop.unlb. 

org）上登录查看。 

https://pktcop.unl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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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意与维和部/综合培训处已经发布的某些先前课程（核心材料和特派军

事专家课程）安排一些重复，目标是突出对联合国军民协调来说至关重要的

内容，把那些相关要点放在联合国军民协调的视角下予以阐明。 

 

 课程的具体结构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 

 第 1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介绍 

 第 2 单元：原则和任务 

 第 3 单元：结构和能力 

 第 4 单元：军民协调概念的发展 

 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第 1 单元：关键合作伙伴 

 第 2 单元：特派团协调 

 第 3 单元：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第 3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根本任务 

 第 1 单元：参谋的任务 

 第 2 单元：共享与规划 

 第 3 单元：民事援助 

 第 4 单元：沟通 

 补充模块――若干实务领域 

 支持应对紧急情况和灾难的人道主义行动（支持应急救灾人道行动）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保护平民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复员方案－安全部门改革 

 联合国过渡 

 “基于情景的练习”模块 

 行动/战术层次的 8 种情景 

 

 鸣谢 

 

综合训练处要感谢两个首先奠定基石的咨询人，感谢维持和平培训机构和外

地特派团众多在起草过程，包括参加讲习班和试验班时提供反馈意见的培训人员。

这些特殊培训材料内容的编写得到了维持和平行动部与外勤支助部有关实务专

家的协助，得到了维和部军事事务厅（军事厅）、维和部和外勤部/政策、评价

和培训司、维和部/法治和安全机构厅（法治安全厅）、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

道协调厅）及法律事务厅（法律厅）的特别支持。 

 

 联系人 

 

 因为军民协调特训材料的目的是支持将前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服务的军

官的部署前培训，综合培训处将确保这些材料经常更新，以反映联合国维持

和平政策与指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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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更新或改进建议，有任何涉及军民协调特训材料的询问或问题，请联

系 Richard Zabot 中校：zabot@un.org 或（和）peacekeeping-training@un.org 

 

 凡有相关更新，都将在维持和平资源中心网站

（http://peacekeepingresourcehub.unlb.org）上张贴并予以解释。鼓励教练定期

查看这个网站。 

 

教练须知的预备说明 

 

 建议采用的方法 

 

下述要点提供了建议采用的方法。经验老道的教练可以选择使用替代方法与活动

介绍本单元的材料和关键学习要点，只要达到模块的目的和学习成果就行。 

 

 教授方法是课堂讲授，包括基本幻灯讲解和互动讨论。除了每个部分的基本讲解

（每个幻灯片都有说明），教练或教练小组也可以下载补充讲解，更多的参考材

料和阅读材料、视频讲解和最佳做法实例，以扩大或修改基本讲解――所有这些

都可以通过本文件中的链接或联合国军民协调交流圈网站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获

取。 

 

 教练也能够修改本模块各部分的基本讲解，以做单个节本讲解（例如总共 30 分

钟）或与其他模块（或模块的部分）合并版的讲解，具体要看情形、培训要求和

优先事项以及可用时间。 

 

 教练应当使其讲解适合受训人员的管理和领导水平以及工作领域，解释见上文。 

 

 教练可以选择讲解过程中而不是讲解后开展讨论。 

 

 为了保持培训质量增值，班级规模不应当超过每期 40 人。 

 

 培训顺序 

 

每单元时间 讲授/讲解 问题/评估 学习活动 

40 至 80 分钟之间 30 至 50 分钟之间 10 分钟 如果有，大约 20 分钟 

更多选择 针对特派团 可选择的电影 可选择的活动 

 由维和培训所决定 由维和培训所决定 由维和培训所决定 

 

 建议教练应备的简历 

 

本模块最好由有亲身参与维持和平行动和军民协调经验的教练讲授。他或她还必

须着实理解联合国的军民协调概念（联合国军民协调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

调）。由于本特训材料以军事受训人员为核心，所以教练最好有军事背景；然而，

mailto:peacekeeping-training@un.org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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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她也可以是切实具有军事行动知识和经验的文职人员。教练还应当通过下述

一种或多种方式：维和部/外勤部综合培训处（包括本培训）、人道协调厅、联

合国外地特派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34 国委员会）欢迎的非联

合国培训班或适当的国家教育和培训，受过联合国军民协调（最好加上联合国人

道主义军民协调）正式培训班的培训。 

 

 建议教练做的准备 

 

必读材料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原则与指导方针》（《拱顶石理论》），维和部/外勤部，

2008 年 1 月 18 日 

 《联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维和部/

外勤部，2010 年 10 月 14 日 

 

本特训材料中的补充材料参考 

 本特训材料附有一份全面而一致的基本文件材料，包括种种专题，如联合国军民

协调及附件、规划、人道协调厅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部队总部、复员方

案、安全部门改革、民政事务及良好做法实例。教练必须在认为必要时使用这份

基本材料。 

 

一般性准备 

设备：计算机和 PowerPoint 幻灯片、投影机和屏幕、活动挂图 

材料： 

1．幻灯片讲义（打印材料――每页两个幻灯片），酌情分发，以便做笔记 

2．打印和（或）电子版的必读材料（人手一份）。副本，请在下述网站下载电

子文档：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 

Home.aspx 

3．经教练修改的基本讲解的电子副本及讲解所选的任何补充材料。 

 

针对特派团 

如果介绍这个模块是为了让参与者做好参加特定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准备，

那么就要从特派团网站上收集针对特派团的资料（在联合国维和部内部网网站通

过“当前行动”可以获得：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index.asp）。针对

特派团的更多资料可以到联合国维和部政策与培训内部网网站上获取：

http://peacekeepingresourcehub.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20Home.aspx
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unlb.org/PBPS/Pages/Public/%20Home.aspx
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index.asp
http://peacekeepingresourcehub.unlb.org/PBPS/Pages/Public/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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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说明 

 教练注意（有些背景资料可以考虑） 

 讲话要点（有关本专题要涵盖的主要重点。讲话要点最好用教练自

己的话讲出来，不要照本宣科地读给参与者） 

针对特派团（本学时可以从针对特派团的资料中受益之点） 

 例子（具体说明某个要点或关键启示的故事） 

 典型问题（可以向参与者提出的问题的一览表） 

 讲义材料（指明在这个时点要发讲义给参与者） 

 电影（建议用作培训的核心部分或备选材料的电影） 

 为具体说明而展示的图片，包括照片的出处 

核心学习活动（强烈建议纳入的活动） 

备选学习活动（如果有时间，也适合参与者群体，就可采用的活动。

指导这些活动的准则见于有关单元、节或部分的结尾――会在正文

中指明） 

 总结要点（值得在课时结束时重复的关键启示。或者，教练也可以

问参与者他们从本节课学到的关键启示是什么。然后，教练可以补

充任何未被领会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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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  == 

 

第 1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介绍 

 

 学习成果 

在本单元结束时，参加者应当能够： 

 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这一总体概念 

 描述某些与军民协调有关的行动 

 记得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必要基础，并把它同联合国军民协调联系 

起来 

 确认驱动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准则、政策和文件 

 

 讲解的结构 

 全面理解军民协调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必要基础 

 联合国的正式指导 

 本单元是第 1 模块将展示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全面概述的“导言单元”。意

在为受众提供一种循序渐进的顺畅办法，更好地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包

括具体事例，以及对任何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来说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维持

和平基本原则，还就到何处找到适当文件给出某种指导。 

 

 全面理解军民协调 

 

 电影《欢迎来联海稳定团》 

 

“1.1 导入电影.avi” 

用联海稳定团的电影作为导言 

 为了让受众进入适当情绪，为了提起兴趣，可以建议放映这部电影（可

以在军民协调特训材料数据库中找到）。任何其他短片也要调整，条

件是它要扼要展示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的范围，就像一部“预告片”。 

 这部电影由一个联海稳定团营（南韩工程营）拍摄，其发布得到了联海稳

定团新闻官的授权。可以作为综合特派团大环境介绍放给参与者看。为了

充分利用这 10 分钟的时间，教练请参与者指认出这部电影中出现的联合国

军民协调具体活动，可能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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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具体事例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军民协调导言］ 

 

 本幻灯片显示的画面也可以允许教练介绍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的实际案

例，以此合作一种具体方式。这部“幻灯戏”可以补充前面所放的电影，

并且可以展示成一种“学习活动”。这里展示的例子在联合国外地特派团

中有很多（从左到右，自上而下）： 

 太阳城发洪水，来自巴西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营救被困在家中的海地人。热

带风暴诺埃尔大雨滂沱，令数千人无家可归。海地，太子港。2007 年 10

月。（资料来源：联海稳定团照片/Marco Dormino） 

 巴基斯坦军队协助利比亚村民修复沃因贾马郊区一条被洪水冲毁的道路

（资料来源：联合国照片#120801, Eric Kanalstein） 

 印度 2 营兽医队成员在为南苏丹博尔社区提供服务时，也为当地兽医提供

在职培训。（照片承蒙 Christopher Holshek 提供） 

 一个青年农业培训农场的利比里亚项目经理在向联利特派团军民协调首

席干事（右）和孟加拉国驻地维和营参谋解释这个试验项目。（照片承蒙

Christopher Holshe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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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定义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军民协调导言 

联合国军民协调 

是指联合国系统内部， 

在此是指维持和平行动背景下， 

文职和军事人员之间的协调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系指民间和军事行为者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下为促进和弘扬人道主义原则而开展的基本对话与互动。 

→联合国军民协调系指一种有助于促进军事部门和文职部门互相衔接，并

与特派任务区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彼此衔接的军事职能，目的是支持实

现联合国特派团的目标。］ 

 

 这个幻灯片显示了从 2010 年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中摘录的联合国军民协

调定义。注意，这份文件下一单元会详细介绍。它也在联合国军民协调与

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楚明白的平行线。注意，这后一个概

念，下一个模块中会详细说明。 

 联合国军民协调系指民事合作伙伴和联合国军队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在此

是指维持和平行动背景下所用的协调机制和程序。 

 联合国军民协调系指一种支持联合国特派团目标的军事人员职能，而联合

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则更多地是指一种出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对话”和互

动。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对话为人道主义行为者与军事行为者提供了必要的

衔接，以便在复杂的紧急情况及自然灾害形势下保护和弘扬人道主义原则，

实现人道主义目标。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职能与联合国军民协调职能

在实地应当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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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军民协调导言 

一般性考虑 

 

→军民协调系指下述目标之间的衔接： 

－ 政治、安全及维持和平目标； 

－ 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建设目标。 

 

→两个因素驱使必需改善特派团协调： 

■环境的复杂性和互相依赖； 

■财力和人力资源有限（“充分利用机会”）。 

 

→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在军队的双重作用中加以理解： 

○确保环境安全 

○使资源能用于支持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这些一般性考虑也是从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中摘录的，意在强调在整个过

程中要牢记受众对联合国军民协调主线的认识。 

 军民协调在政治和安全目标与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建设目标之间提供了

一个接口。军民联结是一切复杂和平行动的核心，并且对特派团从整体上

影响冲突的能力至关重要。 

 两个因素驱使必需改善特派团协调，从而也改善军民协调。首先，和平行

动环境错综复杂，要求加大各行为者、方案和活动之间的协调，因为它们

互相影响，并最终互相依存。其次，资源――包括捐助资金和部队派遣国

派遣的维和人员――有限，需求见长，都意味着我们必须用更少的资源办

更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明智审慎、更有效、更切实地利用我们可

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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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来，联合国军民协调就是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部门与诸多民事

行为者之间的协调。因此，应当从军事部门在特派团整体任务规定中

所起作用的背景上来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联合国和平行动军事部门

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有一个安全环境，能够让其余外部和内部行为者开

展行动，特别涉及特派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和安保，涉及保护平民包括

境内流离失所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示意图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军民协调导言 

联合国特派团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

协调 

发展和人道主义行为

者 军事人员 

联合国军民协调 

警察 文职人员 

 

 纵使这个示意图不言而喻，教练也可请参与者解释他们看到的东西和理解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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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法律框架 

 √《联合国宪章》 

•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 

•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部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定》：部队/特派团地位协定 

 

√国际法律标准 

•国际人道主义法――日内瓦四公约和三个议定书 

•国际人权法――《世界人权宣言》和各项条约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联合国军民协调法律框架相当简单明了。每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应当

查看四个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以决定整个特派团、特别是军事部门开展活

动的法律参数。 

 第一个，当然，是《联合国宪章》。尽管“维持和平”没有出现在《联合

国宪章》中，但维持和平特派团却是根据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规定予以批准

的。第六章，题为“争端之和平解决”，规定争端当事国应当利用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如谈判与调解；第七章，题为“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

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授权安全理事会批准不包括使用武力的强制措

施，如施加经济和其他制裁。如若这些措施证明为不足，那么安全理事会

也可以根据第七章行事，“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

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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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行做法中，安全理事会批准维持和平行动“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或“采

取一切必要行动”，以完成某些规定的任务，都要提到第七章；这普遍被

理解为授权在自卫之外使用武力，程度可达到并包括使用致命武力。特定

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都有清楚的阐述。这些

决定规定了维持和平行动的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建设目标，

联合国军民协调努力推进和促进这些目标。它们通常也提供一定程度的协

调指示及机构与其他行为者之间有关这些目标的责任划分，包括特殊利益

领域，诸如保护平民、人道主义援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

方案）及安全部门改革，等等。 

 联合国军民协调努干事法律参考的第三个来源称为“国际法律标准”： 

 约束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是习惯国际法原则，适用时，包括国际人

道主义法，也称为“武装冲突法”，主要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三个

附加议定书。国际人道主义法涉及在国际和国内冲突期间可以适用的

法律，并且还特别涉及士兵对平民的行为。秘书长在一份秘书长公报 

(ST/SGB/1999/13)表示，在联合国部队作为战斗员积极参与武装冲突

局势之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在联合国部队接战的程

度上和接战期间，适用于联合国部队。 

 《世界人权宣言》奠定了国际人权标准的基础。它强调基本自由和人

权是普遍的，保证人人享有的。其他人权文书都侧重于特定领域，如

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防止酷刑，防止种族歧视

及防止对残疾人心怀偏见等等，不一而足。 

 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若干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行事，强调了它

对特别涉及维持和平的关键主题的关切。这些决议都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对平民实施的所有暴力或虐待行为，特别是：

酷刑、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力、侵害儿童的暴力、招募童兵、贩运

人口和故意拒止人道主义援助。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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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 

 √东道国的同意 

→维持当事方合作，同时推进和平进程的作用 

→特派团执行其任务规定所需的政治和实际行动自由 

 

√公正 

→对保持主要当事方的同意与合作至为关键 

→不同于“中立” 

 

√除非在自卫或维护任务规定中，不使用武力 

→保卫联合国人员和财产 

→任务规定的执行，如保护平民 

→最后采取的措施 

→不逾越接战规则和使用武力的范围］ 

 

 2008 年《联合国维持和平原则和指导方针》提供了当代对三项基本维和

原则的理解。 

 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署都应当征得东道国的同意和所有主要当

事方的配合（冲突其他方的同意，从行动上看，不妨征得，从法律上讲，

则不是必要的）。同意可确保特派团拥有执行其规定任务所需的政治和实

际行动自由。在执行其任务时，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是推进和平，

同时保持东道国的同意和冲突各主要当事方的配合。 

 这就是说，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必须有能力评

估和报告各当事方不断变化的利益和动机。 

 公正对保持东道国的同意与主要当事方的合作至为关键。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执行任务，必须对冲突任何一方不偏不向。公正，在维持和平的情况

下，不是要求不干预的中立。因此，如果联合国特派团受权采取行动，比

如保护平民，它就要根据其任务规定进行干预。 

 这就是说，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有能力评估和报告各当事方不断变化

的利益和动机，并确保行动理由不容置疑。 

 即使“不使用武力”暗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将采用最低限度的必要武力

保护自身及其任务规定所含其他方，但现在都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应当有能力和授权防止或对抗严重威胁，包括已经授权它警戒的那些威胁。

尽管使用武力依然以防卫为主，但如今授权在自卫之处使用武力已是常事。 

o 有些事，像主要在自卫和维护任务规定中使用武力，会更得当。确

认自卫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不需要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授权批准，

也很可取。 

o 拱顶石理论利用“强势维持和平”概念表示承认，当获得安全理事

会的授权批准时，在战略层次使用武力保卫特派团，防止其任务遭

受破坏者的阻挠，保护平民，可能是必要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军事

部门的接战规则和警察部门的使用武力指令，适用于整个特派团，

将会阐明在各种情况可以使用武力的不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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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始终注意，需要进行可信的威慑，及时使暴力降

级，并回头采用非暴力的劝说手段。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和平支助活动 

 

预防冲突 

冲突 促成和平 执行和平  

停火 维持和平  

 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及预防重新陷入冲

突 

政治进程 

 

 这份示意图，取自拱顶石理论，展示在此，以资温习。它显示了整个和平

支助活动，因为这个联合国军民协调训练课程以维持和平框架内开展的活

动为重点。联合国军民协调在建设和平中发挥的作用，第 4 模块第 4 单元

“联合国的过渡”中会详加阐明。 

 根据拱顶石理论，联合国的定义是： 

 预防冲突涉及应用组织或外交措施，防止国内或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或

争端升级为暴力冲突。预防冲突活动可以包括利用秘书长“斡旋”，

采取预防性部署或建立信任措施。 

 促进和平通常包括处理当前冲突的措施，并且常常涉及使敌对双方通

过谈判达成协定的外交行动。和平促进者可以是特使、政府、区域组

织或独立工作的知名人士。 

 执行和平涉及经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包括在和平

受到威胁、和平遭破坏或发生侵略行为时使用武力。安全理事会可以

酌情授权其下属的区域组织和机构采取执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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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和平是一种技巧，目的是在战斗被暂停的情况下，不管和平多么

脆弱，也要维持和平，并协助执行和平促成者促成的协定。近年来，

维持和平已经从观察停火和分开双方部队的主要军事模式演变成一种

吸收多部分的复杂模式――军事、警察和文职部门齐心协力，帮助奠

定持久和平的基础。 

 建设和平涉及一系列措施，目标是在各级加强国家的冲突管理能力以

减少陷入或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并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打下基础。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类型：传统特派团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传统”特派团 

 √几乎完全只有一个部门（通常是军事部门）组成 

√可能由秘书长特别代表任特派团团长，也可能没有。（通常特派团团

长＝军事部门首长） 

√主要以处理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安全为任务 

 

√实例：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 （印巴观察组）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观察员部队) 

 

→军事部门首长控制下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行动范围有限，但责任更

具体：与非政府组织联络，与当地人建立信任，实施社区外联方案。］ 

 

 什么是“传统特派团”，没有正式定义，即使这个词在研究会和情况通报

中频频使用，并且出现在《2000 年千年报告：“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

联合国的作用”》中，还出现在核心材料第 1 单元第 1 部分。因为传统特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23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派团多是军事性质的，所以它们也可以由军事人员统帅。相反，多层面维

持和平行动则由文职人员领导。 

 安全理事会派给联合国传统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基本都是军事性质的，并

可能包括观察、监测和报告，监督停火及支持核查机构介入。 

 

联合国非综合特派团的一些实例包括： 

 

-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印巴观察组） 

- 联合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观察员部队) 

- 联合国苏丹和南苏丹之间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 

 即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和联合国驻中东停战监督组

织（停战监督组织）因为由军事人员统帅，看起来像传统特派团，可是它

们有保护平民的任务规定，因此不应当被归类为“传统”特派团，因为“传

统”特派团通常被归类为专门执行停火监测和报告的特派团。“传统特派

团”可能意味着“既不综合的，也不是多层面的”。 

 在“传统”特派团中，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能行动范围有限，但在军事

部门首长控制下调动自由更大，责任更具体（与非政府组织联络，与当地

人建立信任，实施社区外联方案）。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类型：综合特派团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必要基础 

综合特派团 

 综合特派团＝当前一代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 

 

综合要求具备： 

√共同远景和战略目标 

√综合规划和行动――共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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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的结果、时限和责任――牵头办事处或机构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需了解“底细”并必需在各部门之间执行事先协

调和现行协调程序。］ 

 

 2001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也称“卜拉希米报告”）

的一项主要建议，是制订一个在冲突后局势下开展多层面行动的更全面办

法，以便把建设和平的不同层面（政治、发展、人道主义、人权、法治、

社会及安全方面）更好联系起来，整合成一项连贯的支助战略。 

 综合办法需要具有：对联合国战略目标的共同看法；通过联合国发展援助

框架之类的共同“框架”，开展高度一致或综合的规划与行动；一套执行

对巩固和平至关重要的任务的商定结果、时限和责任。 

 通常，综合行动都在内部冲突过后的危险期部署，目标是创造一个安全稳

定的环境，混合雇用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支助实施和平协定并支持

建立合法有效的施政机构和法治。 

 重要的是在此表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需了解综合的“底细”，并且

更需在各部门之间开展事先协调和当前协调。 

 

 联合国的正式指导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的正式指导 

2008年联合国拱顶石理论 

 

    •管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复杂风险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除简单的监督停火外，如今的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还被要求通过下列

方式促进政治进程： 

    －全国对话与和解 

    －保护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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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人权 

    －恢复法治 

    －安全部门改革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维持和平已经成了管理复杂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除了简单的监督停火外，

如今的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还被要求促进政治进程。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的正式指导 

2010年维和部/外勤部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 

 

    √下述两者之间的军事衔接概念： 

·任务驱动的政治和安全目标 

·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建设目标 

 

√两个主要目标： 

 ·管理军事与民事行为者之间的互动 

 ·支持创建一个有利于执行特派团任务的环境 

 

√两项核心任务： 

＞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 

＞民事援助（特派团支助和社区支助）] 

 

 联合国军民协调职能的作用和责任，在 2010 年 10 月维和部/外勤部《联

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2014 年

将加以审查）有清楚规定。 

 

 其他相关政策、指导方针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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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正式指导 

其他相关政策、指导方针和文件 

 

 所有这些文件以后在本课程中会始终显示。 

 

 其他相关政策、指导方针和文件 

 

 

 

［图片中的文字：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1 单元：导言 

联合国的正式指导 

数据库驱动的联合国网站 

 

 应当鼓励受众登记进入“交流圈”(http://www.peacekeepingbestpractices. 

unlb.org)，以便与最伟大的维持和平人员网络保持联系，从行动角度更好

地把握维持和平问题。一旦部署到维和特派团，受众还应当被鼓励查阅和

平行动－政策和实践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提供了所有正式指导，也提供了

“行动后审查”、“任务结束报告”及其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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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多数正式指导中出现的军民协调概念系指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即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民事方面。只有少数几份文件提到军民协调是指联合

国军民协调。 

 

 总结 

 行动环境错综复杂/互相依赖，因此更需要改善互动与有效协调。 

 联合国军民协调是一种便利军事部门和文职部门互相衔接以支持实现

联合国特派团目标的军事职能。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决定因素是： 

 维持和平原则 

 国际法律标准 

 2010 年维和部/外勤部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 

 联合国军民协调管理互动，并通过核心任务支持营造一种有利

环境： 

 军民联系与信息共享 

 民事援助（特派团支助和社区支助） 

 

第 2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原则和任务 

 

 学习成果 

 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基础 

 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原则 

 描述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两项核心任务 

 

 讲解的结构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基础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原则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任务 

(1) 军民联系与信息共享 

(2) 民事援助：特派团支助和社区支助 

 

 本单元展示了主要原则和派给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任务。它总结了 2010 年

的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目的是让受众更深入地认识联合国军民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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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基础 

 

 广泛多样的职能 

 联合国特派团可能受权在特派团团长的领导下执行广泛多样的职

能： 

 支持和平进程 

 便利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 

 选举援助 

 人权监测 

 保护平民、复员方案及安全部门改革 

 如此这般有关特派团任务和联合国军民协调任务的广泛职能，将在本课程

中逐步传授给受众。 

 联合国特派团可能受权在唯一主导一切的管理安排下，即在特派团团长的

领导下，执行广泛多样的职能，包括：支持和平进程、便利人道主义和发

展援助、选举援助、人权监测、保护平民、复员方案及安全部门改革。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原则 

 

 开展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理由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根本目的是： 

 在维持和平行动的各个阶段，支持管理军事和民事行为者之间

的行动与战术互动。 

 最大限度利用所有行为者的相对优势，支持营造一种有利于执

行特派团任务的环境。 

执行所有联合国特派团任务的效力，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够提供安全和确保稳

定的情形的影响 

 核心原则 

 切实理解更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社会背景中文职部门的努力和军

事部门可以做出积极贡献的方式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与警察和文职部门开展的行动和战术协调，

应当支持实现特派团的目标 

 协助达到受任务驱动的共同最终状态 

 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开展协调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规划和执行，应当寻求协同效应，以便尽量减

少重复工作，促成切实有效地利用资源。 

 充分利用种种机会，为民间组织与合作伙伴，特别是东道国政府

创造有利条件，以协助实现特派团的目标。 

 重要的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要切实理解文职部门的努力，理解文职部

门努力的更广泛战略、政治和社会背景，理解军事部门可以做出积极贡献

的方式。反过来讲，文职和警察部门同样也必须理解军事部门的作用，理

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如何作为特派团协调工具利用军事部门的能力支持特

派团的总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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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的规划和执行，应当力求充分发挥军事、警察和文职

派遣国的相对优势，取得协同效应，以便尽量减少重复工作，促成资源的

有效利用。 

 尽量充分利用种种机会，为民间组织与合作伙伴，特别是东道国政府创造

有利条件，以便让和平进程开展起来，并协助实现特派团的目标。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任务 

 

 两项核心任务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2 单元：核心原则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任务 

     

    ＞军事联络与信息共享 

管理军民互动，以执行特派团的总体任务 

 

＞民事援助 

 支持特派团 

支持社区 ］ 

 

 照片承蒙 George Valappi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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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2单元：核心原则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任务 

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 

   √充当文职部门和警察部门进入军事部门的第一通道 

√确保军事部门、文职部门和警察部门互相理解 

√根据商定的适当框架/程序，开展互动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合作都通过综合实地协调机构进行，并且将在综合

战略框架中提出。］ 

 

 联系与信息共享应当由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进行，以支持军民互动管理，

目的是协助特派团军事部门首长执行特派团总体任务的努力： 

→ 如果事先没有建立关系，他们可以充当特派团文职和警察合作伙伴

进入军事部门的第一通道。 

→ 他们了解与警察和文职合作伙伴，特别是与人道主义行为者（联合

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互动的关键原则，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因此

应当确保其军事部门在与这些合作伙伴合作时，了解合作的好处和

敏感问题。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警察和文职合作伙伴的互动，应当基于会确保信息流动

透明的商定适当框架/程序，顾及处理敏感信息的保密和审慎问题。在多

数情况下，这种合作都通过综合实地协调机构进行，并且将在综合战略框

架中提出。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31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2 单元：核心原则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任务 

民事援助 

     

    ＞特派团支助有利于特派团各个部门： 

·利用军事资产支持特派团其他部门 

·安全、后勤、情报等等 

 

＞社区支助有利于当地各社区： 

 ·间接支持社区能力建设 

 ·经由、借助和通过外部民事合作伙伴］ 

 

 民事援助是一种支助功能，包括了联合国综合特派团军事部门从事的两种

相关活动： 

→ 特派团支助系指为了确保特派团协调应对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提

出的援助请求而提供的支持，例如武装护送人道主义救济品运输队。

当开展特派团支助行动时，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通常都要负责规划、

协调和方便负责执行任务的军事单位采取的行动。 

→ 社区支助为特派团与当地平民和地方当局之间的互动提供便利。社

区支助项目常常涉及有形基础设施修理/修复项目；这些项目可以由

任何民间组织或实体通过适当的特派团协调机构予以请求，或者由

军事部门通过适当的军民程序提出。 

 联络与信息共享及民事援助二者在行动和战术层面开展的技巧和程序，第

3 模块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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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学习活动与讨论：把联合国军民协调形象化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2 单元：核心原则 

备选学习活动与讨论：把联合国军民协调形象化 

 

   所需时间：20 分钟 

    

05 分钟 活动介绍和说明： 

下一个幻灯片的略图，由前联利特派团第 9部首长所画，

目的是具体说明联合国军民协调在整个和平进程中的行

动： 

－你可以试着解释它吗？ 

－你的要点是什么？ 

－你能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到一种更普遍生动的例子，来

具体说明联合国军民协调如何能帮助特派团的情形吗？ 

05 分钟 团体讨论 

05 分钟 在团体中汇报情况 

05 分钟 在全体小组中汇报情况 

 

Module 1: UN-CIMIC Overview – Unit 2: Core principl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2 ==DPKO & DFS/ ITS
11

Time Required: 20’

Debrief in the plenary group05 minutes

Debrief in syndicates05 minutes

Syndicate discussion05 minutes

Activity introduction and instructions:

The Sketch on the next slide, drawn by a former UNMIL G9 Chief, 
aims at illustrating the UN-CIMIC action in the overall Peace process.
- Could you try to explain it ?
- What’s your point ?
- Could you find, from your experience, a more generic draw to 
illustrate how the UN-CIMIC could help the mission?

05 minutes

Optional Learning Activity and discussion
Visualizing UN-CI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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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2 单元：核心原则 

 

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联利特派团的例子 

 

军民援助的梯队 

 

联利特派团部队 非政府组织/联利特派团――民间情况 

 

这里描绘的联合国军民协调直观图，由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前

9 部主任所画。这里的想法是，随着特派团到期，并从维持和平转向建设和平――

因此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显著，越来越间接――经由、协同并通过外

部民事（黄色）合作伙伴和内部或当地（绿色）合作伙伴在创造条件帮助建设能

力和建立信任的过程开展工作，把军事部门（红色）渐渐推向整个和平进程的后

方。换句话说，联合国军民协调涉及少从前面领导，多从背后协助。特派团支助

可以视为“民事化”，而社区支助则更多涉及“本地化”。民事援助，如此看来，

就引出了某些外地特派团使用的一个较有趣的警句：“不是关于我们；而是关于

他们”。民事化和本地化可以同时进行，但最适当的关系，如这里描绘的那样，

是经由、借助和通过民事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以提高当地能力，增进信任。最后，

尽管这种普遍的军民合作办法最适合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但也适合支

助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适合预防冲突。 

 

 总结 

 复杂的行动环境对军事行为者来说就意味着： 

 在提供安全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支持民事部门主导的委派任务 

 切实理解民事部门的努力，以便做出积极贡献 

 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 

 确保军事部门、文职部门和警察部门互相理解 

 根据商定的适当框架，帮助开展互动 

 民事援助系指： 

Module 1: UN-CIMIC Overview – Unit 2: Core principl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2 ==DPKO & DFS/ ITS
12

UN-CIMIC ACTION: the UNMIL ExampleUN-CIMIC ACTION: the UNMIL Example

Civil-Military 

Echelons of Assistance 

Civil

Situation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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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助和平行动的任何文职部门（特派团支助） 

 帮助当地社区改善能力建设和增强信任的活动（社区支助） 

 

 

第 3 单元：机构和人员 

 

 学习成果 

 理解各种特派团中的联合国部队总部机构和工作人员组织 

 描述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具体联络机构 

 查明可以分派给不同类型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任务 

 

 讲解的结构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联合国拱军民协调结构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一个“军事观察团”总部的例子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传统”特派团 

军事观察团总部的例子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3: STRUCTURES & CAPABILITI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4

Figure 1-4. Standard Observer Mission HQ

Chief Military Observer
(CMO)

Support 

Section

Operation 

Section

Personnel & 
Admin (U-1)

Military 

Assistant

Deputy Chief Military Observer 

(DCMO)

Field stations

Logistics & 

Comm(U-4/6)

Training
(U-7)

Information
(U-2)

Operations

(U-3)

Plans

(U-5)

Legal 
Adviser

Political
Adviser

Control

Coordination

Medical

THE UN MISSION HQS
“Traditional” Mission

Example of Military Observers Mission HQs

Force Commander 
= 

Head of Mission

Chief of Staff
(COS)

Chief Military Observer

(CMO)

U-Staff organisation
including U9 CI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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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指挥官 

＝ 

特派团团长 

  

参谋长 首席军事观察员 法律顾问  

部门工作人员组

织 

 军事助理 政治顾问 

医疗 

外勤驻地 

包括 9 部军民协调 副首席军事观察员 

 行动科 支助科 外勤驻地 

 信息（2 部） 人员与行政（1 部）  

 行动（3 部） 后勤和通信（4/6

部） 

 

 计划（5 部） 训练（7 部）  

 

 本章以维和部/军事厅目前编写的政策草案“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总部”为蓝本。

这项政策涉及了外地维持和平行动的各个方面，从观察团到多层面特派团包罗无

遗。因此，理解这些机构，对未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来说，极其重要。 

 这些组织图是实例，因为有多少种不同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就有多少不同的总部

结构。具体组织、人员配制和指挥关系，根据所分派的任务、执行行动所处的环

境以及危机的性质而有不同。适当模式的选择将反映出任务规定、行动环境、规

模及控制范围提出的军事行动要求。 

 

 一个“综合特派团”总部的例子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3: STRUCTURES & CAPABILITI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5

RC = Resident Coordinator
HC = 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Civil
Affairs

Integrated Mission Integrated Mission 

THE UN MISSION HQS

UN BATTALIONS/ 
MILOBS

As an example

U-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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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秘书长特别代表 综合特派团 

特派团参谋长 

特派团联合 联合行 行为与 最佳 

分析中心  动中心 纪律  做法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工作队） 

联合国总部  儿童基金会 

难民署  

人权高专办  

粮食计划署  

世卫组织 

人道协调厅 

非政府组织 

（警察）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政治事务 复员方案 安全部门改革 公共信息 

警察部门 法治 人权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RC /HC 

选举援助 人道主义事务 排雷行动 民政事务 

儿童保护 两性平等问题 艾滋病毒 

主任首席行政干事 

主要综合支助事务处 

联合后勤行动中心 

部队指挥官 联合国部队 

联合国营/军事观察员 部门工作人员 

作为一个例子 RC＝驻地协调员 

HC＝人道主义协调员 

 

 为了概述综合特派团的组织情况，这里所举只是一个例子，必须要从联合国军民

协调角度来看，重点是将与联合国军民协调一起发挥职能和进行报告的诸多机构。 

 

 标准部门工作人员模式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综合特派团 

标准部门工作人员模式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3: STRUCTURES & CAPABILITI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5

5

Force Commander

(FC)

Deputy Force Commander

(DFC)

Chief of Staff (COS)

Legal 
Adviser

Military 
Public

Information

Provost
Marshal

JMAC

JOC

ISS/JLOC

IMTC
Protocol

Figure 1-1. Standard U-Staff Model (ACOS Structure) 

Military 
Assistant

Military 
Assistant

Medical

U-1
PER

U-2
INTEL

U-3
OPS

U-4
LOG

U-5
Plans

U-6
COMM

U-7
TNG

U-8
ENG

U-9
CIMIC

MILOB/

MLO

Military 
Assistant

Control

Coordination

FHQ component

Integrated Mission component

Optional component 

THE UN MISSION HQS
Integrated Mission

Standard U - Staff Mode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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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协调 

部队总部部分 

综合特派团部

分 

任选部分 

 

分析小组 

联合行动中心 

综合支助事务处/联合后勤中心 

综合特派团训练中心 

 

部队指挥官 

军事助理 

部队副指挥官 

军事观察员           军事助理 

参谋长 

礼宾              军事助理 

 

法律顾问 

医疗 

军事新闻 

宪兵司令 

 

1 部 2 部  3 部  4 部 5 部 6 部 7 部   8 部  9 部 

人员 情报 行动   后勤 计划 通信 过渡政府 工程  军民协调 

 

 作为一个例子  

 

 这个幻灯片和随后的幻灯片对受众记住一个联合国特派团总部的结构，特别是 9

个职能部门 1 部至 9 部很有用，它汇集了以优化控制范围和促进协调为目标的共

同职能。这个部门工作人员模式是为军事人员不足 6,000 人的中小型特派团设计

的。 

 教练必须特别注重联合国军民协调在这三种不同的总部结构中的位置。 

 在小型特派团中，规划科（5 部）可能与行动科（3 部）合在一起，工程科（8

部）可能与行动科（3 部）或后勤科（4 部）合在一起，具体取决于行动要求。

根据局势的复杂性和预期的威胁，可能会设立一个政策中界定的能力增强型常设

“行动中心”。 

 

 标准修正部门工作人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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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标准修正部门工作人员模式 

控制 

协调 

部队总部部分 

综合特派团部分 

任选部分 

 

分析小组 

联合行动中心 

综合支助事务处/联合

后勤中心 

部队指挥官 
军事助理 

部队副指挥官 
军事观察员                 军事助理 

参谋长 
总部支助办公室             军事助理 

法律顾问 

医疗 

军事新闻 

宪兵司令 

 

 行政与财务     礼宾 

副参谋长行动部 

综合特派团训练中心 

2 部  3 部  5 部  4 部  6 部 8 部 1 部 7 部    9 部 

情报  行动  计划 后勤  通信 工程 人员 过渡政府  军民协调 

 作为一个例子  

 

 这种部队总部组织适合大型军事部门（部队兵力 6,000 至 12,000 人），包括设

立一个副参谋长部门，以缩小参谋长部门的控制范围。 

 

 标准单元结构模式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3: STRUCTURES & CAPABILITI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6

6

Force Commander
(FC)

Deputy Force Commander

(DFC)

Chief of Staff (COS)

JMAC

JOC

ISS/JLOC

IMTC

Admin & 

Finance
Protocol

Office of HQ 
Support

Figure 1-2. Standard Modified U-Staff Model (DCOS Structure)

Military 
Assistant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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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dviser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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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st
Marshal

Medical

DCOS OPS

U-1
PER

U-2
INTEL

U-3
OPS

U-4
LOG

U-5
Plans

U-6
COMM

U-7
TNG

U-8
ENG

U-9
CIMIC

MILOB/

MLO
Military 

Assistant

Control

Coordination

FHQ component

Integrated Mission component

Optional component 

Standard U-staff Model

THE UN MISSION HQS

Standard modified U - Staff Mode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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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特派团总部 

综合特派团 

标准单位人员模式 

 

控制 

协调 

部队总部部分 

综合特派团部分 

任选部分 

 

综合特派团训练中心 

 

部队指挥官 

军事助理 

部队副指挥官 

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    军事助理 

参谋长 

总部支助办公室          军事助理 

行政与财务   礼宾 

法律顾问 

医疗 

军事新闻 

宪兵司令 

 

联合行动中心 

分析中心 

综合支助事务处/联合

后勤中心 

 

副参谋长行动服务部 

1 部人员      7 部过渡政府 

最佳评价      做法（爆炸物） 

副参谋长行动部 

2 部情报                     5 部计划 

3 部行动                 6 部通信工程 

空中行动                    信息行动 

海上行动                              

副参谋长行动支助部 

4 部后勤   9 部军民协调 

8 部        爆炸物处理 

性别             环境 

人权         儿童保护 

 作为一个例子  

 

 这种部队总部适合于多层面特派团，其军事部门的兵力在 12,000 人以上，在特

派团总部内执行一种联合多层面职能。基本结构分为三个实体：行动部、行动支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3: STRUCTURES & CAPABILITIES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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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部和行动服务部。这种部队总部职能的安排，目的是对委派任务做出最佳反应，

创造不同职能之间的协同效应，避免来龙去脉不明的工作。 

 

 联合国军民协调结构 

 

 联合国军民协调常规部门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联合国军民协调结构 

联合国军民协调常规部门 

 

 军民协调主任 

（主任－9 部） 

 

军民协调副主任 

（副主任－9 部） 

 

 

项目规划 军民协调行动 协调 

 

 上图描绘了一个常规的联合国军民协调（9 部）组织。联合国军民协调部是主要

参谋机构，负责所有涉及军民行动的事务（平民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和军事行动对

平民百姓的影响）。联合国军民协调有责任增进军队与行动区民政当局和人员之

间的关系，以确保特派团圆满成功。下面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具体负责的领域与活

动。9 部的责任如下： 

o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与行动区的非政府组织、私营志愿组织及国际

组织，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军事行动。 

o 策划积极而连贯的社区关系方案，以取得和保持东道国的理解与善

意，并支持军事行动。 

o 提供从行动区平民口中获得的 2 部行动信息。 

Module 1: OVERVIEW OF UN-CIMIC – Unit 4: STRUCTURES & PERSONNEL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9

UN-CIMIC generic branch

Figure 3-9. Generic U-9 CIMIC Branch

Chief CI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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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就舆论趋势与 3 部协调。 

o 与军事新闻处和 3 部协调，确保所传播的信息不互相矛盾。 

o 指导部队派遣国委员会各单位查明、规划和实施支持平民和加强东

道国发展的方案。 

o 协助 3 部开展信息行动。 

o 与人道主义民事援助和救灾（给当地平民的应急粮食、帐篷、衣服

和燃料）协调。 

 有关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更多资料可以在维和部/外勤部的指导方针中找到：《联

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2010 年 10 月）。 

 

 工作人员和联络机构 

 

［第 1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概述－第 3 单元：机构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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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9 部组织图的例子（取自联利特派团） 

 

 这个图显示了联利特派团军事协调的结构，重点是计划、行动和协调。这个图提

供一个例子，说明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可以如何组织其联合国军民协调指挥与控制

结构。在行动层面，联合国军民协调结构是由 9 部（标准化术语）或 J9（至今

的习惯用法）。 

 在行动层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向部队参谋长报告。在行动与战术层面之间形

成了定期报告与信息流动。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即使不能命令他人，却必须通

过特派团所设的正规层级联系，为部队指挥官的所有命令和指示提供投入。 

 9 部也可以部署联络官――首先部署到区指挥部，以便利行动战术联系并提供联

合国军民协调专门知识，具体则取决于特派团的情况、地理以及区指挥部的能力

和需要。其他联络官，必要时可以包括一名派往综合协调中心（分析中心、联合

行动中心等）的联合国军民协调联络员。 

 在战术层面，区或营指挥官可以根据特派团的要求调整或修改这种基本组合结

构――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副官、计划和行动干事、联合国军民协调中士（或

军士）以及联合国军民协调联络员（例如派往外地办事处负责人、联合国民政事

务干事开办的区域或当地联合国联合办事处）。同样，这种决定应当是该特派团

领导做出的一项协商一致决定。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43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联利特派团指挥系统的例子 

 

 

 这个图显示了联利特派团军事协调指挥系统的三个层级： 

 在第一层级（区域层级）J9 军民协调处受参谋长指挥和控制。J9 军民

协调处与各军民协调股之间的职能联系，用虚线描绘。 J9 和民政事

务股之间也有协调。 

 在第二层级（区－城镇级）在参谋长东区和西区的指挥系统下有军民

协调科(G9)。此外，G9 与民政小组之间也有协调。 

 在第三层级（村庄级）区指挥官指挥系统下有营。 

 值得一提的，独立单位，诸如在行动层面进行控制的单位，包括快速反应部队和

后勤单位，也可以有一名指定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营级下以罕见有指定的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但指挥官可以决定其副官或执行干事承担军民协调责任。

不论什么指挥级别，每个指挥官在其任务中本都具有一份联合国军民协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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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和战术联系 

 

 

 行动－战术协调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是，提供有关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情况与活

动的信息，还有关于邻近区和单位的情况与活动的信息。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指

挥和控制机构要向下级传达评估和其他信息，同时也要求战术层次的工作人员提

供报告、评估等以协助行动层次把握局势。“共同行动画面”需要纵横并举。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工作人员结构为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以及当地平民提供了

接触军事部门的主要门径。联合国军民协调机构也为其他军事参谋提供了联系综

合特派团文职部门和其他民事合作伙伴的关键环节。它扩大而不是取代已设而适

当的军民互动机构，例如协助发挥情报、计划、当前行动及后勤职能。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 

 

 必备技能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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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方面，担负军民协调责任的军官是 21 世纪军官必备素质技能的缩影。他

们必须是个中翘楚，因为他们不仅必须具备可能通过训练与教育获得的某些技能，

而且还必须因能力非凡才干突出而为其指挥官所选中。这是因为，军民协调与其

说是一套技能，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是一个

指挥机构中发现的姣姣者。除了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战士之外，他们还必须能够在

复杂、动态和互相依赖的行动环境中思路比其同时代的军人宽广，行事不凡，始

终甚至天天牢记大局，不拘一时。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多才多艺。他们处理其主要职能联络与信息共享的办法

超出了简单地传递信息与来回汇报。获取和利用知识与信息的方式，不仅必须有

助于促进军民协调，还必须促进特派团协调与过渡管理。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

须拥有特别丰富的知识，谙熟有关冲突或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问题各个方面的众

多计划、评估和框架，以便相应规划。他们的其他主要技能是，他们必须是优秀

的项目管理人员，理解他们建立心理信任，同样也是培养体能。 

 重要的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要能与两类受众――文职人员（包括警察）和军

事人员有效沟通。他们必须能写会讲，而且他们必须具备起码的谈判和调解技能。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能够不断地了解、评估和发展局势，以便在适当时候把

所需要的全部聚集起来。即使他们是在行动和战术层面工作，他们也必须采取更

具有战略眼光、更能促进合作的领导方式――理解许多行为者的观点，并且常常

找到不寻常的方式方法帮助凝聚各种努力，使之相辅相成。这种领导方式也称为

“幕后领导”。描述这种领导方式的恰当说法也就是“放眼全球立足当地”（或

者思考讲战略，行动讲战术）。 

 联合国照片/Martine Perret /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about 

 

学习活动与讨论：拟订职能范围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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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权范围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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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即使提供了模板或模式，也没有万能的模式；每个特派团都调整自己的结构和程

序。联合国军民协调结构应当适用局势、特派团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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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和战术层次互相支持――在联合国军民协调中“指挥和控制”要少于协调。

然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即使不能命令他人，也必须通过每个特派团所设的

正规层级联系为部队指挥官的所有命令和指令提供投入。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其说是一套技能，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联合国军民协调

需要适当的人做这项工作。职权范围抽样显示了要求此类人员具备的各种素质。 

 

第 4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概念的发展 

 

 讲解的结构 

 历史视角 

 有关联合国背景中的协调的种种考虑 

 什么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 

 学习活动/讨论：关于你自己（国家或区域）的军民协调经验。 

 既然受众现在比较熟悉联合国军民协调概念了，就有可能帮助他们认真了

解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还有一些关于协调与合作之间的区别的考虑。然

后，再讨论什么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就会帮助受众避免某些误解或成见。

最后，学习活动将邀请受众学员介绍他们自己的军民协调经验。 

 

 学习成果 

 历史视角 

 有关联合国背景中的协调的种种考虑 

 什么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 

 学习活动/讨论：关于你自己（国家或区域）的军民协调经验。 

 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是概述历史视角和有关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种种考虑，

使教练能够教导潜在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更好地把握当地局势和应对

可能发生的日常盘问。 

 

 历史视角 

 

 军民协调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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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非政府组织之类的民间组织，数量、种类和能力不断增长，

自冷战结束之后更是如此 

II. 军方的军事协调概念和能力并行成长 

III. “安全”趋势：不止是实际保护，对人道主义行动及发展

活动与方案都有不同的影响 

IV. 对全面、合作、协同方式的需要增加――特别是在军事（安

全）和民事（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之间 

 只要平民内部或平民之间还打仗，只要战士在军事行动过程中还接触平民，

军民协调就一直存在。例如，早在凯撒《高卢战纪》之时，政治与军事就

夹缠在一起，军事政府成了制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古老的波斯、印度和

中国。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守则和日本的武士道都是成套规则，规定战

士如何与平民互动，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交方面。 

 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越来越致命，越来越复杂，所以 19 世纪中期就创立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首先是处理受伤的战士，然后是处理战斗

给平民带来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军事互动的国际规范，包括军

事政府和军事指挥官在所占领土对人民负有的人道主义责任，都写进了

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公约》和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次伤亡主要是军人的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主要是平民受殃的大战。自那时以来，几乎每次

冲突，不论大小，受害者多是平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开始

数量激增，能力大长，特别是冷战之后。与此同时，军队的军民协调概念

和能力都在发展，因为军队开始在和平行动或“非战争的行动”中使用更

加频繁。例如，北约的军民协调概念在 1990 年代中期首次制订并投入战

场，在巴尔干部署北约部队，接替联合国部队。 

 2004 年《秘书长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解释说，“安

全”远远超出了实际保护。相反，人道主义行动和发展对安全的影响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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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非常重大，“人的安全”概念――早在 1994 年联合国发展方

案界定的一个术语――已经清楚阐明了这一点。 

 一直以来，在国际干预――特别是在以安全事务为主的国际干预和以人道

主义与发展为主的国际干预之间――对更全面、更合作和更协调的刺激和

需要增加了。军民协调如今已经不再是伴随军事或民事行为者行动的偶然

现象了。 

 

 联合国军民协调办法的发展演进 

 

 此处所列的都是一些里程碑，概述了联合国的军民协调办法。 

 由于 2001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别称“卜拉希米报告”）

提出的建议，维和部开始发展一个军民协调概念，第一次尝试在 2002 年，

颁布了 2002 年军民协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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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2005 年联合国审查了全球人道主义系统，突出了人道主义对策中存

在的若干空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以人道主义援助协调

处为其执行机构，创设一种更加稳健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对策制度，包

括一个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概念和一个经订正的“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定义，

详见《动用军事和民防资产救灾的指导方针》（2007 年订正），也称“奥

斯陆指导方针”。 

 有了 2008 年“拱顶石理论”中满足多层面维持和平的“特派团整合与协

调挑战”的准则和若干特派团最近的经验，维和部就能够（最终）实地应

用一项经订正的适合“全谱”和平行动的维和部队联合国军民协调政

策――2010 年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 

 

 关于协调的种种考虑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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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来说，把握“协调”在联合国综合特派团背景下的

涵义，至关重要。 

 和平行动环境错综复杂，要求在具有交叉影响和互相依赖的行为者、方案

和活动中加大协调。 

 “协调”规模各不相同，从起码状态的“共存”至最大状态的“合作”。

“合作”是更牢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关合作伙伴同意协同其政策与

活动，并采取联合行动。一种程度较弱的关系受人道主义机构的青睐。这

种关系称为“共存”。起码程序的“协调”总是需要的。在这种关系中，

需要交流信息，召开协调会议，有时还要从事某种形式的联合活动，例如

由军队护送的人道主义运输队。 

 

 人道主义－军事联络界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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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战略，在人道主义和军事行为者之间可以采

用不同界面。 

 在共存战略规定的复杂紧急环境中，默认界面就是通道。这就是人道

主义组织/界（通常是一名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或一名执行联

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职能的工作人员）担当人人道主义界与军界之

间“红娘”的接头之处。这大大减少了人们看到（从而感觉到）人道

主义人员与军事人员合作的机会。 

 联络安排允许采用不同办法开展联络活动，具体要看什么是合适的、

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联络办法可以是联络官交换，联络官“借调”

到另一方；也可以是联络拜访，联络官定期拜访另一方，以便共享信

息；或者是有限的联络，联络官彼此在一个中立地方会面――在协调

空间变得较小的时候，可以诉诸这种联络办法。 

 同在一地是在纯粹自然灾害形势下合作战略规定的默认界面。这时较

少关心让人看到或感到在与军方合作。 

 

 协调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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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碍协调的因素有很多。 

 所涉国际和地方行为者，包括让公众更好了解情况的媒体为数众多，

并且参与和平、安全、救济和重建行动的机构为数庞大。 

 不同活动代表许多不同利益，范围宽广。 

 协调的代价――特别是人力劳动――很高：如此数量庞大的行为者

之间的互动以及诸多层面之间的互相影响，都说明了这种复杂性。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致使情况复杂的无数因素，其中特

别包括：国际维持和平人员与其意欲援助的当地社会之间的语言和

社会文化隔阂；参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发展及人道主义援助的

一些行为者的价值观、原则和任务规定之间固然存在的冲突。 

 与内部行为者（地方政府、公认的冲突当事方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

社会）的协调，也有自身的难题。从原则上讲，东道国政府和社会

必须在重建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因为安危未定的的确是它们自己

的前途。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内部行为者的能力因冲突而严

重削弱，它们无法发挥这种作用。 

 应当明确区分管理与协调。决策只发生在管理职能中，而协调职能

是特别用来交换信息的。 

 因此，就导致了也许是一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能遇到的最重要挑

战――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卓见：即必需满足种种期望：自己的期望、上司

的期望、合作者的期望、努力帮助的对象的期望。在许多情况下，都广泛

使用“力使一处”这种措辞。这就假定普遍同意取得总体成功的目的、途

径和手段；这种种事几乎从来没有过。倾向使用这种措辞的人（比如军事

人员）更习惯于一种可能期待此事发生的指挥与控制环境；而其他更习惯

于协调环境的人，如果是这样，可能冒昧地使用“目的一致”这种措辞（这

假定只有共同的目标和目的）。满足种种期望最终可能是一个联合国军民

协调干事可能做出的唯一最重要贡献。 

 

 清晰的概述：理解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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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免的误解 

 

 

 

 这些区别在另一方面很关键――因为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概念所涵盖的

也许更为人所知的什么技术，根据联合国军民协调，不能用。理解什么不

是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理解什么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可能同样重要。 

 首先，联合国军民协调不是一种军民行动学说。它是一个通过本培训方案

可以用于行动的概念，但基础至为广泛，容许适用国家军民办法――只要

它们顺应联合国军民协调概念及核心原则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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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联合国军民协调不是“公共关系”。这是一种对一般军民协调的常

见误解。忆及第 2 部分所阐明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原则与任务，因为联合国

军民协调是一种特派团协调工具，它更着重于过渡管理，强调减少对武力

的依赖，突出通过较为间接的参与，通过建设能力与信任而实现“平民化”

和“本地化”。再说一遍：“它不是关于我们；它是关于他们”。 

 第三，“得人心中人意”受到劝阻。拱顶石理论指出，这种办法可能给战

地的其他行为者，特别是人道主义行为者，带来危险。搞公关适用军民协

调常常适得其反，因为它是短期的，效果有限――换句话说它与其说是战

略，不如说是战术。除了给合作伙伴带来的危险和风险之外，这种更具有

战术意义的方法可能：一，增强而不是减弱当地依赖部队提供军队不当提

供也无法承受的服务（从而让当地人民对部队感到失望）；二，它可能导

致部队不知不觉地在冲突中选边站，从而损害公正这项维持和平的核心原

则。此外，还有许多证据证明这种办法根本没用。人道主义合作伙伴面临

的危险和风险，增强而不是减弱当地依赖部队提供种种服务，导致部队不

知不觉地在冲突中选边站＝损害了公正这项联合国原则。 

 不同于许多军民协调概念，联合国军民协调强调由、协同、特别是通过外

部民事行为者发挥作用，这一点以后会加以解释。因此，联合国军民协调

看来与其说是直接地，不如说是间接地援助当地人。 

 联合国军民协调不是情报；它涉及信息收集、评估和信息共享，与隐藏或

隐蔽的行动毫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情报”猜疑可能会毁坏建立信任

过程，损害与平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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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介绍和对比种种军民协调概念 

 

 

 

 总结 

 

 即使军民协调像战争一样古老，但它却是最近这 10 年来才成为联

合国的一个优先事项。 

 

 协调是一种由联络和共同训练予以推进的共同责任。在联合国的

背景下，它包罗了从共存到合作。 

 

 理解什么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理解什么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可能

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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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 

 

第 1 单元：主要合作伙伴 

 

 学习成果 

 识别内部和外部行为者之间的区别。 

 识别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以合作的主要合作伙伴。 

 理解主要合作伙伴的角色与责任。 

 确认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与主要合伙伙伴之间的互动 

 

 讲解的结构 

 特派团各部门的主要合作伙伴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工作队）/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人道国家队) 

 国家合作伙伴 

 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 

 本单元旨在介绍可能要求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与之合作的不同合作伙伴。它展示

了一点点互动，因为随后的单元和模块会给出更详细的信息。 

 

 特派团各个部门的合作伙伴 

 

 特派军事专家 

 

 

 根据 2009 年维和部/外勤部联合国特派军事专家角色和培训标准指导方针：联合

国特派军事专家包括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服务而征聘的所有军事人员，他们作为

“特派军事专家”承担“观察”、“联络”或“咨询”任务，以支助特派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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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落实。这些人员可以分类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军事观察员）、联合国军

事联络官（军事联络员）或联合国军事顾问（军事顾问）。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应当确保其联络活动与特派军事专家的联络活动密切协调，反之亦然。 

 2007 年 6 月，一名联合国军事联络官正在东帝汶柯瓦利马区 Fatumean 的一家人

谈论安全局势。（资料来源：联合国照片#148110, Martine Perret） 

 

 特派团各个部门的合作伙伴 

 
 当联合国 1960 年开始部署民警时，警察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作用主要

是联络和监测。如今早已演变成了要全面、复杂得多的角色。根据特定特派团的

任务规定，警察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作用可能包括：支助国家警察和其

他执法机构的改革、调整及重建；以行动支助东道国的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临

时维持治安和开展其他执法。 

 根据警务专员的指示，警察着力的核心领域涉及土著警察部队的能力建设，它是

法治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还“与开发署合作，强力互补，以确保为职能部

委、警察改革进程以及警察的治理与问责制结构提供能力发展支助”。这对联合

国军民协调干事有重要影响，他们不应当像期待军事部门那样，期待联合国警察

为特派团其他部门提供同样广泛的支助。虽然不是一项要求，但对联合国警察和

建制警察部队来说，在其工作人员酌情指定一名干事履行联合国军民协调职能，

是明智的。 

 还有，他们的活动，特别是涉及保护平民的活动以及具有某种能力建设作用的活

动，可以吸纳警察与民事行为者之间互动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原则。反过来，军事

部门同样也应当与采用同样原则的警察部队合作，理解联合国警察和建制警察部

队的特殊地位和职能。欲了解联合国警察和建制警察部队的详情，请见：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sites/police/index.shtml 

 联合国警察和军事部队在乍得与达尔富尔接壤的边境地区帮助提供安全，那里有

成千上万难民。此处是联合国女警察及其乍得同行采访难民。（联合国照片/Olivia 

Grey Pritchard，2009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sites/polic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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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警察部队 

 

 建制警察部队系指浑然一体的机动警察部队，为联合国行动提供支助，确保联合

国人员及特派团的安全与安保，主要是公共秩序管理。建制警察部队根据任务规

定，从事专业、敏捷和更为稳健的维持治安工作，努力支持建立和维持安全、民

主和遵守人权的社区。 

 它们处理警察部队比军事部队更适合从事的国内安全部门问题，但不奉行军事部

队所奉行的同样政策和规则，因此对联合国来说是一种政治上更加灵活的备选部

队。 

 能力建设不是建制警察部队的核心任务。然而，建制警察部队可以逐个地支持联

合国警察能力建设方案以支持东道国的警力发展。 

 2007 年 1 月 30 日，第一支全是女性的联合国建制警察部队抵达利比里亚的罗伯

茨国际机场。（资料来源：联利特派团照片/Eric Kanalstein） 

 

 民政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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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务部门支持特派团的三种作用，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烂熟于心。 

 在地方一级代表全特派团，进行监测并提供便利。民政事务部门工作人员

代表特派团，并就总体行动，就特派团的各项活动，与当地行为者联络。

民政事务提供一条渠道，把不同部分人口有关特派团本身与和平进程的优

先事项及感受传达给特派团――因此，与当地民众进行的任何军事沟通活

动必须与民政事务部门同步进行。收集数据和知识，也监测当地的状况与

动态，还要监测任务规定落实的进度以及特派团活动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

还提供冲突分析和预警。因此，有关民事情况的信息必须与民政事务部门

共享与协调。 

 建立信任、管理冲突及支助和解。民政事务部门通过支持地方和（或）国

家的和解与解决冲突活动，通过努力支持民众参与和平进程、信任和平进

程，积极支持发展有利于持久和平的社会条件。这些努力包括：召集不同

利益团体开展对话或为对话提供便利；直接外联民众（与其他特派团行为

者一起设计和传递适当而一致的信息）；支持民间社会寻求和平与和解的

努力；找出、实施和监测速效项目；促进或保护遭排斥、受威胁、边缘化

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因此，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来说，民政事务干事是

军事支助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过渡的主要民事对话人。 

 支助恢复和延续国家权威。民政事务部门是特派团协助恢复和延续国家权

威的牵头部门。民政事务部门支持地方发展将有助于合法而具有代表性的

治理的政治空间。这可能需要开展公民教育、政治援助等活动，以满足冲

突后局势中体制建设和治理支助的需要。因此，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

确保，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与联合国民政事务干事开展的协调一致。 

 民政事务工作人员通常是地方或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因此也是联合国军民协调

干事在战术层次的主要合作伙伴。在行动层面，民政事务部门长官是联合国军民

协调长官的一个重要民事合作伙伴。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民政事务部门应当酌情建立不断联络，熟悉对方的任务规定和

作用，以便识别和利用军民协同增效的机会。 

 

 实务部门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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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少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能发现自己要与之密切合作的特殊办事处或工

作人员。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及安全与国防部门改革。像处理

平民保护一样，复员方案及安全与国防部门改革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直

接任务。然而，联合国军民协调――通过其民事援助职能――可以明确做

出贡献，特别是在驻在国的民间社会中培养一种健康的军民关系。特别是

在统一着装的国家和公共安全部门与选民之间建立一种健康、透明和信任

关系，是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工作人员与各个地雷行动中心也应得到联合国军民协

调坚强有力的支助，主要是因为地雷行动对保护平民贡献巨大，而且还因

为地雷行动需要机构间和多部门的协调。 

 另一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与之密切合作的特殊工作人员，是两性平等问

题顾问。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人可以在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方面，支持与特

派团性别平等股及地方妇女组织的联络。 

 在许多实例中，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帮助利用联合国部队中众多身穿制服

的不同妇女做出榜样，鼓励妇女在当地国家军事和警察部队中发挥更大作

用，并且帮助培训和教导女性领导人。 

 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这项政策申明，“如果存在非联合国安全部队严重违犯国

际人道主义、人权或难民法律的风险，联合国就不能支持这些单位”。 

 照片承蒙 Richard Zabot 提供。 

 

 组织图示例 

 

 

［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第 1 单元：主要合作伙伴特派团各个部门的合伙伙伴 

特派团各个部门的合作伙伴 

实务部门的合作伙伴 (组织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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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特别代表  
特派团参谋长 

特派团联合 联合行 行为与 最佳 

分析中心  动中心 纪律  做法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国家工作队） 

开发署 儿童基金会 

难民署  

人权高专办  

粮食计划署  

世卫组织 

人道协调厅 

非政府组织 

 

（警察）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政治事务  复员方案  安全部门改革  公共信息 

警察部门       法治      人权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 

选举援助 人道主义事务 排雷行动 民政事务 

儿童保护 两性平等问题 艾滋病毒 

主任首席行政干事 

主要综合支助事务处 

联合后勤行动中心 

联合国部队指挥官 

 部门－工作人员/

包括 9 部 联合国

军民协调  

联合国各区/营/军事观察员包

括联合国军民协调联络官  

 

作为一个例子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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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工作队）存在于 136 个国家，涵盖了拥有联合国方案的

全部 180 个国家。国家工作队包括了在方案国家开展发展、紧急情况、恢复和过

渡等业务活动（参考：例如“一个联合国”倡议，2007 年发起，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世界的种种挑战。又称“一体行动”倡议，它要求联合国大家庭中的机构以

更协调的方式提供发展援助：一个领导、一个预算、一个方案、一个办事处）的

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 

 国家工作队确保国家一级的机构间协调与决策。国家工作队的主要目的是要与纳

入驻地协调员系统的各个机构一块规划和工作，以确保拿出确实的成果支持东道

国政府的发展议程。 

国家工作队的领导是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他是联合国秘书长指定的代表。驻地协

调员通过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第 1 单元：主要合作伙伴特派团各个部门的合伙伙伴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

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

划署 ) 

 

 “5 大机构”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 (难民署) 

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  

其他与联合国有关的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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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是联合国系统内主持和平建设与发展的牵头机

构――通常，一个特派团由维持和平转向建设和平时，它也就转变成了一个由开

发署领导的联合国机构，要多年跟踪和平建设。 

 开发署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办事处以及捐助开发机构协调，根据千年发展目标的

一般规定，负责领导实施方案、倡议和框架（例如联发援框架）。千年发展目标

的八项目标构成了开发署的任务规定：根除赤贫与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

性平等，赋予妇女权能；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防治艾滋病毒/艾滋

病、疟疾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促进发展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一个有趣倡议是开发署发展和协调文职促进发展与能力建设

的能力的方案，也称文职能力方案（https://www.civcap.info/home.html）。这个

方案适用于内部和外部的行为者。 

https://www.civcap.info/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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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署难民署与军队   联合国的难民事务机构实地指南］ 

 关于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难民署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能要合作的联合国

主要机构。难民署的主要活动包括直接和间接援助、倡导、保护、庇护和移徙、

能力建设、流离失所者持久解决方案、对紧急情况的反应、相关环境问题、筹资

及编制全球需要评估。难民署订立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行政、卫生及后勤

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主管卫生问题的指导与协调机构。它

负责在全球卫生问题方面提供领导，打造全球卫生议程，订立规范和标准，阐明

循证政策备选方案，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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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61 年以来，粮食计划署一直是联合国系统的粮食援助机构。粮食计划署的

主要目的是促进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照定义，是指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能获取

过活跃、健康生活所需的粮食。利用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的政策必须指向根除

饥饿与贫穷这一目标。粮食援助的终极目标应当消除粮食援助需要。遵照其任务

规定，粮食计划署利用粮食援助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难民和其他紧急粮食

需要，提供相关后勤支助；根据联合国及其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建议，促进世界粮

食安全。粮食计划署的活动也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援助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在

关键时候改善最脆弱人群的营养与生活质量；建设资产，促进穷人和贫穷社区自

力更生，特别是通过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方案来办。粮食计划署擅长紧急粮食援

助和大规模的复杂分发，并且联合国常常要求粮食计划署担当牵头机构，发挥这

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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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基金会 1946 年用保欧洲儿童的命运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剩余资源创立，

重点在应急与和平建设方面处理各种问题，在保护、健康、营养及教育领域中以

儿童与青年为重点，因为他们受害和影响特别大。儿童基金会近年来最突出的革

新之一是其设在纽约的全球 24 小时行动中心，利用最先进技术进行暴行和其他

紧急情况预警，开展信息管理及全球协调与沟通。在与私营组织，包括法人实体

开展合作的联合国机构中，儿童基金会被视为一个领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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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集团走专题、经济部门、国家或区域路线，资助了许多国内的发展与能

力建设倡议。它分为五个金融发展机构：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借款给中等收入国家和资信可靠的低收入

国家。 

 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提供免息借款――称为信贷――和赠款给最贫

穷的国家。 

 国际金融公司（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证券和技术援助，以激励私营部门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提供担保，以避免非商业风险造

成的损失。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为调集和仲裁投资争端提供国际便利。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项目厅）着眼于扩大联合国系统及其合作伙伴落实和平建设、

人道主义及发展业务的能力。项目厅有政治、政策或实务任务的合作伙伴提供落

实支助服务。因此，项目厅的核心领域都是以需求为动力的，如人口普查与选举；

环境、卫生、实际基础设施等。 

 妇女署是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其任务从其名字中就能清楚地

看出，那是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它出现和建立的基础是联合国系统中先前专门从

事两性平等和妇女权能问题的四个不同机构所做的重要工作：提高妇女地位司、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两性平等问题和提高妇女

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两性平等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及联合国妇女发展基

金(妇发基金)。妇女署的主要作用是支持政府间机构，如妇女地位委员会，制订

政策、全球规范和标准；帮助各会员国落实这些标准，为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适

当的技术和财政支助，与民间社会打造得力的伙伴关系；以及追查联合国系统自

己对两性平等的承诺。 

 粮食和农业管理（粮农组织）的任务规定是提高营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力，改

善农村人口的生活，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目前的重点领域包括：粮食危险预警；

发现和预防对粮食生产、卫生和环境的跨界威胁；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控制渔业

和水产养殖的生物安全；建立处理土地和水匮乏的全球实体；增强国家生成和分

析农业统计数据的能力，等等。 

 

http://www.worldbank.org/ibrd
http://www.worldbank.org/ida
http://www.ifc.org/
http://www.miga.org/
http://icsid.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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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把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从事各种活动以解救苦难，促进穷人的利益，保

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从事社区发展的私营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任

务与非政府组织的相同，但范围是国际性的，并且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前哨机构，

以处理许多国家的具体问题。 

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区别是： 

 非政府组织是自治、自愿性质的，以非营利为基础，与国家或地方政府无

关。它们基本是国际性的，但是，随着任务到期和局势成熟，地方或土著

有非政府组激增。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也往往从主要是人道主义的非政

府组织演化成复兴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或与发展有关的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是非国家组织，成员是具有共同利益、价值观及目标的，如

种族、文化、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参与者。民间社会组织可能包括非政府组

织、信仰团体或智库等。这些组织通常大都以当地为基础，但也可能与区

域或国际伙伴有联系，后者可能提供资金及其他能力支助。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两个术语应当与政府间组织区分开来。政

府间组织说的是联合国或国际劳工组织之类的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

由私人慈善创立，或附属现有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常常把服

务分包给地方非政府组织。 

 这些都是本幻灯片显示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的例子，它们的能力迥然不同。

教练可以请参与者列出若干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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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合作伙伴 

 

 

 内部行为者包含行动和战术层次的政府、冲突各方、安全部门――军事部门、准

军事部门和警察、部落酋长、土著或地方非政府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社会组

织。原则上，东道国政府和其他内部行为者应当在重建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以

确保国家和地方自己的前途自己掌握。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内部行为者的

能力因冲突而极度削弱，它们在和平建设行动早期阶段无法发挥这种作用。结果，

国际援助界，因为空缺，通常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本来期望的其他作用，不如说

是领导作用。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关键作用，当然是帮助转化冲突，转变这种形势。

联合国军民协调吸引内部行为者参与的最佳方式是间接的――由、协同或通过建

立了更多关系并对局势的文化和政治的细微差别认识更深理解更透的外部行为

者来进行。它也使外部行为者（或“国际社会”）更能口径统一地与这些行为者

对话。 

 来自综合培训处核心材料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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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合作伙伴往来 

 
 

 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 

 

 
 联合国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区域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其中有些区域

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并在纽约设有常驻代表。对下列组织来说尤

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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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联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英联邦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 

 欧洲联盟(欧盟)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法语国家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 

 若干其他区域组织，纵然在纽约没有常驻代表，也会受益于观察员地位，并积极

参加联合国的外交活动。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安第斯共同体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欧洲委员会 

 东非共同体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伊比利亚-美洲总秘书处（伊美秘书处） 

 印度洋委员会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拉丁美洲议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 

 太平洋岛屿论坛 

 地中海议会大会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 

 有些组织，如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没有观察员地位，却是联合国的关键合作伙伴。

1990 年代，我们看到北约及安全与合作组织作为区域和其他安全安排在联合国

驻巴尔干特派团中起到了更大作用。北约事实上是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的部队

派遣机构，而欧安组织成了科索沃特派团的第三要支柱，欧洲联盟成了第四根支

柱（经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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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与维持和平：《联合国宪章》关于区域协定的第八章为其和平

解决冲突作用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区域实体的存在做了规定。《宪章》庄严规定了

安全理事会核准在自卫之外使用武力的特权。不过，这种核准授权可以规定，任

务由区域或次区域组织执行。非洲联盟大事仿效联合国，包括设立一个和平与安

全理事会和一个大会，期望建设自己的多边安全存在、能力和行动――非洲联盟

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得以部署就是一个例证。非洲

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是与联合国合作的更佳例

证。非索特派和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可以作为联合国未来在非洲行动的典范。此

事意义极大，事实上，联合国已经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了联合国驻非

洲联盟办事处（联非办）。关于非洲联盟详情，请上：http://www.au.int/ 

 教练可以请参与者列出若干其他次区域组织。 

 

 外国政府赞助的行为者 

 

 外部行为者与合作伙伴也包括在外国大使馆的赞助下来自外国的类似行为者，有

时候称“双边”行为者（联合国是一个多边行为者）。虽然维持和平特派团可以

参与，比如说，安全部门改革，但新警察和（或）国际部队的实际训练、转变或

建立通常都得到了一个或多数双边合作伙伴的支助。联合王国在塞拉利昂安全部

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美国在利比里亚支持国际授权的安全部门改革中所

做的国防部门改革努力，都是例子。所以，有诸多非政府或私营部门的行为者与

组织，例如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司。 

 展示这些机构作为若干例子： 

 法国开发署海地分部在支持社区支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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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长期以来一马当先，促进南南合作，做出了贡献，

受到了联合国的嘉奖。 

 美援署是向苏丹提供外国援助的最大机构，大体着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等等。 

 教练可以请参与者列出若干其他国际合作机构。 

 

 

 红十字这个名字通常指三个实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以及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家协会）。 

 红十字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专门的人道主义使命是

保护战争和国内暴力受害者的生命与尊严，并为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委

员会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在冲突形势下开展的国际救济

活动。它也努力促进和加强人道主义法和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以预防苦

难。 

 联合会是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三大部分之一，另外两个部分是国家协

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国家协会在 186 个国家体现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工作和原则。它们

在人道主义领域充当本国公共当局的附属机构，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

救灾、卫生和社会方案。它们也促进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认识，代表本国

最脆弱人群发言行事，协助受殃的平民，并酌情支助军队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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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第 2 单元：特派团协调 

 

 学习成果 

 描述支撑维持和平特派团准备与实施工作的协调机构  

 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如何融入共同战略中及如何旨在协助执行特派团的

任务规定。  

 识别发展和人道主义领域中的不同管理与协调机构。 

 

 讲解的结构 

 综合评估与规划  

 联合国特派团的协调机构  

o 人道主义协调机构  

o 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  

o 联合国协调机构  

 本单元旨在介绍可能要求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协同合作的不同合作伙伴。它展示

了一点点互动，因为后续单元和模块会给出更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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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评估与规划 

 

 

 综合评估与规划已经取代了先前的综合特派团规划过程。 

 综合评估与规划程序离旨在使联合国系统针对具体情形的和平巩固活动对个人

和集体产生最大影响。尽管联合国内部一体化有许多重要的系统制约，但关键是，

起码，本组织的政治、维持和平、人道主义、人权及发展等实体应分享共同分析，

并商定一套巩固和平的共同战略目标，以此作为它们在冲突后背景下规划和实施

对策的起点。 

 要做到下述各点，综合评估与规划不可或缺： 

o 提高局势分析的质量， 

o 设计适合每种局势要求的干预， 

o 根据任务规定和联合国高层领导的战略远景，支持综合存在的有效

管理， 

o 避免联合国不同活动出现空白和重叠， 

o 把握加强联合国各部分合作的机会， 

o 使联合国成为东道国政府及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的一个

更协调一致的合作伙伴。 

 综合评估与规划程序应当考虑联合国的有关政策，包括关于人权、性别问题及儿

童保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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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全国适用的综合战略框架围绕着一项商定的巩固和平优先事项的主导框

架，汇集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合并任务及其资源。综合战略

框架是联合国特派团和在东道国开展行动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及方案的一项战

略计划。它提供了一个联合国巩固和平的战略目标远景，有商定的成果、责任和

时限，还有监测与评价机制。它通常是一项多年期计划，在既有一支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又有一支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或一支特别政治特派团的国家是需

要的。联合国综合战略框架既与国家战略和计划有关联，也与联合国其他相关计

划，如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和联合国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有关

联。 

 以综合战略框架为基础，为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发展出了特派团概念。特派团概念

把安全理事会的政治意图和其他任务规定转化成特派团各部门的战略规划指南。

特派团概念包含： 

 把握和传达特派团目标的远景； 

 在制约其成就的条件背景下确定任务顺序和轻重缓急以促进连贯性的战略； 

 指导和促成特派团每个部门规划和行动程序的及时而详细的指示。它是一项

多年计划，涵盖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的整个存续时间。 

 综合工作队对及早规划来说必不可少。它是维和部领导的综合特派团的协调机构。

执行工作队领导战略评估，决定是否需要一个综合特派团。它是协调指导与支助

的总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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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幻灯片展示了一支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内各项计划层级的理想化布局。请注意，

并非所有的联合国外地特派团都会拥有这全部的计划，在特派团起始之时更是如

此。 

 以特派团概念为基础，行动概念阐明了利用军事能力实现总体目标的战略意图。

部门行动概念的目标是把特派团的任务规定与战略意图、组织和部署（包括时限、

安全/部队保护、接战条款/使用武力的指示、行政与后勤以及指挥与控制）等关

键目标，联系起来。行动概念应当与总体特派团概念一概，并驱动拟订下级—行

动部门的计划。请注意，有时候，会附上一项“战役计划”。 

 以军事行动概念的基础上，一种良好做法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办公室（J9）设计

一项行动计划，包括具体规划，如速效项目、行动计划、具体事件及关于特定问

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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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第 2 单元：特派团协调 

综合评估与规划 

综合评估框架模板 

 

• 对冲突的共同看法与分析 

• 原因 

• 触发原因 

• 战略优先事项、成果、责任、时限 

• 总体办法 

• 查明战略优先领域 

• 每项战略目标的战略说明 

• 把综合评估框架与国家战略(酌情)联系起来 

• 成果 

• 时限 

• 成果总结框架 

• 战略优先事项、成果、责任、时限 

• 责任(谁做什么) 

• (战略层次的)成果 

• 时限 

• 协调与执行工作安排 

• 监测和评价框架 

• 评价框架 

• 利用现有的数据收集和监测能力 

• 为定量和定性分析规定范围 

2010 年 

2011 年 

联合国海地综合战略

框架 

］ 

 

  

Module 2: UN-CIMIC IN MISSION ENVIRONMENT  – Unit 2: MISSION COORDINATION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INTEGRATED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IAP)INTEGRATED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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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特派团协调机构 

 

 

 请注意，在危险多发而又没有联合国特派团的国家里，联合国最高级干事是驻地

协调员；驻地协调员通常就是开发署的驻地代表。这个驻地协调员，可以通过担

当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系统秘书处的发展业务协调办公室（发展协调办）指定为人

道主义协调员和指定官员。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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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人道国家队）成员为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长官、国际人

道主义组织长官、国际非政府组织长官及捐助代表等（人道协调厅的定义）。这

就是说，人道国家队是国家工作队加上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红十字/红新月

运动及国际金融机构。人道国家队是协调机构，处理紧急情况和（或）人道主义

问题，包括应急准备和人道主义应急行动。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人道国家队），受人道主义协调员领导，是人道主义改革

所设新的人道主义协调架构的核心。其目标是确保此类组织的各项活动协调，在

具体国家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符合原则、及时、得力、有效，并有助于较长期的

恢复。 

 人道国家队在所有设置人道主义协调员职位的国家设立。在没有人道主义协调员

职位的国家，只有在人道主义危机爆发或长期脆弱局势急剧恶化之时才设立人道

国家队。 

 不要忘记，总的目的是减轻人类的苦难，保护遭难民众的生命、生计和尊严。 

 头戴三项乌纱帽的官员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依据其职能，有不同的报告线： 

 身为秘书长副特别代表，直接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 

 身为驻地协调员，直接向联合国发展业务协调办公室（发展协调办）报告； 

 身为人道主义协调员，直接向救济协调员报告。 

 组群 

 
［图中文字： 

中心文字：人道主义和紧急救济协调员 

第 1 圈字：信息管理 

第 2 圈文字，从 UNHCR 开始，顺时针：难民署保护；粮食组织与粮食供应计划

署粮食安全；粮食计划署应急电信；开发署早期恢复；儿童基金会与拯救儿童教

育；儿童基金会环境卫生、水与个人卫生；粮食计划署后勤；儿童基金会营养；

难民署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应急帐篷；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营地管理与协调；

世卫组织健康 

第 3 圈文字，顺时针：组群；重建；恢复；反应；灾害；准备；减轻；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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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协调通过组群完成。这里所示是 11 个全球级的组群牵头机构－请注意，在

某些组群中，红十字（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国际移民组织和拯救儿童都是运

送机构和共同牵头机构。 

 联合国组群系统——一种对策/ 11 个领域：保护、营地、环境卫生——水——

个人卫生、保健、庇护所、营养、电信、后勤、早期恢复、教育、农业。 

 组群方法是国际人道主义义务行为者，自 2006 年起，为应对需要多部门做出反

应的大规模复杂、自然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而采用的机制。它涉及由指定的组群

牵头机构协调的国际和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部门分组――称为“组群”，以

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和（或）补充国家当局在备急应急等关键部门的努力。目

标是加强总体应对能力及其效率，确保有效协调人道主义和早期恢复援助，特别

是在与国家实体一道并支持国家实体的国际援助组织中，并增进国际应对的可预

见性、问责制及伙伴关系。 

 

 复杂紧急情况中的结构 

 

 头戴三项乌纱帽的官员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依据其职能，有不同的报告线： 

 身为秘书长副特别代表，这位官员直接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 

 身为驻地协调员，这位官员直接向联合国发展业务协调办公室（发展协调

办）报告； 

 身为人道主义协调员，这位官员直接向救济协调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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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能机构示例 

 

 作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人道主义军民协调）的协调中心，人道协调厅在

具体国家里，可以根据当地的协调需要设立一个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中心，中心的

目标是提供一个可以共享信息、开展分工和联合规划（如果适合）的协调平台。

这个平台应当补充现有的协调机制，如组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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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型综合特派团中，特派团领导团队通常由下列称为“联合”（意思是多部门）

的机构予以支助。调协这些机构旨在方便特派团不同部门之间的整合： 

• 综合联合行动中心产（联合行动中心），协调特派团的日常活动，包括军

事、政治、民政事务、人权、公共信息及特派团其他部门。甚至可以利用

联合行动中心与特派团的外部单位，如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实体，进行协调。 

• 特派团应当确立一种机构和工作人员程序，通过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分

析小组）这一机制优化民事和军事信息管理与分析程序。分析小组负责管

理（收集、协调、分析和传播信息和报告）特派团的民事和军事信息，以

便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部队指挥官的决策过程。 

• 联合后勤行动中心，根据特派团领导团队的优先事项提供后勤支助。联合

后勤行动中心，有能力代表特派团支助主任提出和协调请求与任务，以增

强掌控特派团所有后勤资源的综合支助事务可指挥调动的特派团所控能

力。联合后勤行动中心通常决定对利用特派团后勤资产的非特派团实体的

支助是否存在，是否可行。 

• 综合支助事务科，归特派团行政长官/技术服务长官领导，人员包括文职

和军事后勤人员。。 

 关于更多信息，教练可以查阅“联合国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手册――维持和平

行动部维持和平最佳做法股（2003 年 12 月）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87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综合特派团发展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一些常会已经规划。然而，多数协调仍然是

非正式、特别进行的。正像对待“协调”领域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联合国军民

协调干事不应当召开重复或多余的会议，除非存在着各方共识已经查明的协调空

白，并且会议最好由联合国军民协调启动或主持。例如，在较早期阶段或危险加

剧时期，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主持分享安全信息的协调会议，不过联合国人道主

义军民协调干事组织的人道主义机构安全会议可以承担这一角色。 

 速效项目指导委员会将在第 3 模块中展开细论。 

 诸如青年与性别问题、性剥削和性虐待、性别问题、法治、复员方案/安全部门

改革等工作组，也常常设立，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全面参与。 

 综合评估与规划相关工作组，如联发援框架（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它说明了国

家工作队对国家优先事项的集体反应）工作组可能引起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兴

趣。 

 

 联海稳定团联合国军民协调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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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特派团协调”是联合国军民协调中的优先支助工作 

 管理与协调之间的关系 

协调 

 

 到如今，参与者应当理解在联合国背景下“协调”是什么意思，还应当理解联合

国军民协调是一种军民协调手段，首先是支持“特派团协调”的大目标。他们还

应当理解，虽然管理与协调有区别，但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协调管理有重要影响。

它们是分开的，但也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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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单元：人道主义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学习成果 

在本单元结束时，参与者应当能够： 

 识别民事与军事之间的文化和行动区别，认识到协调的必要性。 

 解释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的职能以及它与联合国军民协调之间的关

系 

 解释人道主义空间概念，说明指导人道主义行动的人道主义原则 

 理解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在当地互相补充的情形 

 这一讲解解释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因

和情形。 

 

 讲解的结构 

 协调的必要性  

 人道主义空间和原则  

 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系统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对话 

 

 协调的必要性 

 

 联合国系统内两个平行的军事协调概念：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和联

合国军民协调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是人道协调厅的（民事）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概念  

 联合国军民协调是维和部/外勤部的（军事）全面军民协调概念  

 

== 互相补充 ==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必须理解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以便履行联

合国军民协调职能  

 文化及双方缺乏了解是促进人道主义行为者和军事行为者互相衔接的最常见障

碍。 

 联合国系统内有两个公认的、平行的军民协调概念。它们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军

民协调和联合国军民协调。人道主义概念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即联合国人道主

义军民协调，系指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职能，它为人道主义行为者与军事行为者

提供了必要的衔接，以便在复杂紧急情况中和自然灾害情况下保护和促进人道

主义原则，实现人道主义的目标。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因为它们都符合《原

则与指导方针》和“奥斯陆指导方针”。“尽管它们关系不密切，却彼此携手

联合”；因此之故，接受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人员必须熟悉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

协调，以便履行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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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模块：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第 3 单元：人道主义协调（联合国人

道主义军民协调） 

协调的必要性 

联合国特派团 

军事部门 

联合国军事协调 

警察部门      文职部门 

联 合 国

人 道 主

义 军 民

协调 

发展与人道主义行为者 

 

 这个示意图，首先见于第 1 模块，可以帮助参与者迅速想象联合国人道主义军

民协调的位置。 

 

 人道主义空间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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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空间是人道主义工作者期望军队做的第一件事。人道主义空间是一种

安全环境，目的是在这种空间中进出并提供援助。这种空间不是一个“空间条

款”。它是一种赋能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道主义工作者可以安全地提供急

需的服务，受益人安全地接受这些服务，不会遭到骚扰、掠夺、抢劫及其他形

式的虐待。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在保护人道主义空间方面至关重要，因为

只有各方接受才能开创和保持人道主义空间。 

 

 
 这些原则是指导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功能的人道主义原则，使联合国人道主

义军民协调功能有别于其他边民协调概念。这些原则已经在国际法，在日内瓦公

约（武装冲突法）及联合国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中得到认可。大会第 46/182 号

决议认为，必须按照人道、中立、公正的原则（红十字 1965 年最初采用）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 

- 人道：人类的苦难，不论发生在哪里，都必须予以救助，还要特别关注最脆

弱的人，如儿童、妇女和老人。所有受害者的尊严与权利必须予以尊重与保

护。 

- 公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得搞人种、性别、国籍、政治见解、种族或宗

教方面的歧视。解救苦难必须只以需要为指导，并且必须优先救济最为紧急

的苦难情况。 

- 中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得参与敌对行动，也不得在政治、宗教或意识

形态的论战中选边站。 

- 独立：人道主义行为必须独立于任何行为者对正在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地区

所持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目标。 

 除了联合国1991年通过的大会第46/182号决议认为的这些四项人道主义原则外，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要力求充分尊重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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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宪章》，必须充分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国家统一。在

这种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当得到受害国的同意，并且原则上以受害

国的吁求为前提。” 

- 与此同时，军事指挥官必须始终了解，军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是完全的自

选行为。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国家及其军队有明确的法定责任

在武装冲突期间向平民提供并促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照片/Joao Araujo Pinto，取自人道协调厅网站 (www.unocha.org) 

 

 人道主义协调系统 

 

 

 

［图中文字： 

大会主要机关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 

秘书处 

国际法院 

托管理事会 

大会第 46/182（1991）号决议设立了： 

紧急救济协调员-救济协调员 

人道主义事务部-人道协调厅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 

以及中央应急基金-应急基金  

各部厅 

秘书长办公厅 

经社部  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 

外勤部 外勤支助部 

大会部  大会和会议

管理部 

管理部 管理事务部 

政治部 政治事务部 

新闻部 

维和部  维持和平行

动部 

安保部  安全和安保

部 

人道协调厅  人道主

义事务协调厅 

 

人权高专办  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 

监督厅  内部监督事

务厅 

法律厅 法律事务厅；

非洲顾问办  非洲问

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儿童武装冲突问题特

代办  负责儿童和武

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

特别代表办公室 

裁军厅 裁军事务厅 

日内瓦办事处  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 

最不发达等国家高代

办 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

表办事处 

内罗毕办事处  联合

国内罗毕办事处 

维也纳办事处  联合

国维也纳办事处 

Module 2: MISSION ENVIRONMENT – Unit 3: UN-CMCOORD

== UN-CIMIC STM/ 1st Edition – 2013 ==DPKO & DFS/ ITS

GA Resolution 46/182 (1991) created:
- the Emergency Relief Coordinator - ERC
- the Department for Humanitarian Affairs - OCHA in 1998 
-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 IASC
- and the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d Fond - C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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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协调厅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负责聚集人道主义行为者，以确保一致

应对紧急情况。 
 

 
 

 
 在奉行使命方面，人道协调厅有五项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核心职能。其中之一

正是致力于协调人道主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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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军事关系”，对人道协调厅来说，是众多“协调工具”中的一种，

用来聚集诸多人道主义行为者，并确保它们彼此之间有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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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这张幻灯片意在让参与者相信，人道协调厅的程序和工具是危机局势中行

动协调的一部分。这包括需要评估，直到资金调动。 

 共同人道计划概括了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道主义行动。它提供了对开展人道主

义行动的背景（需要、优先事项、角色与责任、长期目标等）的分析。共同人

道计划是拟订联合呼吁的基础。 

 联合呼吁给出了对局势、反应计划、所需资源及监测安排的简单说明。如果局

势或人民的需要变了，呼吁的各部分也可以随时修订。不论何时危机爆发或灾

害发生，人道主义合作伙伴都会发出火急呼吁，处理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每年 7

月向捐助者提交年中审查。 

 中央应急基金是一种重要的国际多边供资机构。它拯救生命，在人道主义危机

爆发之初迅速为救命援助提供初始资金，并为资金匮乏而又至关重要的人道主

义应急行动提供关键支持。每年，中央应急基金都拨款大约 4 亿美元促进早期

协调行动和反应，以拯救生命，更好地满足基于明显需要的、分秒必争的要求，

并在资金不足的危机中加强人道主义反应的核心要素。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是一种工具，可以提供灵活而可预期的资金，以利在人道主

义行动中提高效力、加强问责制、增进伙伴关系。共同人道主义基金是人道主

义改革进程联合筹资因素的一部分，由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管理，人道协调

厅和开发署予以支助。 

 详情，见：http://www.humanitarianinfo.org 

 

 
 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和人道协调厅与特派团一体行动，取决于： 

- （冲突各方、受益者、当地居民）对整个联合国、特派团、人道主义行为者

等的感觉。 

- 非联合国人道主义行为者的重要性（如果它们觉得特派团不中立，人道协调

厅也在里面，它们就可能避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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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当局的关系。 

 有关人道协调厅实地存在的三种选择： 

 两脚出 – 处于格外不稳定的局势中的新特派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接受

或不认为特派团是中立或公正的。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外加人道协调厅

都不在特派团内（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索政治处） 

 一脚进一脚出 – 随着稳定的加强，有了改善一体行动的机会，但人道协调

厅可能仍然呆在外面（这是人道协调厅失职―联刚观察团、联科行动） 

 两脚进 – 冲突后环境稳定，意味着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

调员与人道协调厅合并，要么并入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办事处（2008 年东帝

汶），要么都出来（2010 年东帝汶） 

 通常，人道协调厅在综合特派团概念中有两种选择，一脚进/一脚出和两脚出。

在这种选择里，人道协调厅都呆在特派团之外。这背后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人

道协调厅需要脱离联合国特派团的政治方面，保持自己必要的中立和公正以完

成其任务。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对话 

 

 
 关键因素是： 

 军民之间共享信息：如何共享信息，可以共享什么信息，取决有关局势和

具体情况。 

 军队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之间的任务分工：谁做什么更好？ 

 凡有可能时，都要鼓励不同行为者联合规划。 

 人道主义工作者之间的协调是一项共同责任；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取决于

双方的主动精神和不断努力。联络和共同培训促进协调与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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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是，联合国军民协调是一种军事参谋职能，支持联合国

特派团的总体目标和特派团；而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则纯粹是一种为了并

代表人道主义界执行的民事职能。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职能支助人道主义界及其与军事部队和其他相关行为

者的协调衔接。执行这些主要任务，目的是支持尽量减少竞争和避免冲突这个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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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管理，具体

说来是由军民协调科管理。军民协调科的职能，除其他外，还要担当人道主义军

民协调政策、训练和行动的协调中心，部署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从事短

期外勤活动，在紧急情况下调动军事民防资产。 

 人道协调厅部署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他们在特定危机中代表人道主

义界负责人道主义军事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是联合国军民协调

干事开展人道主义军事协调的主要协调合作伙伴。尽管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就联

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问题向人道主义界领导人提供建议，便利人道主义界彼

此之间建立、保持和审查适当的关系，但是他们也可以充当人道主义界与军队

之间的联络者，便利人道主义界与军界之间的衔接，以此作为一种交叉服务，

支持组群系统和更广泛的人道主义界。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干事通常都在人道协调厅当地办事处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部门中，他们从那里支助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

（参见前面的幻灯片“人道协调厅的实地存在”）。 

 这些文职干事可以弥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不足，所以其预算可以列入特派团

综合预算中，但要放在联合国综合特派团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或人道

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下属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部门中。他们

像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一样，是顾问和促进者；不过他们没有其军事同行的同样

责任和权威，因为其军事同行主要在指挥和控制机构（对）协调环境下工作。他

们就军民协调问题向人道主义界领导人提出建议，促进建立、保持和审查人道主

义工作者与所驻军队之间的适当关系。这包括可能动用军事民防资产支持人道主

义行动涉及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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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的详情，下面给出一些例子，具体说明人道

主义事务干事的职权范围或职能。在任何特定局势中，一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

事都可以期待其联合国人道主义军事协调同行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外勤干事手册》界定的这些职权范围行动。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人道

协调员/驻地协调员）确定的这些职能的优先顺序可能不同，关键要看任务规定

和局势。这些职权范围或职能，接下去的段落有详细解释。 

 担当人道协调员/驻地协调员的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事务的顾问；在具体问题上，就总体政策方向提出建议；再往大里讲，要审

查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及维护人道主义原则所涉的一系列不同问题，并

提相关意见。 

 担当主要协调人，与人道协调员/驻地协调员密切磋商，协调军民协调所涉一

切问题，包括政策问题。 

 根据现有的《机构间常委会关于复杂紧急情况下军事协调的参考文件》、《在

复杂的紧急情况下动用军事和民防资产支持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的指导方

针》、《动用军队或武装力量护送人道主义运输队》、安全理事会适用决议

及其他相关文书，协调制订关于军民关系及动用军事民防资产的国别指导方

针，并给出相关建议。 

 确保国别指导方针，必要也确保上述一般指导方针得到真正传播，并为人道

主义行为者和驻地军队所理解，也酌情为当地行为者所理解。促进和确保整

个人道主义界内部恪守上述指导方针，并就损害这些原则可能带来的后果提

出看法。 

 在责任区，与军事部队开展和保持对话与协调。确定、建立和保持与有关军

事同行的接触，确保就当前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互相交流信息。向责任区的军

事部队介绍国际人道主义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可能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联合国安全或灾害管理队、联合国联合后勤中心、人道主义信息中心、人道

主义组群等。 

 与此同时，也与责任区的民事人道主义行为者建立和保持接触，充当信息渠

道，支持解决它们关于有关军事系统的问题。 

 酌情努力与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日内瓦军事协调科密切合作，以支持联合国人

道主义军民协调培训方案。确认可能列入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训练方案

的候选人员，并就此事与人道协调厅/军事协调科协调。 

 与人道协调厅/军事协调科协调，与行动区参与军事演习的行为者建立和保持

接触，建议应当监测和（或）支持哪些活动。支持规划和实施演习、经验教

训讲习班、研讨会和训练活动，酌情让军人参加。 

 监测、分析和报告重大成就和进展，查明人道主义界与军界之间关系遇到的

任何困难。 

 参与工作组、会议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的协商；与各机

构首长举行会晤，探讨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问题。 

 支助责任区后勤和行动人员处理与军民关系有关的所有问题。 

 酌情为利益攸关方和军民关系的有关方建立一个信息交流论坛，并参加相关

会议。 

 拟订运用军事民防资产请求，或为之提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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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商定格式，在商定的时限内，提供有关国家当前军民活动及军民关系总体

情况的形势报告。经人道主义/驻地协调员同意，这些报告应当发给国家工作

队、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国家］办事处、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军民协调科、有

关文化抵抗事务处以及政策和研究处/PHA。相关和适当时，报告也可分发给

其他机构。 

 履行人道主义/驻地协调员可能要求履行的任何其他职责。 

 照片取自人道协调厅班：2012 年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下面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之间的某些工作方

式（“接战规则”）。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有一种互补关系。不论一体

化水平如何，它也考虑到了文职部门与军事部门之间合作的巨大灵活性。为了顺

利合作，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熟悉特派团、

职权范围及工作方式――还有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能力及局限。 

 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中已经解释过，在适当、可行及人道主义与军事行为者都同

意的情况下，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以实际驻扎

在同一地点，以此作为特派团“联合参谋”办法的一部分，为的是增进特派团的

协调及其与人道主义界的衔接。然而，（例如，由于人道主义界对人道主义行动

的中立与独立的关切），可能常常被认为是不合适或不可能的。一个或多个联合

国军民协调联络官可以同在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办事处中

（这在没有部署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的情况下是可能存在的一种选择）。

同在一处，是在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办事处、部队指挥部

还是联合参谋部，关键要看需要和特派团的敏感性，并且不改变各自的汇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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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同在一处的例子是地震之后，联合国特派团支助基地与联海稳定团同驻一地，

事实证明同驻一地更多时候是既不令人愉快（同住的种种困难），也不合适（非

政府组织代表进入大院成问题、缺乏起码的隐私）。 

 不管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实际上是否同驻一地，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综合和非综合特派团中，都应当积极找出并建立与其联合

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同行的密切合作关系――最好能合作，起码要协调。 

 训练者应当要求讨论，如果有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代表与联合国军民协调

代表同在一个课堂里最理想。这里还有一些具体建议，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事协调干事开展日常互动应当有益： 

 在协调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军事支持时，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跟随/效仿其联

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同行――做支助合作伙伴，大体上是合理的。另一

方面，在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任何其他方面――特别是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

平的过渡――方面，这两种干事都应当作为平等合作伙伴，着眼于工作。 

 沟通，起码应当是一个共同受教育过程，确保就其他部门的任务、能力和

局限事宜，给对方合作伙伴以很好的建议――再说一遍，目的是为了不造

成伤害，避免错误假设，避免误解。 

 共同努力管理期待――彼此的期待，你们各自的指挥和权威系统，特别是

其他合作伙伴和赞助者。 

 透明是建立信任和良好工作关系的关键，并且这种交流的通用手段就是信

息。 

 

 总结 

 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联合国

军民协调干事与人道主义事务干事是合作伙伴。  

 不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协调，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联合国军民

协调职能。  

 懂得和了解人道主义的原则与制度，确定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

事合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确保更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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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根本任务== 

 

第 1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身为参谋的作用 

 

 学习成果 

在完成本单元后，参与者将能够： 

 全面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部队总部/南区总部的作用 

 理解行动规划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可能分配给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任

务 

 识别各种行动文件和可能来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投入 

 描述各种行动通报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能做出的贡献 

 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标准作业程序 

 

 讲解的结构 

 规划过程 

 行动文件 

 行动通报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标准作业程序 

 学习活动：起草联合国军民协调计划 

 

 规划过程 

 

 

 这张幻灯片作为第 2模块第 3单元的温习材料，理想地展示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内

的计划层级结构。请注意，并非所有的联合国外地特派团都会拥有这全部的计划，

在启动阶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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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全国范围的综合战框架围绕着一项商定的巩固和平优先事项的主导框架，

汇集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合并任务及其资源。 

 以综合战略框架为基础，为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发展出了特派团概念。特派团概念

把安全理事会的政治意图和其他任务规定转化成特派团各部门的战略规划指南。

特派团概念包含把握和传达特派团目标的远景；在制约其成就的条件背景下确定

任务顺序和轻重缓急以促进连贯性的战略；指导和促成特派团各部门规划和行动

程序的及时而详细的指示。它是一项多年计划，涵盖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的整个存

续时间。 

 以特派团概念为基础，行动概念阐明了利用军事能力实现总体目标的战略意图。

部门行动概念的目标是把特派团的任务规定与战略意图、组织和部署（包括时限、

安全/部队保护、接战条款/使用武力的指示、行政与后勤以及指挥与控制）等关

键目标，联系起来。行动概念应当与总体特派团概念一致，并驱动拟订下级部门

的行动计划。 

 在军事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办公室（J9）来说，一种良好做法

就是设计一项行动计划，包括具体规划，如速效项目、行动计划、具体事件及关

于特定问题的项目。 

 

 这项幻灯片描述了军事部门规划过程的不同步骤和需要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9

部)投入的步骤。参与者/学生欲了解详情，请参考联合国维和部军事参谋特殊训

练材料第 6 模块。 

 在部队指挥官从联合国维和部特派团概念出发接受任务时，军事部门首先从前两

张幻灯片解释的军事部门规划过程开始。行动环境分析与所有步骤密切相联，因

为在军事部门规划过程或行动概念发展和规划过程的任何时点上，参谋都将继续

进行行动环境分析。有关过程的这个方面是极其变动不居的，并且未经任何通知

/警告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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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参与行动协调和规划以支持人道主义和发展计划。这包

含广泛，从人道主义和发展战略，从共同评估引导到共同人道主义行动(共同人道

计划)、共同国家评估、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或减贫战略等。联合国

军民协调必须奉行东道国政府、联合国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商定的框架、标准和

基准。不要忘记，对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副特别代表规划和协调机构下属的特

派团主要文职人员来说，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代表军事部门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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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文件 

 

 

 以特派团概念为基础，行动概念阐明了利用军事能力的战略意图，即实现总体目

标；把特派团任务规定与落实战略意图、组织和部署等关键目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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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协调初步估计基本上是提供有关军事情况的一种评估和若干建议。 

 它主要是军民协调人员科在规划过程第一阶段开发的产品，是军民协调信息收集

的结果，也是发布军民协调指导和提供建议的基础。 

 9 部长官也可以在连贯规划过程以后的各个阶段利用它： 

 在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人员、资金、时间、过程和行动开展之时，提

出某些建议； 

 开展任何种类可能影响军民协调活动的评估；军民协调估计也可以附于军

民协调评估/报告，或者作为军民协调对 J3 评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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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和每周军事情况报告：每日和每周提供给联合国军事顾问的具体军事报告，

特别是在涉及重大或关键军事行动或活动的外地特派团中。对涉及不那么重大或

关键的军事行动或活动的外地特派团来说，在提交给联合国总部维和部/外勤部情

况中心的特派团层次的每日或每周情况报告中包括一份具体军事报告足够了。情

况报告绝不应当列入消息人士或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姓名。 

 特别事件报告（也称“火急报告”）：用于在危机或急剧恶化局势下提供以行动

为焦点的简短信息。遇联合国人员出现伤亡（包括严重事件）、针对联合国人员

的敌对行动以及足以影响特派团履行其任务规定能力的重大事件等情况，都必须

提供火急报告。 

 每月和每年军事报告：定期提交给联合国军事顾问的技术军事报告，包括关于军

事部门及其行动的统计数据。 

 具体报告：保护平民事件、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遣返与重新定居状况、人道

主义局势状况、人道主义援助(所请求、所给予及所需要的援助)、国际组织/政府

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项目、概况与评估、安全问题)。 

 

 行动情况通报 

 

 

 在任务分析通报期间，所有参谋都要向指挥官通报各自所管专属特派团的区域，

包括 9 部通报联合国军民协调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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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会议情况通报也可以称为“指挥官每日最近情况通报”，目的是给工作

人员吹风，协调工作流程，通报规划过程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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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标准作业程序 

 

 

 即使标准作业程序的组织安排应当如上，但总部仍然可以选择卷/部分或节。例如，

大部队可能需要单立一个行动卷，外加附属部分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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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起草联合国军民协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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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单元：联络、信息共享、规划及报告 

 

 学习成果 

 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在军民联络核心职能中的作用 

 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在联合国特派团信息共享核心职能中的作用。 

 

 讲解的结构 

 军民联络 

 信息共享 

 

 军民联络 

 

军民联络职能的目的和宗旨是提供必要的协调，以便利和支持特派任务

地区各机构规划和开展活动与行动。 

军民联络是联合国军民协调核心职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联络和协调的基本目标/目的是充分把握和利用各种机会，为民间组织与合作

伙伴，特别是东道国政府，创造有利条件，使和平进程得以展开，并协助实

现特派团的目标。这些最终都将有助于共同努力实现一个任务规定追求的最

终状态。 

 军民信息管理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民信息管理会直接

影响部队和特派团各个部门的效力。联合国军民协调这个简称以协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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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职能是联络与协调。协调在任何大型组织中

都是一项关键职能。 

 

 

 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这项职能应当由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履行，以支助军

民互动管理，目的是协助军事部门长官努力执行特派团总的任务规定。为了

便利履行这项职能，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以下述内容为指导： 

 如果先前没有建立关系，他们可以担当警察和民事合作伙伴进入特派团军

事部门的第一通道。 

 他们了解与警察、民事合作伙伴、特别是人道主义行为者互动的关键原则，

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应当以此为基础，确保其军事部门在与这些合伙伙伴

合作时，了解各种好处与敏感问题。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警察和民事合作伙伴，应当以商定的适当框架/程序为

基础，确保信息透明流动，顾及保密和处理敏感信息的审慎。在多数情况

下，这种协作将通过综合外地协调机构开展，并将写入特派团-国家工作

队综合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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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妥善管理公共信息可以推进部队完成特派团任务规定的努力。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的职能是面向沟通，因此需要充分了解军民沟通的关键

方面。维持和平行动环境中的沟通很有挑战性，参与沟通的人所用方法应当

专业。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将需要定期与诸多机构和地方当局沟通专业问题。

与普通军官相比，每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与谈判技巧。

在维持和平行动部背景中，要沟通和谈判成功，关键是了解情况，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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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职能的核心任务此处讲了一些。首先是从开源收集信息的重要任务。然

后是监测和评价民事和人道主义局势，试探当地人的意见，为特派团有关机

构提供“预警”。接着是通过与民政当局（而且也与可能的对手）积极接触，

促进部队保护。收集关于在责任区工作的民事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的相关信息，并准备把这种信息传播给需要的人。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奉命在行动安全限度内，为民事组织提供关于部队活动

及安全局势的信息。另一任务是，在规划和开展行动方面，与必要的民事参

与者协调与合作。适当向当地领导人传达部队的政策：决定、命令和指示，

很重要。接收并传递当地人及国际机构和人员提交给部队的请求，要由联合

国军民协调来办。联合国军民协调官员须代表部队参加某些官方活动和会议。 

 

 开展联络有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可能是（定期、特别、正式或非正式）会晤；

与特派任务地区的多种机构接触；与当地人、甚至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巡逻队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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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履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职能时，处理联络，必须牢记某些要求。他/她应

当非常熟悉特派团的任务规定、目标、能力、局限和行动概念，并且了解特

派团当前的优先事项。他/她应当清楚部队对待请求的正确立场。他/她应当

拥有清晰的沟通技巧(语言、术语、共同概念及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

当和蔼可亲。最后，良好的准备无可替代。没有准备，你既会损害自己的名

誉，也会损害你所在特派团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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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部队的观点来看，联合国军民协调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这将涉及：(1) 

战略规划； (2) 收集数据和管理信息； (3) 调动资源和确保问责制；(4) 组

织切实的劳动分工； (5) 与东道国政治当局谈判订立并维持一个适用的框架； 

(6) 提供领导。挫败协调的因素很多，但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所

涉国际和当地行为者的绝对数量，第二个是这些行为者从事范围极广的不同

活动。如此众多的行为者彼此互动，又是多方面交互作用，所以可以看出，

行动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为此，我们还可以确认无数个复杂的因素： 

 如在任何其他复杂机构中一样，努力在不同部门之间做到行动一致，往往

会遇到体制文化及激励措施的不同。 

 联合国内部及其许多合作伙伴之间最近的趋势都趋向于更加分散，与十多

年前相比，活跃在冲突和冲突后空间的行为者要多得多。 

 在活跃的冲突局势下一体行动往往特别具有挑战性。 

 总部和实地依然对一体行动政策认识、了解不足，甚至执行不一。 

 秘书处各部、特派团、联合国各机构及各会员国期望不一，感受各异，体

制不同，有时导致摩擦和怀疑。 

 实地同事确认，支助所涉各种问题，包括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成员的行政、

人事和财务细则与制度不同，始终是妨碍有效一体行动的一大障碍。 

 结构固有的局限，它们超出了综合战略框架(和政策委员会)的范围，而且

近期或中期内不可能改变。 

 教练应当注意，如上所示，有各种各样的同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要与他

们打交道。他/她应当向参与者/学生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处应当努力与所

有这些人员不断沟通。 

 

 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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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图片文字：联合国官员在黎巴嫩讨论当地公立学校的修葺   2011 年 5 月] 

 

 在尊重和维护人道主义原则、充分利用特派团协同增效的机会、减轻行动摩

擦之时，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确保做出安排，与军事

部门分享人道主义与发展计划及当前行动的适当详情。 

 在民事援助领域之外(在任何需要秘书长特别代表、军事部门首长批准的活动

中)，如果信息安全许可，联合国军民协调将通过任何现有联合参谋机构(例如

联合行动中心、分析小组、联合后勤行动中心)，或者通过民政事务干事和联

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与警察和民间行为者分析军事计划和当前行动

的所有相关细节。 
 

 

 在战术/区或地方层次，民事联络和信息收集由外地办事处主任领导下的各个

部门经办。 

 地方一级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效力增强系统的效

果支持这项工作，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警察和民间合伙伙伴之间需要密

切合作以确保同心协力，方法一致。 

 民政事务干事奉命确保特派团在地方一级的努力连贯一致，因此可以就任

务规定落实的总体战略、政治和社会背景向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提供咨询

意见，还可以在应对地方对话者和满足关键信息收集需要方面提供可侧重

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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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知识和信息都在会议、工作组会议及其他协调活动上交流。联合国军民协调办

公室需要牢记的是，除此之外，各项决定，如果不是早已做出，也是在此类活动中

达成的。像对任何其他事一样，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不得召开重复或多余的会议，

除非存在已查明的协调空白。例如，在早期阶段或更危险时期，联合国军民协调可

以主持协调会议，以与其他关键参与者分享安全信息。 

 

 

 2005 年联苏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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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信息共享、联络和协调是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职能。 

 联络是其他核心职能的基础。 

 

第 3 单元：民事援助 

 

 学习成果 

 理解与民事援助有关的原则、挑战和机遇。 

 确认军队在冲突地区为人道主义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环境的重要意

义。 

 确认和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对社区支助包括速效项目的贡献。 

 

 讲解的结构 

 民事援助(和相关军事支助)  

 (对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的)特派团支助 

 (对当地社区的)社区支助 

 

 涉及民事援助的军事支助 

 

 

 

 民事援助是一种支助功能，包括一个联合国综合特派团军事部门从事的两

种相关活动。这些活动要酌情开展，不要超出特派团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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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支助，确保特派团对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的援助请求做出协调

反应。支助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稳定国

家特派团中从事的最常见活动。特派团支助是和平行动军事向任何文

职部门或机构提供的合作。 

 就军事部门开展的社区支助项目，促进特派团与当地平民和当局之间

的互动。社区支助项目常常涉及实际基础设施的修理/修复，旨在弥补

合作伙伴或当地的能力不足，否则会导致公众失去对和平进程的信心。

联合国军民协调确保这些支助项目在联合协作框架与程序内进行，如

速效项目。速效项目是可以迅速实施的小型项目，有益于民众。这些

项目都通过特派团预算获得资金，并被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用来建立

和扩大对特派团、特派团任务规定及和平进程的信心，从而改善有效

执行任务规定的环境。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负责规划、协调和促进负责执行特定任务的军事单位

的行动。 

 

 

 军事/特派团支助行动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通过军民联络和互相了解进行

的关系建设。军队频繁轮换碍事。联合国许多文职人员在特派任务地区呆

得时间较长。理解彼此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任务规定和作用，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部队总部的任务

之一，是向战术单位通报其民事合作伙伴的作用及任务规定，通报它们在

特派团支助行动期间需要遵守的原则。特派团支助行动的总体指挥、管理

和决策机构必须清楚界定。指定一个行动牵头机构，如在难民相关危机中

的难民署，可能很有用。特派团支助可能涉及安全或后勤支助。军事资源

应当用作最后的手段。提供安全的常见形式是武装护送人道主义运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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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队人道主义任务的层级结构中，军事部队的能力以间接援助和基础设

施支助为重点，最能增加和平进程的价值；直接援助最好由人道主义行为

者去办。然而，如果在拯救生命的关键时期当地没有人道主义行为者，如

果不提供紧急需要的物资和服务就可能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生命损失、痛

苦和伤害，作为最后的手段可利用军队增补这一空白。 

 基础设施支助：便利救济，但未必明显或只是有利于受影响民众的一

般性服务—修理基础设施，经营机场，提供天气信息，确保进入通信

网络，等等。 

 间接援助：至少是远离民众的一步-- 运输救济物资、搭建营地和帐篷、

提供水源、排除地雷和爆炸物等。 

 直接援助：面对面地分发物资和提供服务—分发救济物资，提供急救，

运送人员，采访难民，查找家人下落，等等。 

 据人道主义界看来，军队可以在基础设施与间接支助中增加价值。简言之： 

• 直接援助是直接给予受益人的“饼干” 

• 间接援助是运载“饼干”以便发给受益人的“卡车” 

• 基础设施支助是得到修复，能够让“卡车”通过并让“饼干”到达受益人

手中的“桥梁” 

 军事部队的能力以间接援助和基础设施支助为重点，最能增加和平进程的

价值；直接援助最好由人道主义行为者去办。然而，如果在拯救生命的关

键时期当地没有人道主义行为者，如果不提供紧急需要的物资和服务就可

能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生命损失、痛苦和伤害，那么，作为最后的手段，

可利用军队填补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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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指导方针确定了可以利用军事民防资产支

助人道主义行动的情况。灰色的地方指明的情形是行为者必须当场做出本

能判断，要看需要、具体活动拯救生命的内容及此类活动所受的各种影响。 

 在此，教练可以请参与者就这张图稍做解释。一些要素如下： 

 在强力维和之时，军事部门可能有一些其他直接涉及其技能与角色的职责

要履行。 

 军队不擅长提供直接支助，主要行为者必须仍然是人道主义行为者。 

 军队参与满足救济要求可以视为低效、不当、不妥、代价高昂，违反了人

道主义原则，是受命令/行动需要所驱，而非出于人道主义需要。 

 因此，把人道主义行为者的作用与职能与军队的作用与职能明确加以区分，

是创造人道主义组织可以安全、有效履行其责任的作业环境的决定因素。

在接受人道主义援助不以忠诚或支持冲突方为条件而是一种独立于军事

和政治行动之权利的时候，才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持久地接触受影响民

众。 

 最好不要模糊了战士与人道主义工作者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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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民事援助将遵照秘书长特别代表关于“有效核准与协调机制”专题的指

导方针。特派团有关部门和实务领域要落实这些指导方针。除了特派团有关

部门外，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及代表其他人

道主义实体的联络干事都应当参与民事援助协调机制。根据特派团的既定指

导方针，军事特遣队提出的民事援助任务应当首先提交给联合国军民协调机

构审查并转发处理。为了确保联合国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执行民事援助任

务之前，也必须征求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的意见。民事援助需得

事先批准有例外，那就是在极端情况下立即提供支助，以防止生命损失、严

重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援助都必须通过联合国军民协

调机构报告给特派团总部。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详细记录民事援助和安全援

助的请求与任务。 

 

 支助特派团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127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特派团支助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创造安全的环境，使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能

够开展行动。特派团支助是指和平行动的警察或军事部门对任何文职部门或

机构的配合。在从事特派团支助行动时，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通常负责规划、

协调和促进负责执行特定任务的军事单位的行动。特派团支助可能会产生潜

在的意外消极后果。这些都需要与所有利益攸关者一起仔细考虑，妥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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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把人道主义空间称作是救济组织的人道主义作业环境。

人道主义空间是一种有利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人道主义援助不以忠诚

或支持冲突方为条件，而是一种权利，独立于军事和政治行动。(军事民

防资产指导方针)。 

 国际人道主义法一直力求建立于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这种区别之上，

力求创造如今有时候所谓的“人道主义空间”。在力求巩固人道主义空间

之时，人道主义运输队利用武装或军事护送通常是不合适的。 

 为所有机构和联合国人员创造发挥职能并拥有行动自由的安全环境，是军

事部门的首要任务。 

 然而，这里要一分为二：军队奉命为特派团所有行为者创造行动自由与行

动余地……而人道主义行为者似乎完全独立于军队。正因为如此，正确的

简介、平衡的姿态和有用的协调才是军队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方面。 

独立而有效的合作例子：在马里稳定团中，廷巴克图的营指挥官同人道主义与发

展行为者之间在每日简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情况通报与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开展

了微调协调—发明了“偶然”协调，军队指挥官知道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在哪

里，并且派一些巡逻人员到那里，只是远远地独立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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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间常委会武装护送人道主义运输队利用非约束性指导方针申明，“人

道主义运输队将不用武装或军事护送”。为了促成“人道主义空间”，利

用武装护送人道主义运输队是一个例外，而且是“最后的手段”。 

 利用军事护送可能损害有关人道主义机构公正的感觉。凡使用军事财产都

应当确保，人道主义行动保留其国际和多边特点。 

 

 

 使用护送的选择余地： 

 培养更大的接受度 

 人道主义谈判(包括准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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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办法 

 地区安全 

 独出心裁的方案设计与监测 

 暂停或终止行动 

 在满足所有下述标准时，容许有例外： 

 人道主义需要和方案的关键程度。人道主义需要程度极高，不采取

人道主义行动就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人类苦难，但不用武装护送

就无法运送必要人员和救济物品。 

 责任当局。国家当局或地方非国家行为者不能或不愿意用武装护送

而移送人道主义物品或人员。 

 安全与安保。所用武装护送要能够提供可信的必要威慑，以增强人

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和援助受益人的能力，而不损害人道主义人员安

全或受影响民众的安全。 

 可持续性。使用武装护送不得无可挽回地损害人道主义作业环境或

人道主义组织今后安全、有效行动的长期能力。有关人道主义机构

已经做过彻底的利益攸关者分析，确定了使用武装护送可能导致的

各种后果，并且采取了一切可采取的措施，以减少此类后果造成任

何消极影响的可能。 

 联合国指定官员要逐案做出决定，并以结构化的安全风险评估为基础：不

得一概采用武装护送作为人道主义行动的一种方式(地理上有限、时间有限、

目的明确)。 

 

 

 人道主义运输队行进通常不用军事或警察护送；采用军事护送可能损害有

关人道主义机构公正的感觉。人道主义原则至上，应当恪守；在任何军事

护送运输队启动之前，所有参与人员必须得到运输队规则的全面通报，并

且严格遵守指挥和通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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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熟悉军事资产利用政策问题的要点。接受军事资产的

决定将由人道主义组织做出，并且只以人道主义标准为基础做出。只有在

没有类似的民事选择的时候和情况下，只有在使用军事资产能够满足人道

主义关键需要的时候和情况下，才应当请求使用军事资产。动用军队应当

是没办法的办法。动用军事资产的人道主义行动应当保留其国际和多边特

点。这种行动必须坚持人道主义组织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这张技术幻灯片可以跳过，具体要看受众的情况。 

 一些要牢记的要点： 

 最后的手段：军事资产就性质和部署及时而言与众不同，动用军事资

产应当是不得已而为之。 

 人道主义组织当先：人道主义工作由人道主义组织做。军事单位的作

用只是支助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一种安全的环境和(或)应请求提供后勤

支助。 

 人道主义标准至上：请求或接受军事或武装护送的决定，必须由人道

主义组织仅以人道主义标准为基础做出。 

 人道主义身份：人道主义运输队必须保留其民事性质和特点。武装人

员应当乘坐单独车辆。军事人员应当尊重人道主义的行为守则与原则。

军事人员参与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事应当避免。人道主义行动应

当保留其国际和平民领导的特点 

 

采用武装护送吸取的经验教训 

 当军队离开后，人道主义行为者仍然留在冲突区时，问题会大增。 

 少数机构不可能采用军事护送保护运输队。 

 如果不愿意利用护送并且无法提供人道主义服务，军事部队就可

能要填补空白。 

 据红十字讲，“作为一项普遍原则，对该运动任何部分的任何武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132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装保护都与下述基本原则相冲突：人道、独立、公正和中立。” 

 许多组织都不反对此类政策。 

 一些供教练“思考的事”：外部军事部队离去后，如果人道主义行为者仍

然留在冲突区，问题可能会恶化。有些人道主义组织，因为更多广泛的原

则，不会用军事或武装护送保护其运输队。这种立场可能助长走向军事部

队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普遍趋势。当人道主义组织不愿意或者不能够

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时，军事部队就越来越有可能填补空白。联合国系统已

经采取各种政策，承认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武装或军事护送。在联合国之外

的人道主义组织界中，有一系列政策。红十字运动认为，“作为一项普遍

原则，对该运动任何部分的任何武装保护都与其基本原则‘人道、独立、

公正和中立’不合。”一些其他组织，特别包括联合国机构的执行合作伙

伴，都不反对此类政策。 

 

 

 后勤支助的方式可以是提供(道路、空中或水上)运输；收回事故车辆或为

民间机构提供其他专用装备；或协调后勤服务。 

 为了提供装备，可以先考虑特派团自有装备，后考虑特遣队所属装备。 

 可以开展特派团对复员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的支助；这包括复员方案活动

援助；东道国军事能力建设援助；领导能力培养与发展；东道国安全部队

的军民协调训练。 

 军队和民间机构的特派团支助行动指导方针应当遵守。后勤支助方式可以

是提供的(道路、空中或水上)运输；收回事故车辆或为民间机构提供其他

专用装备；或协调后勤服务。在提供装备的优先顺序上，可以先考虑特派

团自有装备，后考虑特遣队所属装备。军事和警察人员可以参加和支持与

民间外部行为者一道开展的联合评估任务。在这些类型的活动中，负责的

军事单位可能提供安全、运输及专门人员。支助复员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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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可能包含东道国军事能力建设援助；领导能力的培

养与发展；东道国安全部队的军民协调训练。 

 

作为关于本章的一项可选学习活动，教练可以展示“请求表”，并要求参

与者填写，以便让它们熟悉这项工作。 

 发放材料：联海稳定团请求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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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行动中心 

护送和安全支助 

请求表 

提前 72 小时提交给特派团团长/驻地协调员 

提出请求的组织：旅工程

连 

请求日期：12 年 7 月 30

日 

请求时间：12：30 

] 

 

 社区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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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支助是指帮助当地社区改善其生活，实现生活正常化的联合国军民协

调活动。社区支助项目常常涉及实际基础设施的修复理/修复项目，后者

可以由任何民事组织或实体通过适当的特派团协调机构请求开办，或者由

军事部门通过适当的军民程序提出。这两类活动都可以作为速效项目开展；

速效项目是规模小，可以迅速落实的项目，有利于当地民众。这些项目都

通过特派团预算获得资金，并由联合国维持和平用来建立和扩大对特派团、

特派团任务规定及和平进程的信心，从而改善有效执行任务规定的环境。

它们的目的是建设能力，培养对和平进程的信心，在东道社区和外部行为

者之间创建一种积极关系。这些项目常常涉及实际基础设施的创建、修理

和修复，可以由特派团的任何部门提出，并通过既定惯例予以处理。主要

目的是提供基本便利设施，或者通过振兴当地社区的经济活动协助改善谋

生机会。 

 这些支助因特派团、时间或区域不同而不同。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与内部

外部行为者一起开展社区援助项目，绝不单干。这些支助应当以当地社区

的需要和优先事项为基础，以民间机构的建议为依据。社区支助举措包括

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修复建筑，恢复经济活动；职

业培训；重建或养护道路和桥梁；重建水和卫生服务以及恢复电力供应。

社会文化活动、青年赋权增能、支持两性平等和环境倡议也属于宝贵的社

区支助项目。 

 照片：联海稳定团交接仪式，Ecole Emmanuel Cion de Turbe，海地。项目

由日本营领导(承蒙 Richard Zabot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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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社区支助多是通过军民项目提供。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

是规划和实施速效项目的主要官员。它是多数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都参与

的大事，也是特派任务中一个期望很大的领域。 

 部队参与联合国军民协调社区项目(和速效项目)也有提高士气的作用，因

为它给队部一个走出军事大院与当地民众开展有意义互动的机会。它使部

队感到正在为重新建设部署地国做出贡献，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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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和部/外勤处速效项目政策指示具体指明，特派团确立并定期审查地理

和专题重点的优先事项，顾及特派团的独特性质与任务规定，并且要合乎

特派团的总体计划与更广泛的社区外联战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和联合

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与民政事务部门合作，以确保民事援助支助

活动与这些优先事项一致。 

 要民事援助提供人道主义或发展性质支助的请求，应当通过秘书长副特别

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设立的任务核准程序和机制提交。为了确保

联合国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在执行民事援助任务之前，也必须咨询特派

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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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审查委员会负责评价提案和甄选资助项目，也负责在执行期间核准对

项目预算、产出或工作范围所做的任何修改。 

 速效项目管理队，通常设在民政事务部门内，由实务领域代表、军事代表

和警察代表组成，负责确保有效的预算预测，监测根据地理和专题领域所

做的资金分配与支出，审查和甄选各种提案然后提交给项目审查委员会，

确保整个财政年度中及时拨款。速效项目管理队或方案管理人员负责每个

项目得到全面记录并可以进行审计。 

 项目协调人是奉派在整个项目周期内监督和引导每个项目的个人。项目协

调人可以协助执行合作伙伴拟订提案，负责监测执行情况，在整个过程中

与执行合作伙伴联络，收集和核查财务文件然后提交给特派团，评价影响

并就项目进行报告。 

 正像特派团任何部门都可以提交速效项目提案一样，项目协调人也可以来

自特派团的任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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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查明 2-提案编制 3-甄选与批准 4-一旦项目得到批准(法律、行政、

财务)  5-执行与监测 6-结项和评价 7-建成典礼和宣传］ 

 

 重点是遵循维和部的速效项目指导方针。每个特派团都会有自己的指导方

针和标准作业程序。速效项目周期将遵循这张幻灯片显示的顺序。通常，

速效项目项目周期涉及七个阶段。 

 一个项目如何查明、甄选、核准、执行和结束，方式往往因特派团不同而

异，但维和部/外勤部速效项目政策和指导方针为每个阶段提供了明确的

指导和有效的模板。鼓励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阅读这些政策和指导方针，

以便烂熟于心。 

 监测、评价和报告程序应当视为一个确保工作照计划进行的机会，一种与

执行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代表/受益人互动和交谈的方式。监测和评价应

当包括根据执行合作伙伴和项目受益人的观感和反馈，评估执行合作伙伴

和特派团代表(通常是项目协调人)的进度和影响。 

 责任机构应当经常监测项目。项目进度报告发出，并且一旦项目完成，就

必须提交一份最终文件。 

 

 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协调 

 以任务和背景为基础 

 必须消除冲突 

规范协调对话 

 定期会晤/信息交流 

 公开透明的对话 

信息共享是基础 

 不保密，要公开 

 事先确定要共享的信息种类 

军事任务分派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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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援助和基础设施支助方面的军事工作 

 确定轻重缓急的必要性– 部门/地区 

 重在“拉”而不是“推” 

 从海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

已经确认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注意

的许多经验教训。这其中包括： 

• 在特派团和当时局势背景下，为了利益攸关者和受益人，人道主义援助和

救灾经常需要改进协调(说合作太难听，说共存又不够)。 

• 必须调整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应对危机时，建立关系也很重要：事

前、事中和事后都是如此。 

• 必须慷慨而公开地分享和管理信息—这便引出了联合国军民协调军民联

络和信息共享的核心任务。特别重要的是避免没有必要的信息“保密”。

牢记来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 关于军事任务分派和支助的批准，关键是适用适当的规划技巧，让军队能

够尽量减小其提供直接援助的作用，并且只在召唤上前(“被拉”)时才提

供援助，而不是不顾影响和效果地一味“推”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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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在乍得通过一个速效项目加强冲突解决 

在特派团驻乍得期间，中乍特派团民事事务干事积极解决农民和牧民关于

稀缺而有争议的自然资源的争端。在这个实例中，民政事务干事根据与当

地当局的协商，采取了一种办法，推进了乍得一个村庄玛萨利特人(地方

和农民)与扎格哈瓦人(牧民)彼此之间的成功和解对话进程。先前这村庄的

人已经逃离村庄，成了境内流离失所者。用在村中修建一个磨坊的速效项

目巩固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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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研究 1：一个营指挥官一天接到了海地一家孤儿院的援助请求。（提示， 

“Chambre de L'Enfance Nécessiteusse Haitienne”指出，它一年中接到了海地全国

各地近 200 家孤儿院的请求，请求援助 200,000 多儿童）。这位指挥官非常关切

被弃儿童，也有意做些与社区支助有关的事，就决定接受帮助这家孤儿院，筹

资购买设备和支助他们。遗憾的是，这是一家意在其勒索金钱的假孤儿院。事

实是，这位营指挥官(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没有与特派团的人道主义和发展行

为者协调。 

 案例研究 2：军事特遣队为一个偏远地区的村庄提供支助，在村庄正中心打井。

这个项目是一个速效项目，一直与当地人充分协调实施。其长久目标就是帮助

当地人发展其村庄，免得妇女及其女儿走数小时去找水，让年轻女孩能够上学。

遗憾的是，村里的妇女及其女儿仍旧到很远的水井去取水。事实是，如果制订

这个项目时咨询女士们的意见，她们本来会说，她们需要安静数小时谈谈村里

的生活，解决内部冲突。事实上，这口井正好挖在清真寺和咖啡馆之间，所以

她们不自信可以畅谈村里的社交生活。这就是说，在这个项目开发阶段，本应

当咨询村中妇女，让她们自由表示其观点。 

 教练可以问参与者他们是否已经经历同样的情况，并请他们谈谈所吸取的经验

教训。 

 

 总结 

 民事援助分为支助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与社区支助 

 为所有机构和联合国人员创造发挥职能并拥有行动的安全环境，是特派

团军事部门的首要任务。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作用是促进此事。 

 军事资产只应作为最后的后一段由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动用。 

 速效项目是为期短、规模小的项目，旨在迅速产生积极影响。 

 

第 4 单元：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沟通 

 

 学习成果 

 了解文化意识如何方便联合国军民协调 

 解释联合国军民协调与公共信息之间的关系 

 查明与语文助理合作的技巧 

 认识谈判的基本原则 
 

 讲解的结构 

 文化意识与联合国军民协调 

 公共信息与联合国军民协调 

 与联合国军民协调语文助理合作 

 谈判/解决冲突与联合国军民协调 

 

 文化意识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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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像所有维持和平人员一样，在与大量多文化人士，

包括当地人交往时，应当始终牢记文化内涵。 

 这里展示的这张没有版权的图片，是从网站 Mali.net 取来的，意在表明，幽默

或微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和促进对多样性的尊重。这幅卡通画说明的

译文为：“沙漠蓝人？”“蓝头盔!” 

 

 

 文化是一个群体在漫长时期里发展起来的集体信念、规范、信仰和做法。

文化转化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行为。它包含语言、信仰、食物、衣服、行

为、习俗、禁忌、仪式等等。通常代代相传，并通过社会化过程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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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或不遵守文化通常受到人的抵制和质疑。维和环境是多文化环境，

所有交往，包括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交往，都得非常小心地处理这类文化

敏感问题。 

 各种关系：与守时和集中关注多项任务的能力相比，一种文化重视人

际关系重要性的程度。 

 时间：与花时间在商业伙伴中建立关系的重视相比，对完成工作的重

视。 

 沟通：一个社会中人们沟通的方式，包括使用无言的手势姿态。 

 层级体系：一个组织层级体系内个人彼此互动的方式。 

 地位获得：个人成果和成就对个人总体幸福感的重要意义。 

 空间：个人如何利用空间界定自己，包括讲话时所用的空间距离及在

商业和生活环境中保持舒适所需的空间量。 

 团体依赖：在不同的社会和商业情形中个人相对于团体的重要性。 

 多样性接受能力：角色、力量和权威如何与每个性别及不同种族、宗

教、国籍等个人关联。 

 变化容受：团体对变化的反应、规则的必要性及冒险能力，还包括个

人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少控制的感觉。 

 如已指明的那样，这里所用的材料都是基于温德姆国际文化模型。 

 

 
 理解当事国家和文化背景，对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同

等重要。如果你不理解行动所在的国家与文化，那么你就不会理解你在处

理的问题。如果你不理解你在处理的问题，你就不可能帮助解决问题，持

久地把问题转给当地管理，从而推进任务的最终状态。 

 联合国军民协调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中进行；因此，在国际或联合国文

化与东道国或当地文化之间，也在你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进行。

因此之故，为了敏感洞察其他文化，我们必须：首先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

文化，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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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局限、有色眼镜及解释。然后，我们才会开始理解来自不同文化

的人互相沟通，让他们理解对方在力图传达的意思，有多么困难。为了让

维持和平特派团得到尊重，为了对东道国民众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必须首

先赢得他们的尊重和赞许。学习以此种方式从事联合国军民协调，是一个

先决条件。 

 “行动胜过语言”：行为和部队行为比其他任务东西都更涉及维和部队在

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中的良好表现。人不能只“说不干”，必须“付诸行

动”。这是在当代和平行动环境中让联合国军民协调完全融入军事行动的

秘密。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公共信息 

 
 在总是暴露于媒体睽睽目光下的信息密集的维和行动中，联合国军民协调

干事和公共信息应当携手并进。了解媒体关系的重要性，了解媒体如何影

响和平行动的成功。了解可以对媒体发布的信息，了解如何处理简单的采

访。维持和平行动环境中的沟通，很有持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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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文字： 

第 1 行：英国广播公司类别电视广播传播我生活的地方 

第 2 行：英国广播公司消息 

左侧灰框中自上而下的文字：头版世界非洲美洲亚洲-太平洋欧洲中东南亚本台

记者消息美洲来信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政治商业科技 

右边文字：你在收听：世界新闻：亚洲-太平洋 

      2003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格林威治平时 23：19，联合王国时间：00：19 

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指控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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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联合国东帝汶维持和平行动中服务的民警被指控强奸了一名东帝汶妇

女。 

联合国发言人弗雷德·埃克哈特说，指控称强奸发生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 

这位未被点名的警察，7 月已经被捕，并且自那时以来一直被关押。］ 

 

 

 联合国军民协调妥善管理公共信息可以推动维持和平行动各个部门齐心

协力实现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的职能就是面向沟通，

因此需要充分了解军民沟通的主要方面。维持和平行动环境中的沟通很有

挑战性，参与沟通的人采用的方式应当专业。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就

专业问题经常与诸多机构和地方当局沟通。每个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需

要比普通军官所掌握更多的沟通与谈判技巧。在和平行动背景中，沟通与

谈判要成功，关键是了解局势，做好准备。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像新闻干事一样，应当积极主动接触媒体，准确介绍

特派团的观点。新闻干事将根据高级领导人的指导管理特派团的沟通战略，

确保目标受众获得对特派团的适当看法。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与新闻

干事合作。军事新闻单位和军事新闻干事需要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建立密切

的工作关系，以便采取一致的沟通战略与做法。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主要

是关于特派团努力的“好新闻”，应当为特派团所用。军事联络、在战略

和行动层次与内外行为者共享信息，使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成了公共信息

的重要因素。每项联合国军民协调计划、活动和项目都应当含有一个共同

信息计划。 

 参见 2006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公共信息政策(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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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与媒体接触，以专业、讲事实和公正的方式沟通

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要遵守维持和平的外交、策略与原则。应当小

心谨慎，只提供得到批准的信息，莫论对不直接负责之事的看法。记住，

媒体分支机构众多，影响遍天下。作为一项普遍规则，联合国军民协调干

事未经适当训练、未得事先批准，不要与媒体互动。 

 所拍照片，联合国维持和平 PDT 标准，军事特派专家特殊培训材料，第 1

版，2010 年。 

 

 与语文助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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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者可以请参与者确定口译译员与语文助理的种种不同（下张幻灯片给

出线索）。 

 这是几年前在联刚稳定团中发生在一个联合国工作队身上的真实事件，谈

到与语文助理合作时，作为“吸取的经验教训”予以展示可能很有用。一

个由民政事务和军事观察干事组成的工作队正在努力询问一起有些人被

抢有些人被杀的伏击。这支联合国工作队的任务是找出任何有关这起戏剧

性事件的相关信息，并决定会晤驻扎在这个地区的最强硬的反叛团体。由

于他们来自另一个地方，联合国工作队当时需要三个语文助理：联合国工

作队队长在讲英语，第一个语文助理译成阿拉伯语，第二个语文助理再译

成当地方言，第三位语文助理译成反叛团体所讲的当地语言。联合国工作

队循序渐进，先是问候，简单聊聊。经过一小时的交往，工作队队长把他

们为之而来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你们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团体。毫无

疑问，你们能够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这桩罪行是谁干的。”等三个语文助

理译完后，气氛突然变了，没了笑容，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见了。最糟糕

的是，工作队队长感到后面有一支枪顶着自己的脑袋，冷冷的。经过一分

钟漫长的僵持局面，反叛分子长官突然大笑起来，并与其他人交谈。因为

他懂得一点点阿拉伯语，他指出，第一个语文助理把联合国人员的话译错

了；他没有译出原意，而译成了“我知道这桩罪行就是你干的”。 

 

 

 与口译译员/语文助理合作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缺乏当地语言技能时的

唯一选择。与口译译员适当互动，可以促进与其他人的顺利沟通。和平行

动的多数口译译员/语文助理都不像口译译员受过专业训练。口译译员/语

文助理应当受过相当教育，讲母语，熟悉文化、习俗，了解当前冲突和有

关动态。雇用口译译员/语文助理，他们的性别、年龄和种族都是要考虑

的因素。在举行任何会晤之前，最好向语文助理通报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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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在工作中可能损害你或语文助理安全的可能。要考虑他们的人身安全，

不要让他们面对可能导致报复的局面。 

 

 

 这张幻灯片可以等教练问完参与者什么是有效口译的诀窍后再展示。 

 会晤前向语文助理扼要介绍情况，谁会来参加会晤，你计划做什么，期望

他做什么。会晤期间，要热情，使用手势姿态，语调得当。避免一侧评说

或与语文助理低语。不要给你的语文助理留下展示他个性、思想和观点的

太大余地。语文助理绝不应当尝试回答受众提出的问题。不时总结谈话的

内容，确保没有误解。 

 方便语文助理开展工作的一些准则是话要有意讲得够响亮；使用简短的句

子；给出合理的翻译时间；遇有疑问要鼓励语文助理澄清问题，不要译错。

避免使用专门术语、缩略语和行语。语文助理与你和目标受众所站的位置

必须适当。总是要看着受众，直切主题，直接对受众讲话，不要与口译译

员/语文助理交谈。以第一人称就主题发表演讲或对受众讲话，不要考虑

口译译员/语文助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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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的化解/管理、谈判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部署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去的时候，必须具备

必要的谈判与调解技巧。他们是中立的第三方，可以要求他们通过沟与谈

判管理冲突作。还可以指定他们担当与东道国社区、民间社会、政府代表

和同道外部行为者沟通的协调人。 

 谈判的目的： 

- 查明—孤立冲突/争端地区 

- 防止事态升级 

- 减少冲突/争端地区的分歧 

- 解决冲突/争端 

- 采取预防行动，防止冲突/争端再度发生 

 调解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中立而没有权威决策权的第三方对争

端的介入。重点是弄清其他当事方真正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所声明的立场。

根据进度，改变谈判风格。应当及时弄清利益冲突和可能发生的破裂，并

采取矫正行动。 

 在维持和平中，谈判要成功，取决于对特派团目标和利益的认识，了解其

他当事方的利益以及达成可以接受的推进方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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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时间了解特派团的利益、其他当事方的利益以及谈判在进行的背景。如

果先前已经会聚过，就要利用既有结果和已经实施的状况。 

 作为主持人：确保安排适当；接待；搞好谈判地点环境卫生；计划小吃和

饮料。指定记录员/录音员。 

 要夺取谈判成功，没有什么能取代全面彻底的准备。花时间了解特派团的

利益、其他当事方的利益以及你的目标。每次谈判都需要明快的思维过程

才能达到预期结果。 

 在谈判期间应当观察遵守基本谈判技巧的情况：注意倾听和理解观点，即

使你不同意，也要理解在讲的内容。你愿意倾听，以此鼓励对方讲；表现

出对解决手头问题的真正兴趣。 

 

［图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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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与问题分开 

必须以客观标准为基础 着重利益而不是立场 

提出各种可能结果 

］ 

 

 谈判和冲突管理是专门的软技能课题，需要学习、良好的理解力和基于经

验的专门知识。在维持和平中，谈判和冲突管理是日常活动。联合国军民

协调人员将需要从事这些活动。因此，这部分将讲解这些专题。 

 谈判是一个必要的、有备而来的、讲求情理的过程，希望一个有利的结果。

谈判是意在达成协定的沟通。为了执行任务规定，维和人员作为中立的第

三方，将必须通过沟通和谈判管理冲突。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照常规，都可能成为与东道国社区、民间社会、政

府代表及同道外部行为者沟通的协调人。这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

通常采取会晤的形式。同样，它也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正式或非正式尝试。 

 

学习活动：“泽德上校” 

 

 

为谈判做准备：一份指导方针一览表 

1. 问题1：你和联卡援助团工作队将如何准备，让这次谈判圆满成功？ 

关键是工作队要有心理准备，每个队员都要理解可以接受的官方立场。以下所提几个问

题可以讨论，共识立场由谈判员工作队成员达成。 

 争端所争的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争端现在发生？直接导火线是什么？ 

 背景/来龙去脉是什么？所涉当事人/当事方是谁？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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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尝试化解冲突的历史情形如何？有什么结果？ 

 联合国先前是如何参与的，与当前情况有什么关系？它仍然相关吗？ 

 你的选择、局限、时限和任务规定是什么？ 

 预期这次会晤的结果是什么？ (理想结果和起码结果)  

 对方的立场可能是什么，要求什么？ 

 能做出多大的让步？什么东西不能让？ 

 如果往前进行？(提议、时限)  

 谁将处理什么问题？ 

2. 问题2：可以在谈判者中加以讨论并有助于更好准备的其他方面是什么?下述方面可

以加以准备和讨论。 

 谈判期间的冲突管理规划： 

o 查明潜在的暴力争端 

o 对局势进行评估 

o 设计对策 

o 进行干预 

o 评价结果/反馈 

 成功取决于： 

o 理解联合国的任务规定和作用（你的利益） 

 制订你的方针： 

o 了解对方的利益。预期他们的方针 

o 了解文化/历史背景 

 委派： 

o 谁进行会谈？ 

o 谁做记录？ 

o 需要观察员吗？ 

o 存在跨文化的敏感问题吗？ 

o 口译译员的作用 

o 需要专家/顾问吗？ 

o 专家/顾问在会晤时如何开展工作？ 

 

 地点（如果不是你自己的地点，到达之前要侦察所提议的会晤地点并澄清这些

细节）： 

o 准时到达，精神饱满，衣着得体 

o 准备座位、安全、停车、通信 

o 考虑茶点(吸烟吗？)  

o 准备地图、文具等 

 拟订议程： 

o 正式谈判之前协商 

o 商定会晤目标 

o 商定议程或要讨论的问题 

o 商定程序(时间、地点、发言规则、口译译员、安全等等)  

o 万一会晤偏离商定的议程，做出应急准备 

 开幕式与欢迎： 

o 根据适当习俗和礼仪（遵守当地习惯）表示欢迎并宣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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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介绍各代表团 

o 解释调解人的作用 

o 概述会晤的目标 

o 概述为此次会晤商定的程序 

o 介绍议程 

 实质性谈判： 

o 开幕辞 

o 对开幕辞的反应（寻求兴趣） 

o 查明并商定进一步讨论的要点（各方想在达成协定之前加以探讨的问题） 

o 界定优先事项/顺序 

o 分开/核心小组/联合秘密会议 

o 提出解决的备选方案 

o 减少备选方案的数量 

o 协定 

o 执行与监测 

o 书面协定――所有语文 

o 透露给媒体/公众的信息 – 商定要讲的内容 

o 总结协定和接下去的步骤 

o 正式通过/签署协定(当地习俗和礼仪)  

o 下次会晤(时间、地点、议程、文件)  

 谈判的后续行动： 

o 给上级总部和联合国总部的简短情况报告 

o 对媒体/公众的简短声明(经各方同意)  

o 准备会议记录，准备协定副本 

o 拟订评论意见和未来的期待 

o 添加可以协助他们今后处理此类或其他类似争端的看法 

o 建立监测协定执行的机制（经各方同意） 

o 开展协定中规定的谈判员/调解人的工作 

o 进度报告 

o 为下次会晤做准备 

 与口译译员谈判： 

o 向口译译员扼要介绍他们的作用 

o 调解人提供口译译员 

o 谈判– 你们/你们的和他们/他们的，预期会出现的误解 

o 协定 

o 执行监测 

o 书面协定――所有语文 

o 透明给媒体/公众的信息 – 商定要讲的内容 

 闭幕会议： 

o 总结协定和接下去的步骤 

o 正式通过/签署协定(当地习俗和礼仪)  

o 下次会晤(时间、地点、议程、文件)  

 谈判的后续行动： 

o 给上级总部和联合国总部的简短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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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对媒体/公众的简短声明(经各方同意)  

o 准备会议记录，准备协定副本 

o 拟订评论意见和未来的期待 

o 添加可以协助他们今后处理此类或其他类似争端的看法 

o 建立监测协定执行的机制（经各方同意） 

o 开展协定中规定的谈判员/调解人的工作 

o 进度报告 

o 为下次会晤做准备 

 

 总结 

 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和不同视角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因素有关，

并且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至关重要。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公共信息双管齐下，可以为特派团带来动力和

协同增效。 

 口译译员的适当互动与监督可以为联合国军民协调和特派团带来

各种益处。 

 全面彻底的准备，对谈判成功及花时间了解其他当事方的利益和

要开始的谈判的背景来说，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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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模块：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维持和平的实务领域== 

 

支持人道主义应急救灾行动 

 

 学习成果 

 了解自然灾害与复杂紧急情况之间的区别 

 描述联合国军民协调在先发开展及与同行协调开展救灾工作中的作

用 

 弄清自然灾害和复杂紧急情况下的军事支助 

 

 讲解的结构 

 自然灾害 

 复杂紧急情况 

 自然灾害和复杂紧急情况下的军事支助 

 这个讲解是补充模块的第一讲解，也是对军事支助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深

度讨论。 

 

 自然灾害 

C 

 

 自然灾害是指地震、火山爆发、塌方、海啸、洪水和干旱之类超出地方应对

能力的自然危害触发的事件的后果。此类灾害严重打乱了一个社区或社会的

正常运作，造成了广泛的人员、物质、经济或环境损失，让受害的社区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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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凭借自己的资源无法应对。（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所给的定

义） 

 http://www.flickr.com/photos/un_photo 

 

 

 

 

http://www.flickr.com/photos/un_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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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灾难警报和协调系统是联合国伞下的一个协调框架。它包括世界各地的

灾害管理者和灾害信息系统，目的是填补重大灾害发生之后第一阶段的信息

和协调空白。全球灾害警报和协调系统提供实时登录基于网页的灾害信息系

统和相关协调工具。 

 为什么全球灾难警报和协调系统如此重要？在重大突发灾难发生后头几天期

间，受灾国家和众多国际行为者都要收集和分析信息，以规划其对策。这种

活动通常都同时进行，速度、相关性和准确度各不相同，利用多种信息渠道，

适用不同程序。在最初规划阶段，国际应对者彼此之间通常都极少或没有信

息交换。常常根据东拼西凑的信息、不准确的信息来源或假设做出决定。极

少考虑其他组织的有规划或已动员的援助。这常常导致重复劳动、空白、重

叠甚至是应对失当，偶尔也与费用高昂有关。全球灾难警报和协调系统服务

的目的是便利所有行为之间的信息交换，以支持决策和协调。全球灾难警报

和协调系统服务建立在世界各地灾害管理者的集体知识和所有相关灾难信息

系统的共同能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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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作业协调中心概念最初由人道协调厅和国际搜救咨询小组网络开发。它

旨在协助受灾国家协调地震发生之后的国际搜求工作。然而，现场作业协调

中心紧急情况管理原则使它成了任何需要动用国际救济资源的突发灾害中的

一项宝贵工具。在过去十年中，现场作业协调中心概念已经在许多灾难，包

括洪水、飓风、海啸和复杂紧急情况发生期间得到应用。 

 现场作业协调中心建立的目的是帮助受灾国家的地方当局协调国际救济。灾

难发生后，现场作业协调中心由第一个到达的国际城市搜救队或者人道协调

厅部署的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小组尽快建立。 

 现场作业协调中心有三个首要目标： 

- 充当国际应对者与受灾国家政府之间的联接机构。 

- 在救灾现场提供一个协调和便利国际救济工作活动的系统，因为在救灾现

场协调，要确保救援工作发挥最大作用，协调许多国际城市搜救队是关键。 

- 提供了个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彼此之间开展合作、协调及信息管理的平台。 

 照 片 ：

http://www.unocha.org/what-we-do/coordination-tools/osocc-rdc/overview 
 

http://www.unocha.org/what-we-do/coordination-tools/osocc-rdc/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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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 月海地太子港现场作业协调中心 – 出处说明：灾害评估协调队 

 2005 年 10 月巴基斯坦巴格的现场作业协调中心分部 -出处说明：Ronaldo Reario, 人

道协调厅 

 2010 年 1 月海地太子港现场作业协调中心城市搜救协调 -出处说明：灾害评估协调

队 

 2010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沙璜现场协调中心城市搜救协调-出处说明：灾害评估协调

队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163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国际搜索和救援咨询小组（国际搜救咨询小组）是一个由灾害多发国家、灾

难救援国家及专门从事城市搜索和救援（城市搜救）与作业现场协调的组织

构成的网络。国际搜救咨询小组，响应 1988 年亚美尼亚地震国际搜救队的倡

议，于 1991 年成立。联合国被选为国际搜救咨询小组的秘书处，以便利国际

参与和协调。 

 

 
 现场作业协调中心将插入并补充现有的联合国协调机构和政府协调机构（如

果有的话）。 

 动用军事资产的请求，由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不是

政治当局，根据人道主义标准，向根据特派团指导方针能够命令部队指挥官

的特派团团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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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右侧蓝框中的文字： 

人道协调厅 

奥斯陆指导方针 

动用外国军事和民防资产救灾的指导方针］ 

 

 复杂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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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张幻灯片所示的现行指导方针和参考资料一览表，是人道协调厅为人道主义援

助和救灾实际工作提供的。这些都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必备的指导方针和参

考资料；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也应当备有，并且熟悉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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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支助 

 

 
 在军队的人道主义任务的层级结构中，军队的能力集中用于间接支助和基础

设施支助，最能为救济过程增值；直接援助最好由人道主义行为者去办。然

而，如果在救生的关键时期当地没有人道主义行为者，并且不提供紧急需要

的物资和服务就可能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生命损失、痛苦和伤害，那么作为

最后的手段，可以用军队填补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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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指导方针确定了可以动用军事民防资产支助 

人道主义行动的种种情形。灰色的地方指明的情形是行为者必须就地做出本

能判断，要看需要、具体活动拯救生命的内容及此类的影响。 

 

 

 军事民防资产指导方针，符合奥斯陆指导方针，是军事支持规划和行动的重

要参考工具。联合国动用军事资产的人道主义军事指导方针可以总结为动用

军事资产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的如下六项行动原则： 

 动用军事民防资产支助联合国机构的请求，必须由人道协调员/ 驻地协调

员经过与受灾国协调后提出，并且只根据人道主义标准提出。 

 军事民用资产应当由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利用，即只

有在所要求的时间内没有支持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要的任何其他民事选

择可用的情况下加以利用。 

 动用军事资产的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必须保留其民事性质和特征。尽管军

事民防资产仍然可以由军队控制，但整个行动必须仍由负责人道主义组织

全面掌握。不能由此推断对军事资产的任何民事指挥和控制状态。 

 人道主义工作应当由人道主义组织去做。和平行动应当只在救生的紧急情

况下提供直接援助，并且是作为最后的手段的一种选择。和平行动可以应

请求，根据联合国军民协调原则与人道主义军事指南，提供间接支助和基

础设施支助。这些原则和指南的目标是确保明确区分人道主义利益攸关者

和军事利益攸关者的正当职能与作用。 

 凡动用军事民防资产，一开始，都应当有明确的时间和规模限制，并提出

一个退出战略要素，清楚界定它所发挥的功能将来如何由文职人员发挥。 

 提供军事民防资产支助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的国家，应当确保它们遵守联

合国行为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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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联合国军民协调原则，将会最大限制地减少军队和人道主义组织之

间在所难免的摩擦。军队主要涉及的是安全；人道主义组织主要关切的是减

轻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之祸的人民的苦难。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和平行动和

人道主义界尽管是彼此独立行动，却也互相依赖；意思就是说，它们各自的

任务和使命，若得到适当执行，都会改善完成对方使命的环境。人道主义行

为者执行任务越成功，社会回归正常的时间越近，它们将来能够持续管理其

和平进程，不再重新陷入暴力冲突的可能就越大。 

 军事民防资产指导方针提供了人道主义适用“最后的手段”这项重要标准的

指南。军事民防资产应当视为一种补充现有救济机制的工具，目标是为具体

要求提供具体支助，以填补正要求救济界予以满足的救灾需要与满足这些需

要可用的资源之间存在的公认的“人道主义空白”。因此，只有在没有类似

的民事选择，并且只有动用军事或民防资产才能满足关键人道主义需要的情

况下，才应当请求动用外国军事或民防资产。 

 

 

 人道协调厅已经开发了人道主义协调机构，它们对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

影响逐步加大。这些机构主动探讨关于过去若干年人道主义应对彼此脱节、

效率低下的“卜拉希米报告”。这些机构和能力已经最大限制地减少了军队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中的先锋作用。然而，军队仍然在这些活动中发

挥关键的支助作用，在为此类救济工作提供总体安全和后勤方面更是如此。

在开展救灾工作或行动期间，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不应当期望人道主义协调

中心或人员与军事协调中心同在一地，因为人道主义机构乐意奉行其人道主

义原则，以保持其人道主义性质。因此，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此类情况下，

应当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密切合作，并通过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

协调干事以确保行动顺利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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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协调厅工作人员 Andrew Alspach 协助主持组群间会议。出处说明：

OCHA/Akiko Harayama 

 

 

 

 从海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

已经确认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注意的

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包括： 

 在特派团和当时局势背景下，为了利益攸关者和受益人，人道主义援助和

救灾经常需要改进协调。 

 必须调整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应对危机时，建立关系也很重要：事

前、事中和事后都是如此。 

 必须慷慨而公开地分享和管理信息。这便引出了联合国军民协调军民联络

和信息共享的核心任务。特别重要的是避免没有必要的信息“保密”。 

 关于军事任务分派和支助的批准，关键是适用适当的规划技巧（综合特派

团规划过程），让军队能够尽量减小其提供直接援助的作用，并且只在召

唤上前(“被拉”)时才提供援助，而不是完全不顾影响和效果地一味“推”

进支助。 

 

 总结 

 人道主义机构与军队之间的协调，在确保救灾和复杂紧急情况救

济工作成功方面，非常关键。 

 在发生灾害和复杂紧急情况期间，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与联合国

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干事要密切合作，共享信息。 

 军事资产和能力应当用来发挥支助人道主义界的作用，而不在此

类努力发挥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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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平民 

 

 学习成果 

 理解联合国的保护平民概念 

 识别保护平民的主要行为者与合作伙伴 

 弄清和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在保护平民方面的作用。 

 

 讲演的结构 

 联合国保护平民的概念 

 保护平民的主要行为者与合作伙伴 

 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保护平民 

 

 联合国保护平民的概念 

 

 

 在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之后，国际社会大力推进保护平民概念，

提出了极好的认识，即维持和平的本质必须是保护平民。联合国已经相应

地制订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框架，包括维和部/外勤部保护平民的行动概念。

综合培训处进一步编制了行动和战略两个层次的特别训练材料，以便为实

地执行保护平民提供指导 

 保护平民涉及如今100,000名士兵，并且在越来起明确地确定联合国特派

团的名声。先前已经说明，外地特派团在冲突后环境中部署时，人们的期

望很大；不执行保护任务，特别是保护平民免受人身威胁，会严重影响合

法性与公信力。 

 作为特派团活动的整体，保护平民要求所有维和人员，不论是文职人员、

军人还是警察，都要在履行其行动职能时始终根据特派团的具体保护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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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促进保护平民。遗憾的是，文职部门、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在处理与

保护有关的任务时，却各自为战。 

 

 

 

［图文：第一层—政治进程 

第二层—保护免遭暴力 

第三层—保护性环境］ 

 

 这是拟订特派团保护平民战略的概念框架。 

 第一层—通过政治进程保护：支持政治进程（包括和平谈判与和平协

定、支持和解、发展治理体制等），力求建立一个人权得到尊重的安

全环境。 

 第二层—保护免受暴力行为：采取积极主动行动，加强人权监测、政

治对话、冲突调和与压力、与潜在攻击者接触，设立实际防御阵地或

警戒线，成立联合保护队，以减轻平民的脆弱性。 

 第三层—建立一个保护环境：创建有利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持久保

护的条件（促进和保护人权，创造适合回返的条件，安全部门改革，

复员方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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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和部行动概念详细规划了保护反应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可能不是连

续的，而应当理解为四类活动，根据威胁的性质可能同时运行。 这四个

阶段属于平民保护概念的第二层，即涉及实际保护。 

 第 1 阶段 – 保证/预防：这个阶段的措施意在让当地民众安心，特派

团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主要是采取日常被动措施给予保护。 

 第 2 阶段 – 预先制止：如果事实证明第一阶段的措施不够，或者发现

风险加大，就需要采取更主动的预先制止措施。 

 第 3 阶段 – 反应：在平民面临的暴力行动威胁明显可见时，可能就需

要采取更主动的措施，目标是遏制潜在攻击者采取敌意行动。在这个

阶段，暴力行为已经在进行，必须采取步骤迫使攻击者罢手。应当把

直接军事行动当作一种选择。 

 第 4 阶段 – 巩固：这类活动涉及危机后局势的稳定工作，目的是协助

当地民众和东道国当局重返正常状态，并创造减少再陷危机的条件。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卢旺达维和人员护送境内流离失所者从阿拉姆巴境

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返回其北达尔富尔库图姆附近的 Sehjanna 原来的村庄。 

(联合国照片#480079，Albert Gonzalez Farran 摄，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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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国家特性或不同规划过程是什么，这些概念都应当融入特遣队的军事

和警察规划过程。 

 军事战术任务，如巡逻、观察和联络，等等，都是了解环境的基本工具。

多数时候，适当开展这些行动，就使部队能够预防或及时地预先制止威胁

的扩大。在其他情况下，由于缺乏通信、情报或移动等能力，就必须做出

直截了当的反应。在所有情况下，与行动区部署的其他行为者进行良好的

信息共享和协调，都是极其必要的。人工情报（人的消息来源）通常是主

要信息来源，对准确把握局势仍具有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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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出自联合国总部的任务规定、原则和程序始终如一地在进展，但不同

特派团执行这些任务规定的方式变了。因为特派团在不同背景下运作，每

个特派团需要根据独特的行动环境制订一项独特的战略，以此来实现在冲

突局势中保护平民的共同原则和目的。 

                              

 保护平民的主要行为者与合作伙伴 

 

 

 
 保护平民是全特派团行为者的责任： 

 东道国是保护平民的主要行为者，并具体申明东道国有首要责任保护

其平民。在东道国不能够或不愿意保护其平民的情况下，特派团的责

任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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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也可以在保护平民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因为对它们的组织和职能区任务规定的安全有重叠影响。 

 

 

 协调人员，特别是特派团工作人员，当然要找出各种途径和方式，让联合

国军民协调及其所代表的军事部门能够协助和支持也处理涉及保护平民

的特派团举措。 

 它建议，“应当在特派团总部部队指挥官办公室任命一名军事两性平等问

题顾问，以支持全特派团努力执行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任务规定，惩

治涉性暴力和性剥削虐待。协调人也可以支持就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与特

派团两性平等问题股和当地妇女组织联络。” 

 例子很多，其中：与其支助复员方案有关，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利用联合

国部队中数量不同的穿军装妇女作为榜样，鼓励妇女在当地国家军事和警

察部队中发挥更大作用，帮助培训和指导女性领导人。联合国军民协调应

当尽量利用女性军事人员支持两性平等举措，例如领导能力培养与发展，

以推动把两性平等问题纳入东道国安全部队的主流。 

 德鲁兹教派朝圣者超过叙利亚境内的一个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观察员部队)宪兵检查点。 (联合国照片#454364，Arnold Felfer 摄，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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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保护平民的支助  

 

 

 如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所说：“提供一个安全环境首先是一项军事职能，

支助政治进程和长期社会稳定（包括通过交付法治、治理、人道主义援助

和发展）则主要是民事职能。”因此，保护平民是维持和平的一项优先任

务规定。 

 保护平民不是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一项直接任务，却是联合国军民协调明确

支助的一项任务，对特派团支助和社区支助都有影响，包括在人道主义与

和平建设支助方面。例如，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支助民事援助举措，例如

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建造水囊，以减少境内流离失所者遭受袭击的

风险，包括遭受性暴力的风险，保持营地的平民性质和人道主义特点，以

利预防武装团体存在于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 

 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提供支助 a) 给当地安全机构，作为一种建设当地能

力和公众信心以及分享良好做法的措施； b) 加强传统保护机制和基于社

区的安全措施。 

 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参加保护平民行动特派团（或多部门）和军事规

划队，就军民合作的机遇和风险，就平民和当地合作伙伴与实体所受影响，

提出咨询意见。在保护平民的规划与实施方面，联合国军民协调也可以与

主要社区领导人联络，协同开展公共信息和教育工作。联合国军民协调也

通过支助复员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来支助保护平民。 

 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都应当了解保护平民工作如何在其责

任区开展。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除了联合国警察外，联合

国军民协调干事还应当与政治事务、民政事务、法治、J3/G3 以及法律事

务干事就军事人员问题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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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增强和促成更强大、综合及协作式的特派团保护平民反应，

有多种方式。其中多数都涉及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职能。

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利用其强大的网络及与特派军事专家、人道主义军民

协调及民政事务部门的工作关系，以便通过与联合行动中心、分析小组及

特派团安全办公室协调开展的报告协调与信息，更好地弄清和了解民间社

会面临的威胁和易受攻击的部位，以及与东道国安全部门有关的能力问题。

军民“共同行动画面”越好、越详细、越准确，反应就应当越好、越具有

协作性。 

 关于其一般“任务协调”作用，具体地讲，就是民事援助，联合国军民协

调可以增强和促成特别是民事内外合作伙伴做出反应。至于特派团支助问

题，它可以直接给予或协调部队情报、安全和后勤方面支助地雷行动、复

员方案/安全部门改革、两性平等及其他参与保护平民的实务及特派团工

作人员。 

 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帮助协调和建设联合（外部和内部行为者）安全部

门应对的能力，就像对联刚特派团流动联合保护队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薪柴”巡逻队已经做的那样。它还可以协助开展基于社区的行动，如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社区警报网络和社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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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特派团实施保护平民是以全特派团综合战略为基础的，所以保护平民

的军事行动特遣队将出自这样的战略，此类行动的规划与管理将主要由军

事指挥和行动/计划人员职能部门进行。这包括联合国军民协调。 

 军事行动的规划与管理也需要与特派团其他部门联合规划。在这种背景下，

除了警察部门和特派团文职部门外，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的参与可能为行

动/规划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规定提供必要信息，并且提供与其他保

护行为者包括建制警察部队的必要联系。此外，它们也可以担当联系警察

与民事合作伙伴的联络人，以便利军方可能涉及合作伙伴保护活动的信息

流动。再具体地讲，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应当是或任命一个联合国军民协

调协调人，以利与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非政府组织及当地合作伙伴

沟通，并在可能的时候，积极参与联合保护框架。 

 关于与内部行为者的协调，又是根据联合国军民协调政策，联合国军民协

调应当吸纳东道国的国家文职参谋和翻译人员，特别是女性，担当军事部

门与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人，为军队提供亟需的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局势

认识及基层信息。 

 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提供支助 a) 给当地安全机构，作为一种建设当地能

力和公共信心以及分享良好做法的措施； b) 加强传统保护机制和基于社

区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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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社区联络职能，联合国军民协调也应当为社区民众出入特派团房

舍提供便利，并酌情加速特派团对当地民众投诉特派团人员之事的回应。 

 

 挑战 

 理解特派团整个保护平民战略 

 与来自东道国的地方行为者保持密切协调 

 感受人道主义行动 

 

 总结 

 联合国军民协调在支助落实保护平民的任务规定方面可以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 

 各级联络和信息共享对确保保护平民非常关键 

 为确保有效保护平民，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必须协调与所有行为

者及合伙伙伴开展的所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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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门改革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学习成果 

 理解安全部门改革的全貌 

 理解复员方案的全貌查明可以为落实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提

供的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 

 

 讲解的结构 

 安全部门改革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安全部门改革及复员方案的支助 

 

 安全部门改革 

 

 

 尽管复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有联系，但安全部门改革工作则要全面而复

杂得多，2008 年秘书长安全部门改革报告(A/62/659)所给“安全部门”的

定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安全部门是“一个广义用语，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负责管理、提供和监

督安全工作的体制、机构和人员。人们普遍认为，安全部门包括防务、执

法、监狱、情报机构以及负责边境管理、海关和民事紧急情况的机构。在

许多情况下，还包括司法部门一些负责审判犯罪和滥用武力指控案件的机

关。此外，安全部门也包括在管理和监督安全规划和实施工作中发挥作用

的行动者，如各部委、立法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可被视为构成安全部门

的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包括传统当局或非正规当局以及私人保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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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部门改革的全部门办法 

 

 

［图中的文字： 

安全部门改革股主要支助安全部门改革全部门一级的倡议，目的是通过改造安全部门各个部

分的共同基础，在安全部门产生“系统的”或全部门的变革。 

全部门一级 国家安全对话、 

审查、政策、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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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幻灯片具体说明了在联合国外地特派团或行动层次采取的安全部门

改革全部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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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门的安全部门支助超出了关键而狭隘的活动，如“合理精简”安全服

务或者“训练和装备”军警人员。此外，全部门援助涉及在所有安全机构

与过程中兼顾效力与问责制问题。为此，安全部门改革股援助维持和平特

派团与特别政治特派团支持国家当局所做的努力： 

 方便国家安全部门改革对话 

 拟订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战略与计划 

 加强监督、管理与协调能力 

 阐明安全部门立法 

 调动资源支持安全部门改革相关项目 

 协调统一国际对安全部门改革的支持 

 监测和评价方案与结果。 

 因此，安全部门改革是一种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的过渡――具体而言，

就是安全和司法两方面的体制建设。“我们需要改造和重建支撑法治和安

全机构的社会契约。此类基础对持久处理法治和安全机构的脆弱问题至关

重要，从而更多广泛地巩固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成果。”选自 Iseek，法

治和安全机构厅 2012 年 5 月 31 日张贴的文件。 

 在交接仪式上，国家警察承担着自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建立以来的主要警

备责任。2009 年 5 月 14 日，东帝汶 Lautem 区，照片# 395922 - http://www. 

unmultimedia.org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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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门改革是安全部门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国防部门有潜力保护

一个国家及人民，但是这同一部门――或其某些部分――也可能威胁一个

国家及人民。国防部门应当是稳定之源，而不是动乱之源。 

 国防部门改革，照通常理解，是安全部门改革固有进程的一部分，力求把

安全机构改造成专业而负责的机构。最终结果是国防的建立，受民主而透

明的控制，拥有满足一国人民国防需要和希望的全部必要能力，从而在国

际保障持久和平与稳定，也保障区域和国际稳定。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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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员方案意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目标是增进冲突后环境中的安

全与稳定，以便能够开始恢复与发展。前战斗员复员方案是一个复杂过程，

涉及政治、军事、安全、人道主义及社会经济方面。目的是处理在从冲突

向和平与发展过渡的重要时期，若不给前战斗员留下活路或支助网络就可

能出现的冲突后安全问题，而不是处理前战斗员先前的战友。通过收走前

战斗员手中的武器，把前战斗员从军事机构中带走，帮助他们从社会和经

济上重新融入社会这样一个过程，复员方案千方百计支持男女前战斗员以

及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有关的男人、男孩、妇女和女孩，使他们能够成为和

平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前战斗员以及与武装团体有关的人的复员方案，通常是冲突后稳定与恢

复的必备条件。当然，国家领导和交战各方解除武装与复员的政治承诺，

无可代替。但是，在维持和平的环境中，复员方案要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联合国系统规划、管理和实施一项一致而有效的战略的能力。”复

员方案综合标准 

 复员方案是是立即稳定一个脆弱的冲突后安全局势的国际整体努力的完

成组成部分。它也是整个和平建设进程的重要部分，包括改革安全部门，

建立法治，建立可以运行的经济以及可以运作的政治机构。 

 

 定义 

 

 解除武装：收集、记录、控制和处理战斗员和平民的小武器、弹药、爆炸

物、轻武器和重武器。解除武装也包括拟订负责任的武器管理方案。 

 复员：正式而有控制地从武装部队/团体遣散现役战斗员。复员的第一阶

段可能从战斗员个人在临时中心的列队行进到军队集中到专为门的营地。

复员的第二阶段，复员援助，是在复员过程中、较长期的重返社会过程启

动之前为复员人员提供的援助。它是一种过渡援助，有助于满足前战斗员

及其家属的基本需要，并且可能包括最长提供一年的过渡安全津贴、食品、

衣服等。复员援助的资金可以从支助账户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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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社会：前战斗员获得平民地位和获取长久就业和收入的过程。它基本

上是一种社会、经济过程，没有时限，主要在地方一级社区开展，并且常

常需要长期外部援助。重返社会方案的执行机构更经常地是某个合作伙伴，

常常是开发署，但也可能是其他组织，如世界银行或国际移民组织。遣返

是一个如果有外国前战斗员，专门适用于他们的过程。 

 教练可以坚持要求理解缩略语复员方案的含义。 

 

 复员方案高度依赖国家的政治发展情况。因此，及时执行复员方案的关键

因素是有关国家当局存在执行的政治意愿。国家行为者对复员方案的执行

工作和结果承担重要责任，也很关键。 

 没有两个复员方案是相同的，因为执行复员方案的背景因国而异。因此，

复员方案的规划者分析他们行动和修改其方案所在国，也很重要。复员方

案综合标准说明了政策决策者和规划者可以利用的选择。复员方案的进一

步发展称为“第二代复员方案”（参考下一张幻灯片）。 

 复员方案与众多的稳定或和平建设进程共存。了解这些进程如何互动以及

它们可能如何互相影响，很重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复员方案与选举之间的联系。在某些和平/政治协定

中，选举的举行取决于复员方案的执行。后来，政治行为者利用这一点，

通过放慢复员方案的执行，推迟选举。 

 复员方案进程时常导致“重返”冲突后环境的“贫困”。尽管为前战斗员

提供的选择必须类似于广大民众可利用的选择，但为前战斗员提供的机会

必须以“实际经济”而不是只是他们的期望和希望为基础。 

 尽管解除武装和复员实施和筹资（特派团经常预算）比较简单，重返社会

不仅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且重返社会的资金也得单独筹集。 

 La Flamme de la Paix (和平火焰) 纪念物纪念 1996年 3 月焚毁 3000 件武器的方式

，以庆祝（马里）廷巴克图图阿雷格反叛的结束。许多旧枪都嵌入纪念物底部

的水泥中。(照片 Richard Za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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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复员方案 

• 传统复员方案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停火、包括各方的协定、冲

突各方的政治意愿、起码的安全）  

• 战略目标与传统复员方案相同，但涉及可能有某种非政治动机的

不同类型的武装团体 （例如，民兵、帮派、自卫团体）  

• 革新方案的总称 – 不是一系列连续的独立构成要素，而 广泛多

样的选择  

 

 联海稳定团：海地减少社区暴力（社区减暴） 

 联科行动：在阿比让实施“微型项目” 

 “第二代复员方案”一词（也可以称为“临时维稳”），用以描述不断演

变的做法。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第二代这个概念，研究把这个新方式与“传

统复员方案”做了对比。传统复员方案与第二代复员方案拥有同样的战略

目标（支持和平进程，创建政治空间，增强安全环境）。传统复员方案主

要侧重军事机构中存在的战斗员，而第二代方案的重点则从军事机构转向

了受武装暴力影响的更多社区。 

 第二代方案包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在不存在传统复员方案先决条件

的时候也可以开展，目的是支持和平进程，建立信任，增强安全环境，帮

助奠定长期和平建设的基础。 

关于第二代复员方案的最近报告为复员方案综合标准可能不完全适用的

情况提供了进一步选择，包括海地减少社区暴力（社区减暴）或象牙海岸

开展的微型项目。 

 参考：“和平行动中的第二代复员方案做法”，2010 年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安全部门改革及复员方案的支助 

 

 安全部门改革－复员方案的联系 

• “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互相联系“—规划、资源筹措、执行和评价

并行 

• 自然交叉点是重返社会阶段－帮助确保长期成功。 

• 复员方案通过将前战斗员变成新安全部队，帮助安全部门改革。 

• 安全部门改革通过巩固复员方案和预防重返暴力，帮助复员方案。 

• 复员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共同促进发展： 

 - 保护资源和基础设施 

 - 解放和管理劳动力 

 - 支助鼓励投资的和解 

 - 增进妇女、少数群体、前儿童兵等的利益。 

 

 复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应当构想为一体，因为二者拥有共同的目标：加

强国家武力的独自控制，以便国家能够强力实施法治。复员方案与安全部

门改革方案同起或同落。此外，复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的规划、供资、

执行和评价应当并行，而不是一前一后。这样，迅速地把合格的前战斗员

转化成新的安全部门，控制掠夺者，遏制暴力，从而同时支持两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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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战斗员也可以从规定他们福利的安全部门方案中受益，使他们不

会成为长期的动乱之源。 

 复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的自然交叉点在重返社会阶段，因为许多前战斗

员在安全部门改革创立的安全机构中找到了工作。复员方案有助于确保安

全部门改革的长期成功，因为它把前战斗员变成了新安全部队，在安全部

队中他们就不再威胁国家独揽武力。如果做得妥当，这会增强和平解决，

在先前的敌人之间培养互相信任，鼓励进一步解除武装和向平民生活过渡。 

 安全部门改革通过巩固复员方案，反过来也有助于确保复员方案的长期成

功，因为安全部门的治理包括订明前战斗员福利的部委方案。如此重视可

防止前战斗员成为反叛分子或加入犯罪团伙。与此同时，有效的安全部门

改革产生了职业安全部队，职业安全部队可以控制掠夺者，遏制暴力。 

 复员方案和安全部门改革共同促进发展，保护资源和基础设施，解放和管

理劳动力，支助鼓励投资与创业的和解。它们还增进了妇女、少数群体、

前儿童兵、青年及其他应当在两个方案之间以一致方式得到支持的人的利

益。 

 

 军队对复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的贡献 

• 复员方案所在地的安全 

• 信息收集（共同分析) 

• 信息发布 

• 战斗员登记 

• 武器和弹药专门知识 

• 后勤支助 

• 武装团体联合分析（例如与分析小组一起开展的“热点评估”；

数据库统一管理） 

• 联合拟订关于复员方案行动的标准作业程序 

• 与复员方案文职人员一起开展联合侦察/巡逻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全面支助 

 在民间社会培养一种健康的军民关系 

 帮助在民间社会确立国家安全机构的合法性，促进军民对话 

 建立/增进信任 – 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信任 

 促进对话与和解，以推进政治进程 

 一体行动(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 

 即使安全部门改革是特派团文职领导指导的一项任务，联合国军民协

调――通过其民事援助职能――可以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特别是在当事国

民间社会培养一种健康的军民关系方面。 

 联合国军民协调通过促进民警/军队关系和对话，通过帮助在军警团体中

灌输公共服务精神，可以支持实现在民间社会协调东道国与社区安全机构

这个更广泛的目的。 

 作为其总体过渡管理支助过程的一部分，联合国军民协调必须认真拟订种

种方式和办法，把信任从联合国部队传递给土著部队，以此作为总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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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计划的一部分。这是联合国警察和建制警察部队对地方警察部队的民

事援助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最后两点“促进对话与和解，以推进政治进程”和“一体行动”确实在促

进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的过渡。具体情形，可以见专门模块“联合国过

渡” 

 

 

 在讲解的这个阶段，参与者开始了解有关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的全面

知识，并且可以相应确定哪些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可以有效支助安全部门

改革与复员方案。按照教练的指导说明，实例和解释在接下去的幻灯片中

给出。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安全部门改革的支助 

实例  

 协助开展当地安全部队的在职培训  

 协助发展当地军民能力  

 协助安全部门的基础设施发展－速效项目  

 协助当地安全部队开展两性平等问题和人权主流化、教育和招募  

 协助开展军民机构的能力建设  

 与建设和平合作伙伴密切协调  

 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安全部门改革的具体活动的一些实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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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开展当地安全部队的在职培训，为当地安全部队提供建立信任援助。

逐步扩大当地安全部队代表政府参与执行联合国安全任务的力度（例如联

合巡逻、现金运送、要人护送、边境安全等），以利这些任务的最终过渡。 

 协助这些部队发展和落实它们自己的军民能力，以便促进军民关系，包括

联合国军民协调参谋培训，参加所在国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培训班，以及逐

步参与联合国军民协调项目，以此作为在职培训和建立公众信任的机会。 

 协助安全部门开展基础设施和能力发展，包括改善警察局培训当地警察的

培训者工作，以便提高当地警察的公共服务与外联能力，从而促进社区警

务等的速效项目。此类增强合法性的例子包括：红十字急救训练；公共教

育和外联活动，如关于两性平等问题主流化、减少性剥削和预防强奸、艾

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公共健康意识的公共教育和外联活动；环境意识，

等。 

 协助当地安全部队开展两性平等问题主流化，让女性军警人员参加领导能

力培养与发展、公共教育及招募。 

 协助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建设促进军民关系与对话的能力。这可能包括支助

研讨会和讨论，最好是在大学和其他老牌的公共学习与讨论机构举办，通

过联合国及其他媒体播出，激励人们讨论安全部队在本国社会、人权、社

区警务、两性平等问题主流化、和解专题、青年外联等方面的作用。 

 在行动层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J9)应当与特派团总部的政治事务、民

政事务及安全部门的顾问保持不断对话，以便决定此类联合国军民协调支

持的参数和提供时机；还要与整个部队指挥团队及首席行动和计划干事(3

部和 5 部)保持不断对话，以便阐明和更新关于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复员

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国防部门改革的指南。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复员方案的支助 

 支助军民联络和民事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支助与支助和平建设  

 为特派团和军事参谋进行复员方案规划做出贡献。  

 通过复员方案支助保护平民  

 与复员方案科、联合国警察、政治事务部门、民政事务部门、法

律和法治部门就复员方案所涉问题开展协调  

 支助解除武装与复员的军民联络与信息共享  

 促进重返社会的民事援助 – 比如，职业培训  

 联合国军民协调对复员方案的支助可以分两个方面：促进军事部队支持的

解除武装与复员活动，多数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都属于联合国军民协调的

第一项核心任务――军民联络；而促进重返社会，主要努力则转移到了第

二项核心任务――民事援助，特别是与和平建设办事处和团体的协调。 

 在这个阶段，有趣的可能是问参与者过分强调前战斗员可能对民事援助活

动构成什么风险――特别是在它们发生在主要以牺牲平民活动或与平民

活动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况下，风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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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做法的例子：“我开车，你开车”办法 

 

 这种办法可以在联合国军民协调中使用，特别用于根据安全部门改革倡议

进行的安全相关任务过渡。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联合国都可以让当地安

全部队共同参加终将交给当地行为者的任务，先当观察员，再做参与者，

在数年而不是数月中，逐渐在各种任务中发挥带头作用。此类任务可以包

括联合巡逻、护送公务员付款去银行、人道主义运输队护送、人身安全护

送、边境安全以及地区和静态安全任务。这不仅有助于建设这些部队的能

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也把公众信任从联合国部队转移给当地部队。

这种过渡进程应当在任务中尽早开始。另外还有四个要点： 

- 全过程参与，从评估和规划开始。 

- 集中注意让他们作为初学者在场－－不要担心当地合作伙伴是否具有初

次执行这种任务应当具备的全部能力。 

-与公共信息密切协调作好好宣传这些努力。 

- 在这个过程中容许一定程序的失败－－最好，趁着你现在还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犯错，以降低此类过渡的风险。 

 

 总结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互相关联 

 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可以得益于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积极参与 

 安全部门改革与复员方案是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开始的连续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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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过渡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学习成果 

 理解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  

 查明主要行为者和联合国军民协调在和平建设初期的作用  

 

   讲演的结构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  

 维和人员在早期和平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和平包含一系列措施，目标是通过在各级加强国家管理冲突的能力减少陷

入或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为持久和平与发展奠定基础。它是一个为持久和平

创造必要条件的长期复杂过程。它之所以有作用，是为以综合方式处理导致暴

力冲突的根深蒂固的结构原因。建设和平措施处理影响社会和国家正常运作的

核心问题，并千方百计提高国家合法、有效地改造其核心职能的能力。 

 近来，不仅更着重冲突预防和尽快结束冲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冲突变

得可以管理，足以促进维持和平，特别是就建设和平，那么就转化冲突。因为

这些缘故，对联合国军民协调来说，核心联系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因

此，重要的是要理解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如何互相联系以及联合国军民协调在

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管理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虽然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但没有发展也不会有安全。建设和平及向建设

和平的过渡始于维持和平期间。维和人员也是建设和平人员；其中身着军装能

力最强的人必须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086 号决议 – 特派团一体化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3年 1月 21 日第 2086号决议—多层面维持和平  

 联合国关于全面维持和平的重要政策  

 扩大维持和平的范围  

 更全面、一致的综合办法  

 更强调维持和平中的冲突预防及与建设和平的联系  

 维持和平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和执行早期建设和平任务的作用  

 采取更一体化的行动以改进联合国任务与活动的一致性  

 联合国军民协调是具体落实这种关于维持和平与“早期和平建设”的

更健全观点的一个框架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3年 1月第 2086号决议从全面角度强化了拱顶石理论中的

特派团一体化概念和“多层面维持和平”。 

 所有这些要点都大大加强了联合国的维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牢固顺畅的军民和

过渡管理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的重要性。联合国军民协调是具体落实

这种关于维持和平与“早期和平建设”的更健全观点的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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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团缩编或撤离背景下的联合国过渡政策申明了五项主要原则： 

 早期规划：联合国过渡的规划需要早开始，顾及不同的潜在情景，并始终

保持灵活。 

 联合国一体化：联合国过渡涉及重新组合联合国的总体存在与目标，不仅

是特派团的缩编和撤离。 

 国家自主权：联合国过渡要成功，取决于东道国的国家自主权、领导能力

及政治意愿，这些都应当通过高层政治接触获得，还要争取一系列广泛而

有代表性的国家利益攸关者的支持。 

 国家能力发展：相关国家能力的存在与发展，对确保有效而持久地把特派

团任务移交国家合作伙伴来说，很关键。 

 沟通：联合国过渡可能在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者中间，包括在特派团工作

人员和国家工作队成员之间，引起焦虑和不一样的期望。 

 作用、责任和协调机制在于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领导外加联合国总部，它们负责

与国家和外部合作伙伴密切协调规划联合国过渡 

 

 联合国过渡管理 

 政治进程与利益攸关者的期望： 

-与主要利益攸关者达成共识 

-通过明确一致的信息传送管理期望 

 国家能力发展 

 确保长久支助建设和平优先事项 

 过渡期的特派团支助，包括工作人员管理和 国家工作人员的能力发展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195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管理政治进程与利益攸关者的期望需要与主要利益攸关者达成共识，需要通过

明确一致的信息传送管理期望，因为它代表一种高度政治进程。 

 国家能力发展是建设和平的一项核心原则，也是联合国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一

个始终不变的优先事项，在联合国特派团撤离之后，在国家工作队和非联合国

合作伙伴的支助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建设和平的努力在联合国特派团整个过渡期间和过渡之后都要继续，因此离不

开国家和国际行为者的长久政治与财政承诺。 

 联合国过渡的特派团支助方面，将包括工作人员管理和国家工作人员能力发展。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的过渡管理 

 成功因素： 

 合法性  

 地方自主权  

 公信力  

 维持和平如何便利建设和平： 

 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促进对话与和解，从而促进政治进程  

 “一体行动”  

 就和平行动的这个过渡管理方面而言，拱顶石理论强调了三个成功因素：合法

性、当地自主权和公信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合法性源自它在国际法、《联

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所处的独特地位。这种合法性可以恰当地

看作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一项主要资产和比较优势。联合国行动在被人感

到是在服务于国家或区域利益，在不能确保当地自主权时，就会丧失合法性。

和平进程如果不是当地自主，如果东道国不能负责其自己治理的责任，就不可

能得到巩固。在整个维持和平行动存续期间，还要保持第三个因素，即公信力，

很有挑战性，但很重要。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意在支持和平进程，本身却不提供和平。在这种大的背景

下，可断言，联合国维持和平，第一是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包括增强国

家提供安全的能力，充分尊重法治，尊重人权。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第二应

当促进和便利对话与和解从而促进政治进程，并支持建立合法而有效的治理机

构。第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当提供一个框架，确保整个联合国大家庭和

其他国家行动者以协调一致方式在国家层次开展其活动，这被称为“一体行动”。

“一体行动”适用于全部和平与安全活动；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

员方案）与安全部门改革。 

 

 维和人员在早期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维和人员在早期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协助东道国制订建设和平的关键优先事项和战略。  

 帮助为有关国家和国际行动者执行建设和平任务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亲自执行早期建设和平任务。  

 第 2086 (2013)号决议已经申明，这几点都是多层面维持和平特派团在早期建设

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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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和内部行为者  

 

 外部行为者 – 国际  

 特派团的文职、警察和军事部门  

 联合国机构和组织  

 外国大使馆赞助的行为者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  

 内部行为者 – 当地、国家  

 东道国政府  

 冲突当事方  

 社区领导人  

 当地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  

 建设和平也清楚了解外部和内部行为者的区别，这是联合国建设和平人员所做

一种分类。而且，它也涉及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外部行为者与内部行为者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灰色地带。熟悉了解这些

行为者之间关系的最佳办法就是“跟踪钱”――即，观察从国家或外国政府办

事处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再到当地或土著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供资或合约程序。在

某些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将执行它们自己已经获得所需资金的方案；在某

些情况下，它们会充当联合国机构，如难民署（难民）或粮食计划署（分发食

物）等的执行合作伙伴。或者，它们充当欧洲联盟（欧盟）和欧洲联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欧盟人道处）之类援助机构，和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美援署

（美国）、国际发展部（联合王国）、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德国）、挪威发展

合作署（挪威）、瑞开发署（瑞典）、加开发署（加拿大）、GOAL（爱尔兰）

等双边捐助机构的执行合作伙伴。这些捐助机构多数都有国家一级的派驻代表，

通常是通过其大使馆或外交代表团派驻。通常，这些行为者都会接触内部行为

者，如土著或当地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会组织，因为这些合作伙伴数量猛增，

能力也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这个过程有助于填补民间社会空白的努力“本

地化”，不然公共机构就会以其他方式填补。跟踪钱还有一个理由――这些行

为者参与的活动和项目多半反映了那些资助和援助者的利益和目标。这在评估

民间情况和了解援助谁如何援助方面最有帮助 

 

 联合国民政事务 

代表、监测和便利  

 首先是与民政事务部门协调同当地行为者开展的任何军民沟通  

 与民政事务部门分享任何有关当地或军事/安全局势的信息  

 通过民政事务部门确保任何联合国军民协调活动协调一致，符合特派

团的目标  

建立信任、管理冲突及和解  

 确认、执行和监测速效项目  

 民政事务部门是向建设和平过渡的主要合作伙伴  

支助国家当局  

 在“本地化”方面追随民政事务部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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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管理方面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主要合伙伙伴中，

特派团文职部门的最重要部门就是民政事务部门。以下几段讨论民政事务部门

在支持特派团任务规定方面的三大作用，还有它们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重

大影响。 

 在地方一级的跨特派团的代表、监测和便利。民政事务工作人员就总体行动，

就特派团的全部活动（除了特派团从事特定活动的某部门也在当地派驻代表），

代表特派团，与当地行为者联络。民政事务部门提供了一个渠道，把当地不同

部分的民众的优先事项和有关特派团本身与和平进程的感觉传达给特派

团――因此，与当地民众开展的任何军事沟通活动都必须与民政事务部门同步。

数据和知识要收集，当地条件和发展也要监测，任务规定执行情况进度和特派

团活动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也是如此。冲突分析和预警也要提供。因此，有关

民事情况的任务信息都必须与民政事务部门共享与协调。作为联合国整体努力

的一部分，民政事务部门要考虑联合国在当地一级现有的资源，并且也酌情方

便在当地一级没有代表的联合国合作伙伴的工作。民政事务部门可以在支助当

地特派团行为者彼此协调、团结和保持政治一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任务规

定执行的广泛背景或就与平民关系的具体方面提供咨询意见。 

 建信任立、管理冲突及支助和解。民政事务部门积极支持发展有利于持久和平

的社会条件，支助当地和（或）国家的和解与冲突解决，努力支持民众参与和

平进程、信任和平进程。这些努力包括：召集或方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

直接外联民众（与特派团其他行为者合作设计和提供适当而一致的信息）；支

助民间社会组织谋求和平与和解的努力；确认、执行和监测速效项目；促进或

保护被排斥、受威胁、边缘化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因此，对联合国军民协调干

事来说，民政事务部门是军事支助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过渡的主要民事对话

者。 

 支助恢复和延伸国家权威。民政事务部门是特派团以拱顶石理论确定的多种方

式协助恢复和延续国家权威的牵头部门。民政事务各部门支助当地发展有助于

合法而具有代表性的治理的政治空间，也酌情为国家机构的活动提供行动支助。

支持当地发展政治空间可能涉及种种活动，如公民教育，组织选举前的政治会

议，协助安排或支持不同阶层的民众（包括民间社会行为者）与政府之间的对

话。在代议制民主建立之时，民政事务部门的工作通常侧重支持参与。为国家

机构的活动提供行动支助可以采取执行任务规定所必需的各种形式，顾及联合

国全系统当前满足冲突后局势下的机构建设与治理需要的能力。 

 民政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通常是当地或区域办事处的长官，因此也是联合国军

民协调干事在战术层次的合作伙伴。在行动层面，民政事务部门长官是联合国

军民协调长官的主要民事合作伙伴。由于民政事务部门在特派团协调和特派团

众多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由于它代表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或）人道协调员/驻

地协调员，由于联合国军民协调同民政事务部门合作与协调的潜在合同乘法效

应，联合国军民协调与民政事务部门应当酌情建立不断的联络，并熟悉彼此的

任务规定和作用，以便确定和利用增进军民协同效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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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是联合国系统内主持和平建设与

发展的牵头机构。通常，在特派团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建设和平之时，它也过渡到

一种今后多年由开发署领导的联合国存在。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

道协调员通常来自开发署。由于过渡管理影响重大，所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要

努力与开发署办事处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开发署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办事处以及捐助开发机构协调，根据千年发展目标的

一般规定，领导执行方案、倡议和框架（例如联发援框架）。千年发展目标的八

个目标构成了开发署的任务规定：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

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

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及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最有趣举措之一是开发署发展和协调文职人员促进发展与能

力建设的能力的方案。 

 内部行为者包括东道国政府；在行动和战术层次，包括冲突各当事方，安全部

门――军事部队、准军事部门警察，部落首领以及土著或当地非政府组织及各种

各样的民间社会组织。从原则上讲，东道国政府和其他内部行为者应当在重建过

程中发挥带头作用，因为是它们自己前途未卜。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内部

行为者的能力因冲突而严重削弱，它们无法在建设和平行动的初期阶段发挥这种

作用。所以国际援助界通常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本来期望的其他作用，不如说是

领导作用。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复杂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加大协调是受更复杂、动态和互相依赖的任务环境，受有限资源的驱

动  

 联合国军民协调是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部门与民事行为者之间的协调  

 联合国军民协调应当从军事部门在特派团任务规定中的双重作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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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理解： 

 确保一个安全的环境  

 为支持特派团的总体目标的外部和内部行为者提供资源  

 特派团协调工具箱中的一把重要工具” 

 从更大的战略环境也可以看出，联合国军民协调如何在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之

间的联系中发挥作用： 

 作为复杂和平行动中军民协调主要联系的一部分，联合国军民协调是一种

联合国军事参谋的职能，作用是方便联合国特派团军事、警察及文职部门

之间的衔接，也方便军事部队与特派任务地区的其他所有平民，包括人道

主义与发展行为者、地方当局、捐助机构、非政府组织、东道国政府及民

间社会组织等之间的衔接。因此，联合国军民协调由军事参谋和特遣队在

行动（特派团总部或东道国政府）层次与战术（区总部和单位，或者省或

地方）层次开展――遍及各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活动。因此，应当围绕军

事部门在特派团总体任务规定中扮演的双重作用――第一，确保一个安全

的环境，让所有民事行为者可以行动；第二，为支持特派团总体目标的行

为者提供资源，来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 

 因为联合国军民协调服务于特派团的总体任务规定，所以应当把它理解特

派团协调工具箱中的一把主要工具。协调目的越明确，总体努力就越有效

越得力；军民行为者之间发生不必要摩擦的可能性越小。因此，特派团全

体领导、警察、文职领导和人员应当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从特派团的角

度来看，联合国军民协调是特派团领导，特别是文职人员，可以利用军事

部门的能力推进特派团任务目标的概念和方式。 

 

 联合国军民协调支助 

 建设和平 – 一致、协调、互补  

 协调一直是一项重大挑战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联系中的军事协调过渡管理  

 建设，还有联合国军民协调，都是支助活动  

 和平不能从外部建设  

 联合国军民协调原则有助于外部和内部行为者之间的平衡  

 当地自主权  

 建设和平是一个整体概念，规定了同时进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以预防冲

突升级，避免重新陷入暴力冲突以及建设与巩固持久和平。它要求多种多样的角

色扮演者，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国际机构采取一致、协调与互补的

多层面对策（有时称“3 质”模式）。 

 在短时期内，建设和平旨在援助和平进程，防止重新陷入暴力冲突，但终极目的

是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为社会正义与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因此，军民协调处于

复杂和平行动核心问题之一的位置，因为它有助于和平与安全目标跟人道主义与

建设和平目标之间的衔接，管理军事部门与建设和平的警察及文职方面的衔接。

军民联系对从总体上影响维持和平行动力求改变的冲突，很关键。因此，军民协

调是一切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没有它，就不可能在从事特定建设和平行动

的种种机构的不同政策和行动中实现适当程度的一致。 

 联合国军民协调必须理解成一种支助活动。它是支助正在实行过渡的人民和社会。

和平不能从外部建设。因此，一切和平进程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和影响就是冲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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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冲突所影响的人民准备和承诺开启和平进程的程度。从冲突向和平过渡可以

受外部支助；并且此类支助对和平进程圆满成功可能至关重要，因为冲突当事方

彼此缺乏信任，能够从外部保证与便利中受益，也需要冲突后重建的援助，是自

然不过的事。然而，极其重要的是要牢记适当的平衡，即当地行为者负责自己的

前途，从而负责管理自己的和平进程。因此，维持和平人员和建设和平人员的作

用只是支助这个进程。 

 

 

 建设和平涉及利用多层面和各种工具防止陷入暴力冲突，支持地方能力和民间

社会的出现，从冲突向可自我维持的和平过渡。建设和平的主要层面或部门是

安全；政治、治理和参与；社会经济；人权、司法与和解。 

 

 总结 

 原则性的办法：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原则是全力支持过渡管理过程的军

民关系  

 由、协同并通过建设和平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联合国军民协调着重采取建设和平驱动的办法，与其说是直接援助，

不如说是间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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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情景的联合国军民协调练习 
 

== 基于模块情景的联合国军民协调练习 == 

 

介绍性说明 

 

 第5模块完全是基于情景的练习（情景练习），以维和部/外勤部“卡拉纳”

一般情景为蓝本。情景练习的主要目的是让联合国军民协调专家应用通过第

一套综合教材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第1至第3模块和补充模块），并提高他们

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思考能力，以预期在未来的特派团中可能遇到的

情形。 

 情景练习可以针对特派团、情形和国家能力而修改――教练与维和培训所将

可以利用维持和平最佳做法系统中的信息和参考资料库。 

 这套材料提供进行情景练习的总体准则，也提供在听取汇报期间将给予的每

个情景的具体指导。指导说明已对每个情景做出，它们只是用作广泛的准则，

目的是要从练习中提出某些学习要点和强调某些问题，而不是要做成一个包

罗无遗的综合核对清单。希望在参与者本身讨论的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问题和

要点。 

 所示情景都发生在一个叫卡拉纳的虚构国家中，但借鉴了不同国家和特派团

发生的真实事件。联卡援助团自2009年起部署。除非另有说明，都不妨假定

有关事件现在正在发生。培训者/主持人应当选择与参与者在其部署国可能面

临的问题类型最可能相配的情景。 

 第5模块含8个基于情景的练习，目的是以任何与联合国军民协调有关的方式

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人员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形。这些情景旨在

提供现实主义态度和实际价值。这些情景的核心主题与思想都取自维持和平

特派团中发生过的实际事件。培训者/主持人应当鼓励参与者开展互动式讨论，

并鼓励他们反思出自各个模块的学习要点，而不是采取指导方式。 

 创新、想象力加以教练关于各个相关主题的知识，将使本练习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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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情景的练习的全面概述 

情景练习1 人道主义和人权悲剧 

- 行动规划 

行动（9部- 部队总部） 

人道主义局势与建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必要性 

- 协调的建立 

- 联合国军民协调评估 

情景练习2 支助特雷派克（TREPPEK）村 战术（营级联合国军民协调关闭） 

特雷派克村具有挑战性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 

- 局势分析 

- 速效项目的设计 

情景练习3      悲剧性的航空事故 行动-战术 

联合国搭载军事人员的飞机在一个村庄坠毁 

- 协调过程 

- 拟订给指挥官的“紧急情况通报” 

情景练习  

4 

关于速效项目的指挥 战术(战区层次) 

当地人不满联卡援助团开办速效项目的方式 

- 组织召开会议 

- 当地人会议的筹备 

情景练习5 特雷派克村的当地/复杂紧急情况 战术(营级联合国军民协调关闭) 

特雷派克村局势恶化 

- 联络与信息共享 

- 民事援助与军事民防资产 

情景练习6 援助穷人 战术(营级联合国军民协调关闭) 

支助粮食计划署的护送任务 

- 人道主义支助的全面概述 

- 规划过程 

- 分析和利用护送请求表 

情景练习7 联卡援助团面临的保护平民挑战 行动 (9部-部队总部) 

违犯卡拉里和平协定的行为与种族间暴力的风险 

- 起草支持保护平民的应急计划 

情景练习8 矿工罢工和保护平民的挑战 战术(战区层次) 

有升级为种族间暴力之风险的大罢工 

-联合国军民协调应急计划/适当对策的规划 

- 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 起草一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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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作为导言，这第一个情景包括了国家（卡拉纳）和特派团（联卡援助团）

面临的一个巨大人道主义问题。特派团这项规定任务将由民政机构在军队和警察

的支持予以执行。军队是一个主要援助机构，其作用将使联合国军民协调行为者

参与这一局势。利用这一情景，可以练习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层次的作用。 

 

情景2：要求参与者对特雷派克村的局势进行分析，并落实一个速效项目，以便

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社会、环境局势中帮助居民。 

 

情景3：这个情景的主题直接取自联合国特派团的一次不幸的航空事故。经过适

当修改，着重强调了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要记取的某些经验教训。复杂紧急情况

和救灾，对任何联合国特派团来说都棘手的局面。在这种局势中开展工作的诸多

机构需要适当协调，需要合理的信息管理。这个情景将为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

指挥官和参谋提供充分的机会，从行动和战术层次的练习中受益。 

 

情景4：特派团的公信力与合法性绝不可动摇。明显的不公或受到指控的不公平

做法都可能造成特派团运作问题。对特派团来说，不利的媒体宣传可能滚雪球般

地迅速成为大挑战和大障碍。这些问题都应当迅速处理，及早解决。联合国维持

和平特派团开办速效项目，以此作为社区支助项目。联合国军民协调参与速效项

目是部队的职能之一。由于速效项目涉及资源和社区的期望，联合国军民协调和

其他利益攸关者应当熟悉速效项目的所有方面。任何偏离程序和指导方针的行为

都会制造问题。这个练习可以巩固所有官员与速效项目有关的知识。这也是一种

公共关系和宣传运动练习，涉及对速效项目心怀不满和计划涂黑联卡援助团形象

的当地领导人。 

 

情景5：这个情形处理当地复杂紧急情况的个案，因为特雷派克村的局势已经恶

化：村里及周边已经发生了法林（Fallin）人与科利（Kori）人之间的武装冲突。

这是一个在协调方面训练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的情景，也是一种相关的战术局势。 

 

情景6：有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援助提供者动用军事资产和寻求援助的指导方针。

环境迫使援助机构向军队寻求此类援助。这个情景描绘了一种粮食计划署寻求援

助、军队提供援助的情形。然而，运输队遭伏击、人员伤亡和数架飞机被劫持，

都需要粮食计划署与军队共同处理。这是一个给实地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做的战

术层次的练习。 

 

情景7：这个情景既有对特派团任务规定的质疑，也有保护平民。尽管有和平条

约、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存在及特派团地位协定/部队地位协定，但是联合国人员

的存在还是多次受到甚至主要冲突方的质疑。在这个情景中，卡国军已经威胁要

进攻卡爱运的阵地。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求联合国撤离其阵地，告诉联合国它不

保证安全。联卡援助团势必得想法缓解这种局势。与此同时，做好充分应急规划，

以维护任务规定，保护联合国人员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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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8：这个情景是另一个保护平民的复杂挑战，由矿工罢工开始。卡拉纳政府

与矿工之间出现僵局。联卡援助团陷入双重挑战：不同类别的人的平民保护与联

合国人员的安全。随着这个情景的复杂性的展开，像在许多特派团所遇实际情形

一样，联卡援助团将忙于处理诸多问题，应对诸多机构。联合国军民协调可以在

此类危机局势中发挥积极作用。 

 

 练习的目的 

 练习的目标协助维持和平人员在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复杂行动情景中，面对棘

手局势，有效履行职能。练习的目的是训练以任何身份处理联合国军民协调

主题的人员。参与者可以是军人、警察、文职维和人员或者单位。他们可以

是高级官员、参谋、指挥官或在实地尽职的人员。做这个练习将帮助参与者

理解在特定局势下规划、协调和实施行动的细微之处，最终目标是有效履行

职能。它们旨在巩固前面四个模块的学习要点，增强某些可以牢记的要点。

练习意在帮助参与者评价许多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的利弊，然后能够决定最

合适或最值得接受的行动方案。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应当理解这种决定在联

合国整个行动的总体背景下的影响，并且能够与其他行为者协调，以确保做

出同步反应。这将需要主动和反应式规划，并且许多情景都有“实时”因素，

在这些情形中参与者需要能够调整原来的计划以顾及新的情况。 

 建议早早把卡拉纳情景发给学生，让参与者有充分的时间去熟悉关于卡拉纳

的预习材料，并开始从联合国军民协调的角度评价局势。练习将帮助参与者

彻底了解外勤特派团的环境、日常挑战、多种行为者以及联合国特派团可以

利用的资源与选择。 

 

 用哪些情景？ 

 练习包含一系列不同情形，培训者可以从中挑选最适合特定群体参与者需要

的情景。练习涵盖行动和战术两个层次的情景。因此，预期反应的复杂性也

不同。其中有些情景主要涉及军事反应，有些主要涉及多机构对策。有些目

标定为一个特派团的特派团总部，有的则定在区级或营级。这些情形多数都

需要联合国特派团的文职、军事和警察人员密切合作才能满意地应对挑战。

有一些情景则定位在更高层次，需要有战略眼光、政治负面效果意识和专业

行动对策。以上述投入为根据，可以选择适当的情景练习。 

 

 进行练习的方式 

 情景控制没有建议的标准格式。每个情景都需要根据参与者的水平和可以利

用的时间采取不同方式。最终目标应当是参与者理解和吸收有关主题。应当

努力让这个练习尽量做成互动式，做得无比有趣。主持人应当根据进度和所

分配的时间，灵活规划、进行和调整时间安排。大标题下面给出，可以在每

个标题下进行练习（根据规划，有些步骤可以跳过或再增加）： 

o 在练习之前，早早分发相关情景练习的文件 

o 在全体通报会上介绍有关情景 

o 讨论各种要求 

o 分工、分组和分配角色扮演任务 

o 规划和参与者的讨论时间 

o 如果练习中有，就尝试执行参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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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指派小组或个人介绍 

o 全体讨论和检查参谋的工作 

o 听取关于本练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汇报 

 情形可以根据需要加以选择。在初步通报后，小组可以分为五六人一组。应

当努力让每个小组都含有不同的专门知识。规定时间一到，各小组应当汇报

其解决办法。听取介绍讲述后，主持人带领他们开展有指导的讨论，一个情

景一个情景地来。 

 

 一般指导要点 

 在听取汇报时要强调的两个重点是与其他行为者合作的重要性及特派团更大

的目标。特派团人员可能遇到的人道主义行为者（联合国和非政府的）会在

特派团成立之前就在该国运作，并且在特派团人员离开之后继续履行其职能。

为了便利组织，应当依赖这些行为者的丰富经验。它们也可以在特派团和包

括民间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外部行为者之间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对军事行

为者来说，重要的是要理解人道主义援助的复杂网络，它包括国际组织以及

与国家工作人员和当地合作伙伴的当地、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

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当事方是否接受。 

 了解当地动态、保持敏感、恪守维持和平原则，很重要。联合国军民协调应

当了解人道主义机构运作的原则和参数。 

 多数局势都需要特派团文职、军事、警察人员之间彼此协调，整体规划，并

且应当在开始练习之前提醒各小组注意这一点。如果参与者纯是军事人员、

文职人员或者警察，这样提醒就特别重要；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培训者不妨

建议各小组某些成员承担这些角色。这不需要采用角色扮演，不过目的很简

单，就是确保参与者考虑到任务规划的所有要素，而不只是他们自己的专业

学科。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206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卡拉纳情景（简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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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研究概述 == 

背景说明 

2009 年 5 月 19 日，卡拉纳经过数年的暴力冲突，政府与叛军之间签署了一项停

火协定（《卡拉利和平协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7 月第 1844 号决议，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批准建立联合国卡拉纳援助团（联卡援助团）。 

地理 

卡拉纳共和国陆地面积 120000 平方公里，海岸线 300 公里。有两大地区：东部

和中部是平原，西部和西南部是高地。10 月初至 12 月为雨季。卡拉纳自然资源

丰富，但分布很不均匀。在马赫白克省和巴林省（Barin）的卡莱西河（Kalesi）

沿岸发现了钻石。铜在科尔马(Corma)周边开采。煤在汉诺（Hanno）省开采。总

人口 1400 万人，半数以上未满 18 岁。预期寿命 45 岁，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九。 

种族分布 

卡拉纳主要居住着三个部族：法林（Falin）族、科利（Kori）族和塔奇（Tatsi）

族。科利族 (38%) 主要生活在西部，是特热尼省和科洛尼省的主导族群。法林

族 (49%)是卡拉纳的多数民族，主要生活在卡拉纳东部和中部，西部和南部也有。

塔奇族 (17%)主要生活在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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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卡拉纳 1962 年获得独立。Joseph Uroma，法林族人，来自该国东北部，独立后

上台执政。1971 年发生一场军事政变，他被推翻。1975 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

1986 年举行自由选举，Jackson Ogavo 当选为卡拉纳第一任民选总统。政府为法

林族所主导，没有科利族和塔奇族群体的代表。1998 年以来，经济持续衰退，

人道主义危机定期发生。2003 年，卡拉纳爱国运动（卡爱运）在特热尼省开始

叛乱。卡爱运在西部取得成功，战胜了卡拉纳国防部队（卡国军），至 2009 年，

有效地控制了西部高地。虽然卡爱运是多民族运动，称其目标是在卡拉纳各地恢

复民主，却吸引西部主要族群科利族的许多支持。卡国军主力困在西部，所以南

部勒颇科（Leppko）省的塔奇族骚动，攻击政府机构。这些小型反叛团体有很多，

它们团结起来，自称南卡拉纳独立战斗员（南卡独战员）。 

与邻国的关系 

卡拉纳边界是过去殖民的结果，并不代表该区域的种族分布。法林族占苏摩拉全

国人口的 10%，科利族构成了卡塔西全国人口的 38%，塔奇族则构成里摩萨全

国人口的 45%。 

卡拉纳与苏摩拉的关系向来很好。即使法林族只占苏摩拉人口的 10%，他们在政

治上却联系密切。卡拉纳与卡塔西之间的关系紧张。卡拉纳指控卡塔西支持卡爱

运，并且这些指控都得到了证实。里摩萨一直陷入两个敌对族群的内战魔掌之中。 

政治 

《卡拉纳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总理由总统任命，又反

过来任命政府各部的部长和长官。Ogavo 总统已经逐步抑制有效的反对。自 1996

年起，卡拉纳事实上一直是个一党制国家。围绕着酋长建立的制度存在于农村地

区。 

主要反叛团体是卡拉纳爱国运动（卡爱运）。它有潜力成为一支有效的政治力量。

南卡拉纳独立战斗员（南卡南卡独战员）缺乏结构与组织。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全

国的许多部分。在西部，一个替代机构正在卡爱运旗下形成。现行的卡拉利和平

进程提供了持久和平的唯一实际选择。 

经济 

冲突和猖獗的腐败，已经加剧了卡拉纳的经济问题。铜的生产实际已经停止，钻

石业由于许多团体的敲诈勒索受到损害。农村地区的战斗打击了农业生产和卡拉

纳的木材工业。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大约 300%，债务增加，青年失业率几乎

60 %，从而诱使他们走向犯罪。 

社会问题 

卡拉纳分娩死亡率高，识字率低，艾滋病毒盛行。犯罪率高，帮派暴力以种族为

基础发生。失业程度高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病的原因。男女酗酒和吸毒率都很高。

小男孩常被绑架去做儿童兵。女孩也遭军事团体绑架去做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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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卡拉纳道路网络很发达；然而，多年内战，保养极少，已经使道路网络大大退化。

农村地区没有接通电网，因此没有电。只有首都和某些较大的城镇才有供水系统。

没有环境卫生和垃圾清运系统。卡拉纳首都之外也没有电信系统。 

== 宪兵、法治和反叛团体== 

卡拉纳国防部队 

卡国军共有兵力大约 10,000 人 (陆军 9,000 人、空军 800 人、海军 200 人)。

海军有少量的海岸与河流巡逻艇。空军配备一个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和几架

轻型轰炸机中队，打击能力有限。卡国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是陆军。装备极其老旧，

多数都需要修理。空军因为缺少零部件实际已停飞。 

总统卫队 

总统卫队有两个步兵营，是忠诚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任务是保护总统。以残

暴闻名。 

卡拉纳国家警察 

卡国警位于各人口中心，由省政府控制。正式编制，卡国警有 8,500 名警察。合

格人员、后勤及财政资源严重短缺。它是一支训练差、领导无能、士气不振的部

队。 

卡拉纳爱国运动 

卡爱运共有兵力大约 10,000 名战士。卡爱运 700 人一群，分成若干群，每个群

由一名战地指挥官率领。在某些地区，卡爱运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基本行政职能。

由于民众广泛支持反叛分子，由于对政府不满，卡爱运的新角色在西部已经为民

众欣然接受。 

南卡拉纳独立战斗员 

南卡南卡独战员是一帮乌合之众，由背景各异的反叛分子组成，总兵力估计有大

约 

2,000 名战士。指控和控制机构乏力，纪律差，内部凝聚力差，训练标准也很低。

有些成员是卡国军的叛逃分子，其他则来处邻国里摩萨的内战。 

地雷 

地雷被冲突各方广泛使用，地雷的位置也没有可靠的记录。因此，地雷对全体民

众、援助机构及潜在的维持和平特派团都构成了一种无法预见的重大威胁。 

复员方案 

解除武装的要求在《卡拉利和平协定》中写得一清二楚。《卡拉利和平协定》还

设想改组国防与安全部队。可以假定，如果各方都遵守《和平协定》，卡爱运就

会兑现这一承诺，但反叛分子的复杂动态使之成了一个更加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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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卡拉纳的人权局势令人严重关切。警察和陆军（卡国军）在一种完全有罪不罚的

氛围中，要对伺机侵犯人权行动，对出于政治和种族动机的暴力负责。总统卫队

也是对民众的一种威胁。南卡独战员一直对强行招募包括强行招募儿童负责。由

于缺乏司法能力，由于政治和军事干预司法程序，有罪不罚现象猖獗。 

人道主义局势 

所有基本食品的价格都超出了国民的承受范围。世界卫生组织到今已经报告了 70

例霍乱。估计已经有 50 万人逃离卡拉纳，到邻国苏摩拉(大约 200,000 难民)、卡塔

西 (大约 200,000 难民) 和里摩萨(大约 100,000 难民)避难。卡拉纳境内另有 50 万

境内流离失所者。 

安全 

卡爱运控制了特热尼全省及马赫白克和科洛尼省的许多地方。卡国军立即将其多

数兵力放到东部；这个地区虽然目前平安无事，可一旦《卡拉利和平协定》遭到

破坏，就会成为冲突的前线。 

-格拉西：主要风险是首都郊区和首都周边的境内流离失所营地中犯罪程度很高。

谋杀、强奸、家庭暴力和偷盗在营地中盛行；保健、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继

续恶化。 

-阿卡巴尔：煤矿工人因为四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所以举行了罢工。这些人生活

在与煤矿有关的棚户区，条件极差，又远离家人。 

-勒颇科：勒颇科政府权威崩溃，导致失控的武装团体数量增加；它们与南卡独

战员一起，掠夺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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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Security Council 

S/RES/XXXX (2009) 

第1844 (2009)号决议摘选 

由2009年7月22日安全理事会第XX次会议通过，安全理事会， 

表示极其关切长期冲突给卡拉纳全国平民带来的可怕后果，特别是关切难

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加。 

强调迫切需要向卡拉纳人民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对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侵害平民的暴行，包括普遍绑架男人、妇女

和儿童、使用地雷及针对妇女儿童的性暴力，深表遗憾， 

 决定卡拉纳的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对第 8 大陆次区域的稳

定，对卡拉纳的和平进程，继续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设立联合国卡拉纳援助团（联卡援助团），为期 6 个月；还决

定联卡援助团构成最多 [6,800] 联合国军事人员，包括最多 [200]

军事观察员和[160]名参谋；最多 [1250]民警，包括协助维持卡拉

纳全国法律与秩序的建制警察部队；还有适当文职部门； 

2. 决定联卡援助团应有下述任务规定： 

支助落实《停火协定》： 

(a) 观察和监督停火协定落实情况，调查违犯停火行为； 

(b) 与各方军队战地总部建立与保持不断联络； 

(c) 尽快，最好是在本决议通过 30 日内，与有关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开发组织及捐助国家合作，为全面落实所有武装当事方

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制订

一项行动计划，特别注意儿童战斗员和妇女的特殊需要，处

理把非卡拉纳战斗员包含在内问题； 

(d) 实行自愿解除武装，收集和销毁武器与弹药，以此作为有组

织的复员方案的一部分； 

(e) 在政府的关键设施，特别是港口、机构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

提供安全； 

保护平民、联合国人员及设施： 

(f) 在力所能及和不影响政府努力的情况下，确保有效保护遭受

身体暴力直接威胁的平民， 

(g) 保护联合国设施、装置和设备，确保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与行

动自由； 

支助人道主义和人权援助： 

(h) 便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帮助创建必要的安全条件； 

(i) 监测人权局势，协助国际努力保护和促进卡拉纳人权，特别

注意脆弱群体，包括难民、正在返回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

者，被绑架的人、妇女、儿童和复员儿童兵；也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有关组织、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提供

所需的人权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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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确保联卡援助团内部拥有开展人权促进、保护与监测活动的

适当人权存在、能力及专门知识； 

支助安全部门改革： 

(k) 协助卡拉纳新过渡政府遵照民主警务和国际标准，监测与改

组卡拉纳警察部队，制订一项警察培训方案，并与有关组织

和有关国家合作以其他方式援助警察培训； 

(l) 与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合作，协助卡拉纳新过渡政府组建一

支卡拉纳经过改组的崭新军队； 

支助实施和平进程； 

(m) 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联手协助新过渡政府在全国各地重新

建立国家权威，包括在国家和地方建立运行正常的行政机构； 

(n) 协助政府恢复对自然资源的适当行政管理； 

(o) 协助新过渡政府筹备订于 2009 年年底之前举行的全国选举； 

(p) 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联手协助新过渡政府制订一项巩固政

府机构的战略，包括一项国家法律框架以及司法和牢教机关。 

3. 要求各当事方在卡拉纳全国各地停止敌对行为，并履行《全面和平

协定》与停火协定为它们规定的义务； 

4. 呼吁所有当事方全面配合联卡援助团的部署和行动，包括在卡拉纳

全国各地确保联合国人员，还有相关人权的安全、安保及行动自由； 

5. 批准联卡援助团在其能力限度内，在其单位部署地区，利用一切必

要手段执行第 3 段 (a)至 (p)分段所列的任务； 

6. 强调在决定使用现有能力与资源时，，必须使第 3 段 (f)分段所述

的保护平民优先于决定第 3 段所述的任何其他任务。 

7. 要求所有当事方全部停止使用儿童兵，要求所有当事方停止侵犯人

权行为和侵害卡拉纳人民的暴行，特别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8. 决定仍然积极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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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卡拉利和平协定》 

第一条 

兹确定所述交战方之间在卡拉纳领土各地停火。停火应于签署后生效，执行应尽

快实施。停止敌对行动包含所有海陆空的战争行为，也包含所有破坏和煽动民族

仇恨行为，要求下文所说敌对部队脱离接触。最终停止敌对行动应在停火签署七

十二小时内生效。 

第二条 

2.1  部队脱离接触系指本协定各当事方的敌对军事部队在至《停火协定》生效

时日彼此直接接触的地方，立即打破战术接触。 

2.2  在不可能立即脱离接触的情况下，各当事方要通过联合停火委员会商定一

个脱离接触的框架和顺序。 

2.3  所有部队主动进行的立即脱离接触应限于直接瞄准射击武器的有效射程。

将所有武器撤出射程之外的进一步脱离接触，应在联合停火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 

2.4  卡国军将从特热尼省、科洛尼省、马赫白克省及勒颇科省撤走所有装甲车

和口径大于.50 英寸的武器。 

2.5  武器、弹药或其他致命后勤物资的所有再补给应至《停火协定》生效时日

停止。全面禁止任何布雷行动将至《停火协定》生效时日生效。 

2.7  任何妨碍或阻止排雷行动的企图，将被认为是违犯停火协定条款。 

2.8  在停火生效之时，所有当事方就向红十字委员会提供本方与冲突有关的人

员被拘押的信息。它们随后应向红十字委员会代表提供援助，使这些代表能够探

访俘虏和被拘押者，核实任何细节，确定他们的条件和状况。 

2.9  在《协定》生效之时，当事方应在《停火协定》签署后三日内释放因为战

争被拘押或被抓为人质的人，红十字委员会和红新月应给予他们一切必要的援助，

包括重新安置到将保障其安全的卡拉纳任何省或任何其他国家。 

2.10  各当事方之间的所有国内和对外宣传及任何其他旨在煽动民族仇恨的行

动，将至《停火协定》生效时日停止。 

2.11  所有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将至《停火协定》生效时日停止。这包括复仇行

为；即决处决；酷刑；骚扰；根据民族血统、宗教信仰或政治归属拘押和迫害平

民；武装平民；使用儿童兵；性暴力；倡导或宣扬恐怖主义或种族灭绝思想意识。 

第三条 

3.1  停火的核查与控制将由一个联合国授权的特派团监督，包括建立一个由联

合国主持的联合停火委员会，建立国家、省和地方的联合联络队。 

3.2  联合停火委员会将由各当事方和联合国的指定代表组成，应在《和平协定》

签署后立即成立。 

3.3  所有当事方都要向联合停火委员会提供详情，说明其部队的兵力和所在位

置。鉴于此类信息的敏感性，联合停火委员会主席将为妥善处理此类信息做好准

备。所有卡国军士兵和所有卡爱运与南卡独战员成员都应当进行登记。 

3.4  联合停火委员会总部应设在格拉西，由联合国领导；联合国将界定委员会

的任务和职责。程序规则将与各当事方协商起草，并通过联合停火委员会予以颁

布。 

3.5  联合停火委员会将设立联合联络队，并做好适当安全，以报告和处理联络

队提请委员会注意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任何需要在当事方之间做出仲裁的问题

或违犯停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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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联合联络队将由所有签署方的代表构成，并由联合国干事领导。联合联络

队将对联合停火委员会负责。 

3.7  联合联络队将促进各当事方之间的沟通，以减少违犯《停火协定》的可能，

并澄清违犯协定现象。 

第四条 

4.1  民族和解政府将在停火之后立即建立，以确保重返和平与稳定。政府将负

责加强司法系统独立，恢复行政和公共服务，重建国家。 

4.2  民族和解政府将由共识认定的总理领导，他将任职到下次总统选举，不能

作为候选人参加下次总统选举。 

4.3  民族和解政府将承诺在本协定签署后 12 个月内举行自由、公平选举。 

4.4  民族和解政府将立即成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以便在卡拉纳确保保护权

利和自由。全国人权委员会将由各方代表组成，由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人领导。 

4.5  民族和解政府将努力促进人道主义行动，以援助全国的冲突受害者。根据

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政府将采取措施补偿受害者，为他们平反伸冤。 

4.6  民族和解政府将建立一个全国委员会，以监督解除前战斗员的武装和改组

军事与警察部队。 

第五条 

5.1  民族和解政府将在上任后，立即着手重建一支承诺实践廉正价值观念与共

和国道德的军队。政府将改组国防和安全部队，并为此目的，可能接受外部顾问

的建议。 

5.2  为了协助全国领土各地恢复人员和财产安全，民族和解政府将重组所有部

队，并解除它们的武装。政府将确保没有任何雇佣军滞留在本国境内。 

5.3  卡国军、卡爱运与南卡独战员成的前战斗员，凡希望被融入经改组新建的

国家武装部队的，只要达到规定标准，就可以；并且武装部队在不应超过 10,000

人的既定兵力内反映卡拉纳的地理政治结构。 

 

对卡国军－对卡爱运－对南卡独战员生效日期：20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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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接战规则/摘选 

1. 概述：这份文件包含了联合国卡拉纳援助团（联卡援助团）的接战规则。它

为作战指挥官规定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指示；指示描述了可以使用武力的参数。

接战规则尽管主要仍然是防御性质的，但也顾及了使用武力，包括必要时使用致

命武力，以确保落实联卡援助团军事部门被核准的目标。 

2. 权威：联卡援助团的权力和权威源于安理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第 15844 (2020)

号决议。必须以合乎联卡援助团任务规定的方式行使。因此，根据这项决议规定，

联卡援助团除自卫外以其他方式使用武力的权利仅限于下文第 3 (l)所列的情形。 

3. 接战规则的执行 

a. 概述：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有关国际法原则包括武

装冲突法原则为指导。在开展军事行动期间，如果要动用武装部队，联卡援助团

军事人员必须始终遵守国际法定的相称原则、尽量少用武力和尽量减少潜在意外

伤害的要求。 

b. 自卫： 

(1) 这些接战规则绝不否认指挥官采取一切必要适当行动进行自卫的权利和义

务。联卡援助团所有人员都可以行使固有的自卫权。 

(2) 采取先发制人的自卫阻止预期攻击，必须有可信的证据或信息支持，证明确

实有理由可以合理地认为敌对部队或人员要发起直接攻击。 

(3) 抗击敌对部队的自卫，可以由遭受攻击或有遭受攻击危险的个人或具体部队

单位，或者能够援助这些个人或具体部队单位的联合国部队行使。潜在敌对部队，

若在其已知武器系统的射程之外或者没有围攻友军部队，那么没有上级军官的授

权，或者没有明确可信的证据或信息证明确实有理由可以合理地认为敌对部队眼

看要采取敌对行为，就不要予以攻击。 

 c. 军事必要。 

军事必要原则核准只使用达到核准目标所需的武力。军事必要不核准根据国际法

包括武装冲突法规定以其他方式禁止的行为。 

d. 替代使用武力的选择。 

凡在作战局势许可的时候，都必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以使用武力以外的方式（例

如通过谈判或者地方当局援助）化解潜在的敌意对抗。只有其他手段无效或者没

有任何希望达到直接目的，才可以使用武力。 

e. 查问和警告责任。 

在诉诸武力之前，必须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阻止任何人或团体表示敌意或实施敌

对行为。 

f. 遵守火力目标识别的义务。 

开火之前，必须正确识别敌对方或敌对人员。凡开火都必须有目标，受控制，并

且只发射起码不得不发的发数。 

g. 使用最少相称武力的义务。 

(1) 所用任何武力，就猛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必须限于达到授权目标所需的程度。

在某些情况下，战斗紧急，可能需要立即使用致命武力。 

(2) 使用武力必须与威胁的程度相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应对威胁所用的武

力可能不得不大一些，以便确保尽量减少联合国的伤亡和平民的伤亡。 

(3) 指挥官应当酌情考虑使用其他办法代替使用武力，比如心理办法、信息作战、

谈判和其他非致命的手段，包括部署或调动更大的部队，以示决心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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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避免意外伤害。 

在使用武力时，要采取一切实际预防措施，以避免并无论如何要尽量减少意外伤

害。 

i. 报告义务。 

任何涉及使用武力或拘押的对抗，不论是否导致伤亡，都要立即向指控系统报告。 

j. 守护阵地的权利。 

联卡援助团军事人员在面对敌对行为或敌意时，可以守护其阵地、人员或装备。

在此种情况下，他们也可以使用必要的武力守护接战规定准许的阵地和装备。 

k. 自卫之外使用武力 

(1) 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第 15844 (2020)号决议规定，照《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已经授权联卡援助团在其军事部门的部署区，采取

必要行动，充分利用其权力和能力，包括在自卫之外使用武力，以便遵照本接战

规则阐明的条件，达到以下所列目标： 

(a) 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 

(b) 确保联合国人员、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的安全与行动自由。 

(c) 在不影响卡拉纳政府责任的情况下，保护平民为受到眼下暴力威胁的平民提

供更好的安全，包括保护难民、流离失所者、回归者及其他与民兵和武装团体活

动有关的平民。 

(2) 部队指挥官，或者已经获得授权的指挥官，保留对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的

直接控制。 

 

联卡援助团具体接战规则： 

规则 1 — 武力水平 

a. 使用武力, 直到和包括致命武力： 

1.1. 自卫或卫护联合国其他人员对抗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2. 卫护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以及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的其他

人员对抗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3. 抵抗绑架或拘押本人或联合国其他人员的企图，准许。 

1.4. 抵抗绑架或拘押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以及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

指定的其他人员的企图，准许。 

1.5. 保护联合国设施、装置、装备、地区或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的

物资免遭包括对生命严重威胁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6. 保护关键设施、装置、地区、装备或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的物

资免遭包括对生命严重威胁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7. 在当地主管当局无法立即提供援助之时，保护眼下遭受暴力威胁的平民包括

对生命严重威胁或者会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的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8. 抗击任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限制或意欲限制联合国人员行动自

由的个人或团体，准许，目的是确保联合国人员的行动自由。在可能之时和可能

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应当征得直接上级指挥官的准许。 

1.9. 抗击任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限制或意欲限制人道主义与发展行

为者以及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的其他人员的行动自由的个人或团

体，准许，目的是确保这些人员的行动自由。在可能之时和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武力应当征得直接上级指挥官的准许。 

b. 使用武力，不包括致命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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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保护联合国设施、装置、地区、装备或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

的物资免遭不包括对生命严重威胁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11. 保护关键设施、装置、地区、装备或特派团团长与部队指挥官协商指定的

物资免遭不包括对生命严重威胁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敌对行为或敌意，准许。 

1.12. 抗击任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武装力量意欲限制联合国人员行动自由的

个人或团体，准许，目的是确保联合国人员的行动自由。 

1.13. 抗击任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武装力量限制或意欲限制人道主义与发展

行为者以及其他人员的行动自由的个人或团体，准许，目的是确保这些人员的行

动自由。 

1.14. 阻止个人或团体强行通过部队指挥官已经授权设立的路障、查检点或警戒

线，准许。 

1.15. 防止任何被捕或被拘押的人在移交给主管民政当局之前脱逃，准许。 

 

规则 4 – 拘押、搜查和解除武装的权力 

4.1. 在准许使用武装力量或非武装力量的所有情况下，都准许拘押。 

4.2. 准许搜查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包括搜查被拘押者。 

4.3. 在接到部队指挥官命令之时，准许解除个人或团体的武装。 

 

规则 5 – 移交被拘押者的义务 

5.1. 所有被拘押者都要尽快移交给当地主管民政当局。然而，如果有实质理由认

为，被拘押者有危险，会遭受某些侵犯其基本权利的行为，特别是酷刑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任意剥夺生命（包括因为在没有公平审判的基

本保障的情况下宣布死刑所致）；因为种族、宗教、民族、加入特定社会团体或

政治见解而遭受的迫害，则不要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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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1-8 

 

情景练习 1 –人道主义与人权悲剧=行动= 

 

局势 

1.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封锁严重影响了所有基本食品的获取可能和价格。食品如今已经

超出了多数百姓的承受范围。基本卫生与饮用水的可获取情况深受影响。世界卫生

组织领导的健康小组已经报告称，所有受暴力影响的地区霍乱病例都在不断增加。

估计已经有50万人逃离卡拉纳，到邻国苏摩拉(大约 200,000 难民)、卡塔西 (大约 

200,000 难民) 和里摩萨(大约 100,000 难民)避难。卡拉纳境内另有50万境内流离失

所者。每天报道都有许多侵犯人权之事。最近的骚动和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已经带

给了侵犯人权的分子一种有罪不罚的感觉，也使人道主义局势更加复杂。法林族中

的极端分子已经开始瞄准格拉西内和周边的科利人。强硬的科利人已经成为反叛分

子，并且赋予卡国军和法林人有名无实的战斗力。 

2. 成千上万无助的科利族男女儿童开始逃离格拉西，逃往马洛尼（Maroni）和苏瑞恩

（Sureen）。他们正前往西部的特热尼省和科洛尼省寻求卡爱运保护，置身他们自

己的部落中。这次出逃不幸的部分就是缺乏食物、饮水和住所，并且要走长路，特

别老幼和妇女要走长路。让他们悲惨的是法林人和实施强奸与野蛮大屠杀的卡国军

永远的威胁。 

3. 秘书长特别代表已经决定在苏瑞恩设立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秘书长特别代表还希

望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为这些遭受人道主义悲剧的无助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开

发署、人道协调厅、粮食计划署和无国界医生组织都出现在苏瑞恩。 

4. 身为9部长官，你已经接受任务，要与所有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以便为逃难民众提供最

大限度的帮助，并在流离失所者营地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 

 

问题单 

1. 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是如何开展的? 

2.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作用是什么，联合国军民协调预期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

的指导方针是什么? 

3. 联卡援助团为改善卡拉纳不断恶化的人权局势能够做些什么? 

4. 联卡援助团内部联合国军民协调、警察、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及其他文职部

门之间如何共享信息?  

5. 起草一份联合国军民协调评估/评估局势的指挥官定位，从而便利规划过程。 

 

部队指挥官拟订估计和估计准则的意图，摘录如下： 

- 部队指挥官的意图：联卡援助团特派团部队部门将协助人道主义和人权机构为

卡拉纳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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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军民协调评估：联合国军民协调对总体估计的投入是联合国军民协调工

作参谋在规划过程第一阶段开发的产品。它是核对和评估为联合国军民协调研究

而收集的信息，化为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的结果。它是发布军民协调指南和向行

动事务干事提出建议的基础。联合国军民协调初步估计是规划过程所有后续阶段

的基础文件。 

 

步骤 ： 

1. 危机 

2. 给包括所参谋（单位：小组）的联卡援助团的定位通报/局势评估/建议 

3. 指挥官给参谋的指导 

4. 核心规划小组（由9部领导）开展的规划 

5. 参谋的行动方案制订/（估计，包括行动方案） 

6. 决定通报 

7. 应急计划与下达要点命令 

 

联合国军民协调估计结构： 

参考资料：地图、相关文件等。 

1.  任务。分析部队指挥官的意图。 

2.  人道主义局势。 

3.  人权状况 

4.  要评估的因素 

a. 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归者 

b. 践踏人权和违犯国际法之事： 

c. 需要和健康评估（村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医院、孤儿院，等等） 

d. 在任务特派地区的重要公开态度 

e. 当地政府和行政重要信息 

f. 主要人道主义机构的重大活动（指明坐标方格、什么人和什么事－方案、项目等）确

认 

5.  评估的限制因素与挑战。 

6.  任务分析 

7.  可用时间。 

8.  地形和基础设施。 

9.  联合国军民协调参谋与可用部队。 

10. 评估的其他问题。 

11. 关于指挥官指南的选择/给部队指挥官的定位简介 

a. 分析与讨论 

b. 派给当地组织的特派团部队的缩减或一般限制 

c. 派给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民警、人权组织、媒体及其他机构的特派团部队的缩减或一

般限制 

d. 最终结论 

12. 建议。以上述详细分析为基础，可以为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特派团行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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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2 – 支助特雷派克村         =战术= 

 

 

 

特雷派克，在法荣（Faron）以南，

是一个位于非军事区边缘的村庄，

村民是生活在法林社群中的多数

科利人。 

 

科利族人口已经完全融入该社群，

与周围法林人口的关系问题不大，

不过有时也出现紧张。 

紧张的主要原因始终就是使用目前由正要离开那里的一个法林族家庭控制的村

中水井。大约有 500-700 人饮水和日常用水依赖这口井。有些家庭，多是科利人

家庭，也种庄稼，所以也依赖这口井浇灌庄稼。 

 

此时，粮食供应充足。这部分是因为有较多村民进行后院和小型农耕以补充他们

的食物来源。关键难题是在干季期间维持这种农耕活动，这口主要水井似乎很容

易干涸。缺乏水源对农民来说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在与其他家庭争夺用水。为

了避免加强紧张关系，农民对其他家庭让步。这样一来，种庄稼就无法持续，所

以可能导致粮食供应短缺。 

 

问题单： 

身为部署在法荣之营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你对局势的初步分析是什么? 

 

 为了起草一份联合国军民协调估计，你将要求哪些信息，向人要求？你的

评估结构是什么，你可能阐明的要点是什么？为了确保将来不重复劳动和

商定的最低标准得到很好理解，你需要与之协调的其他行为者是谁？你将

如何处理这事，使任何拟议活动和项目将来都不会制造“伤害”或“问题”? 

 

 营指挥官请设计一个速效项目：你完成此项任务的方式是什么（工作计划、

接触点、项目管理、效力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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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3 – 悲剧性的航空事故 =战术= 

 

局势 

1. 为了解决卡拉纳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高级任务队决定迫切需要增强联合国在格拉

西的军事存在。为了以人道主义准入为由，说服格拉西领导允许几架联合国航班在

格拉西机构降落，做出了相当大的外交努力。详细审查过安全局势和部队承诺之后，

部队指挥官接受任务，从勒颇科省空运两个连，从马赫白克省陆运一个营。联合国

第一架航班（机上有7名军官、43名士兵和4名机务人员）0600 时从科尔马（Corma）

起飞，以便在格拉西进行初步侦察和安排。 

 

事故 

2. 0700时，Movcon 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向特派团总部报告联合国航班失踪。要求部队

总部顺着准飞飞行路线所经古萨尔（Guthar）和费拉利（Fellari）两省大致区域进行

搜索。甚至在部队出动之前，空中事故的悲痛消息就传到了格拉西：据报道，一架

联合国航班已经在安姆桑镇（Amsan）附近的一个村庄（古萨尔省）紧急降落。这

则简短的信息只是传达，联合国飞机尝试在一条很短的飞行跑道上紧急着陆，并且

已经坠毁在安姆桑镇郊区。相距最近的军事单位是佛尔萨（Folsa）的区总部和联合

国驻塞热尼（Cereni）的一个很小的海军部队。 

 

特派团总部迅速行动，召开高级领导会议估量这场悲剧并决定救济措施。等塞热尼

海军部队到达坠机现场，报告说飞机冲过村庄，突然起火，实际上已经毁掉了多半

个村庄，这场巨大悲剧的严重性才显露。村民与联合国人员的伤亡可能很大。于是

决定在特派团总部发起大规模营救和救济行动。此时面对巨大悲剧，要求所有接受

委派主要人员都要出力。 

 

问题单 

1. 身为联卡援助团一名高级官员或特派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评估局势。特派团

都需要做什么? 

 

2. 哪些机构可能参与这场危机? 

 

3. 各级联合国军民协调参谋需要做什么，有哪些方面可以协调? 

 

4. 为了改进信息管理应当做些什么? 

 

5. 遇到此类事故，要采取什么后续行动?  

 

6. 拟订“指挥官关于事故的紧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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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4 – 关于速效项目的指控=战术= 

 

局势 

1. 联卡援助团自启动以来，一直能够积极进入社区支助角色。当地社区总是要求开

办更多速效项目，不理解特派团所受的预算及其他制约。而且，当地社区对联卡

援助团开办的速效项目还有一些误解与谣言。 

 

2. 法荣区总部不得不面对一项有关速效项目的挑战。马赫白克一位杰出领导人率领

的一支代表团，还有一些村长，来到区总部。代表团会见了区指挥官，表示联卡

援助团把项目分给法林族占多数的地区，当地人都觉得偏向。他们还抱怨速效项

目因为缺乏程序和监督质量很次，并责怪联卡援助团缺乏兴趣。他们认为联卡援

助团军人挪用了资金，因为在他们看来，速效项目资金是由卡拉纳政府提供给联

卡援助团的，要求保持质量和平等分配是他们的权利。 

 

3. 这些领导人如今正计划不久组织一场大型示威，反对联卡援助团。他们还要向世

界媒体强调指出，联合国用卡拉纳纳税人的钱开办的项目存在歧视和腐败。他们

还计划让卡爱运反叛分子参与，因为这些反叛分子本身也深信联合国行为失当，

暗藏计谋。区指挥官千方百计要告诉代表团，这些指控毫无根据，都不是事实。

又经过数次尝试，区指挥官终于认识到这个代表团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他向代

表发出邀约：告诉他们，两天后，区总部想主办一次活动，所有领导人，包括村

长和媒体人员都可以参加。他说，在这次活动中，在听取区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对速效项目的全面通报后，他们可以提出具体投诉。如果不满，他们可以去部队

总部或继续实施他们自己的计划。那位政治领导人接受了这份邀约，并且能够说

服各位村长相信。那位领导人表示，两天后，他们会率领更大的代表团前来，然

后代表团才走。 

 

你是区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区指挥官给你打电话，要求你组织这次会议。他要

你拟订一份关于速效项目的详细通报；还要协调事关这次会议的其他方面。所涉

种种问题应当能够使当地领导人相信联卡援助团开办速效项目既公平，又具备专

业能力。 

 

问题单 

 

1. 各位领导人的哪些感受和指控需要加以处理?  

2. 你在关于速效项目的详细通报中应当列入什么? 拟订一份组织需要处理的专

题的通报纲要给代表团。（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多参与速效项目，因此有关速效

项目的所有方面都应当为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和指挥系统的多数军事指挥官所

了解）。 

3. 要圆满举行这次会议，应当考虑的其他方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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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5 –特雷派克村的当地复杂紧急情况  =战术= 

- 特雷派克的局势已经恶化。过去七天，该村及周围发生了法林族与科利族的武

装冲突。科利人经常遭受石头砸、焚庄稼或艾克萨尔斯卡（Xalska）-法荣路上

往来车辆上小武器射击的骚扰。卡拉纳政府没有反应，卡国军当局也没有反应。 

- 直到昨天，联卡援助团都没有能够缓解紧张局势。昨天晚上，一些流动准军事

部队/掠夺者，差不多 20个来自艾克萨尔斯卡的叛逃分子和被除名的士兵－警察，

进入村庄，实施掠夺，侵犯科尔社群的人权。一些非官方报道指出，村民被谋杀

（据称主要是种族性的，受害者主要是科利人）。今天上午，科利人再次遭到这

些无法控制的武装团体的猛烈攻击。村中听到了小武器射击声和爆炸声。烟雾笼

罩了整个村庄，还看到教堂和一些房屋着火。约有 100 名村民惊恐地从家里逃走，

现在正躲藏在灌木丛中，怕丢了性命。其他人则被武装团体堵在村里。 

- 你的营的资产已经全部部署在特雷派克周围，以保护平民。已经请求派兵增援。

村长（你跟他已经相当熟识了）设法来到你身边，从他的角度向你描述了局势。

他要求你的营保护村庄，并且起码疏散儿童、妇女和老人（村里全部人口 300

人）。 

 

当前的人道主义局势 (截至今天上午)： 

- 难民署有救济物品存在其法龙（Fallon）的仓库中，但因为安全危害，其运输

队无法出动。 

- 你的营有现成的运水车，还有存量有限的口粮和药物。 

- 联卡援助团承受着巨大压力，要在军营内外为科利人建立临时安全避难所。 

 

难民署：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冲突局势下）和保护的组群牵头机构－法龙 

粮食计划署：粮食的组群牵头机构– 艾克萨尔斯卡 

援救社：妇女和儿童 – 苏瑞恩 

无国界医生组织：医疗保健–法龙 

卡拉纳国家红十字会–法龙和艾克萨尔斯卡 

 

问题单 

1. 身为你营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你在下列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采取什么

行动： 

a. 危机期间的联络与信息共享，顾及信息要求和信息敏感性？ 

b. 危机期间和战斗被制止后的民事援助（支助特派团、社区支助） 

2. 对特雷派克的保护/疏散，你的建议会是什么? 

a. 如果需要疏散，谁来进行疏散，让被疏散的人住哪里？你应当与谁协调? 

b. 你应当想到其他什么考虑? 

3. 如果在你的营部营地寻求安全避难所的出逃村民大批涌入： 

a. 应当让他们进入吗？为什么？ 

b. 哪里是开展联合国军民协调及其他协调活动的最佳场所/地点? 

4. 从更大规模上看，处理特雷派克的总体人道主义局势和动用军事（和民防资

产）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的选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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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6– 援助穷人 =战术= 

 

局势 

 

1. 最近，一船等待已久的援助物品，主要是食品，已经到达塞热尼海港。设在格拉

西的粮食计划署办事处联系特派团总部的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请求提供军事援

助。他已经表示，向特派团提出正式请求的必要文件正在准备。粮食计划署想要

这些物资安全运抵佛尔萨、法荣和苏瑞恩的储存地点，以供进一步分发。为了克

服现有民用运输车辆短缺，粮食计划署已经请求提供二十辆军事卡车和适当的保

护。他担心并不罕见的歹徒劫持车辆。 

 

2. 特派团总部已经核准了援助请求，要求部队总部提供所有援助。联合国军民协调

将在各级与粮食计划署做必要的协调。 

 

问题单 

 

1.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军队可以参与的条件、限制及作用是什么? 

 

2. 在当地力所不及的地方，各种国际行为者可以参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可能不

得不与这些组织来往。这些组织都是哪些组织? 

 

3. 提供人道主义服务主要有三种方式。它们是什么？哪种在当前情景中可能行

得通? 

 

4. 提供此类军事援助的条件和要走的程序是什么? 

 

5. 使用武装护送对粮食计划署的影响是什么？为了提供所需援助，都需要采取

什么行动和进行什么协调? 

 

6. 你是粮食计划署一名官员；你必须填写护送请求表。教练将发给样本格式。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225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情景练习 7 – 联卡援助团保护平民的挑战=行动= 

 

卡国军和卡爱运违犯《卡拉利和平协定》已经司空见惯。继法龙镇冲突之后，双

方又开始在卡爱运所控制的卡如（Karo）镇附近的西汉诺（Hanno）调动各自的

部队。卡爱运已经遣散了其半数战斗员，所以已经发布全面命令，要求所有士兵

重新加入其部队。卡国军指控卡爱运准备以卡如为基地，发起东北部攻势。卡国

军已经宣布，除非可以核实卡爱运已经从卡如镇撤走了所有部队，否则卡国军除

了进攻“别无选择”。 

 

如果卡国军要夺取卡如，其部队就可能向省会苏瑞恩挺进。这对卡爱运可能是一

个重大打击，因为本期望它有力保护苏瑞恩的。卡爱运已经做出回应，指控卡国

军搞“破坏性攻击”。它声称，准备允许一个联合联络队1视察它在卡如驻军的

人权和阵地，这会证明，其部队驻在那里只是为了防御。 

 

联卡援助团在卡如有一支很小守备部队，才50名维和人员，另有150人驻在苏瑞

恩。两支守备部队的行动自由面临着卡爱运越来多的限制。卡国军已经要求联卡

援助团从这两个城镇撤走其守备部队，并且称，如果他们留下不走，卡国军“不

能保证保护它们”。卡国军的部队正从三个不同方向朝卡如挺进，预计数小时内

就可抵达。联卡援助团已经对《卡拉利和平协定》各方开展高层的外交和政治游

说运动。卡爱运已经对此作出回应，它主动提出，如果联卡援助团维和人员创立

一个非军事区，并防止卡国军占领卡如，它就从卡如撤军。 

 

卡国军已经拒绝了这个友好提议，并宣布它打算发起全面进攻，兵分三路，每路

千人。数万平民已经逃离家园，目前聚集在联卡援助团卡如大本营周边。由于卡

国军进入了卡爱运控制的地盘，就有了敌对战斗员团体冲突的报道。卡国军违背

《卡拉利和平协定》，正在使用坦克和重型火炮。卡爱运则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

以平民为“人盾”，占据靠近医院、教堂和其他“受保护”地区的阵地。据报道，

有些平民已经在冲突中遇害。 

 

问题单 

 

你格拉西联卡援助团总部的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 

 

1. 在卡如和苏瑞恩联合国驻地需要做些什么？为了面对这种局势，可以做什么

协调?  

2. 你制订全特派团应急计划的考虑是什么? 

3. 你建议联合国阵地和部队搞任何可能做的重新部署吗，要改变其他规定任务

的优先事项吗？ 

4. 你对卡拉纳政府、卡国军、卡爱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维和部有何建议，

指明你想要它们采取什么？ 

  

                                                      
1
在《卡拉利和平协定》后设立的联卡援助团领导的联合联络队，由协定各签署方的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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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8 – 矿工罢工与保护平民的挑战=战术= 

 

1. 在殖民时期，卡拉纳部是一个铜主要出口国；铜在米阿（Mia）和科尔马周围开

采出来，然后由铁路运到马尔多萨（Maldosa），从马尔多萨用船运往国外。铜

开采在冲突期间几乎终止，但铜矿现在又开办起来，能力已下降。科尔马有一个

国际机场。从科尔马到马尔多萨的铁路线也开通了，只是需要大量保养。马尔多

萨港口目前仍在运行。 

 

2. 科尔马和马尔多萨都没有直接受到冲突的影响，只是有大约1,500个塔奇族的境

内流离失所者逃往马尔多萨，以逃离勒颇科其他地方的战斗。两个城镇法林人占

压倒多数，但马尔多萨有一个很小的塔奇族街坊，塔奇族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停

留在那里的东道主家中和两个废弃的仓库里。 

 

3. 而且，工人眼见其工资因通货膨胀而贬值，并且对政府不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也相

当不满。塔奇族境内流离失所者到达马尔多萨也造成了一些紧张，因为担心他们

削减工会工人的工资，工会工人的工资高于其他工人的工资。塔奇族生活在马尔

多萨最穷的地方，贫困和失业率都很高。 

 

4. 铜矿工人工会特别强大，它一直组织对政府的抗议，因为政府拥有铜矿。今年这

轮工资谈判已经破裂，政府声称它无法承受工会的要求。工会已经做出回应，威

胁要开展全区大罢工。它与马尔多萨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工会联系密切――它们

全都与卡拉纳共产党（卡共党）站在一起，并且要求全面增加工资以补偿通货膨

胀。 

 

5. 政府已经做出回应，派遣卡拉纳国防部队（卡国军）若干分队去增强马尔多萨的

卡拉纳国家警察（卡国警）。政府也制订一项应急计划，要雇用非工会工人来保

持矿山、铁路和港口开通。警察和部队的正规单位不满情绪相当普遍，他们薪水

低，条件差。许多人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因此，政府已经用宪兵队和总

统卫队的分遣队补充上述两支力量，这些分遣队先前曾部署在卡拉纳西部和南

部 ，作为平叛运动的一部分。马尔多萨的警察多数都是当地招募的，卡国军分

队则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 

 

6. 马尔多萨有一个联卡援助团/人道协调厅办事处和三个粮食计划署仓库，但没有

军事人员。也有三个总部设在马尔多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该国东南部开办粮食

分发项目。联卡援助团的区域总部在穆卡（Muka），开车要走三个小时，并且

与格拉西联卡援助团总部的通信顺畅。罢工日期已定。 

 

问题单 

 

你是穆卡联卡援助团区域总部的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 

 

1. 你保护工会工人和其他平民的应急计划是什么? 

2. 可以采取什么积极主动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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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建议要给予联卡援助团/人道协调厅办事处什么支助? 

 

 

在规划和讨论之后 

 

1. 罢工第一周广泛进行。采铜停止。铁路和港口关闭，国际机场也关闭，因为那里

的工人都加入了这场停工。举行了几次大流行示威，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不过，

一直有报道称，当地警察部队与总统卫队成员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有一次，警

察插手，阻止总统卫队成员逮捕一位罢工领袖。双方挥舞武器，但没有开枪射击。

第二周，气氛骤变，400名非工会工人到达科尔马附近的两个主要铜矿，并重新

开始生产。 

2. 这些人受宪兵队保护，宪兵队猛烈地驱散了一场抗议，杀死了三个工会活动分子。

卡国军士兵接管了铁路线，并开始把铜从应当装船运出的地方运到马尔多萨。该

港口仍然关闭，但据谣传也已经招募了一批非工会工人以破坏罢工。另据报道称，

许多非工会工人都是塔奇人，并且据认为有些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警方全面戒备，

军队在镇上巡逻。矿工已经号召游行示威，以抗议破坏罢工的企图。 

 

问题单 

 

你在一份概述你的对策的正式公报里将写入什么内容? 这内容应当概述你打算

采取的行动方案，你将优先解决的问题，还有你需要向马尔多萨联卡援助团/人

道协调厅办事处提供的援助。它还应当写入给卡拉纳政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

维和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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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练的情景练习指导说明 

 

情景练习1的指导说明 – 人道主义和人权悲剧 

 

作为导言，这个情景包含着卡拉纳和特派团面临的人道主义援助挑战和不断恶化

的人权状况。这些都是联卡援助团的核心规定任务，将由人道主义/人权机构在

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执行。军队是一个主要援助机构，其作用将需要联合国军民

协调行为者参与这种局势。联合国军民协调行为者要分享信息，与诸多机构协调，

以开展特派团支助和社区支助。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层次的作用可以用这个情景

来练习 

 

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军队：援助机构主要负责开展人道主义活动以帮助减轻人的

苦难。这不是说其他行为者，包括军队，不能为人道主义工作增砖添瓦，只要它

们遵照人道主义原则行事即可。和平行动常常面临人道主义需要，就像卡拉纳的

局势一样。与援助机构相比，军队可能有能力执行某些人道主义行动有时发现很

难执行的项目。军队和人道主义行为者都认为，在复杂紧急情况下，在“一般情

况”适用的条件下，军队不应当开展人道主义活动。对军队可以协助人道主义工

作的“特殊情况”，已经起草了指导方针。只要军队遵照民事指示行事，当存在

极度的人道主义需要时，当别无选择时，作为最后的手段，可以一用。军队参与

人道主义活动受到了限制，因为会造成不公正问题。人道主义行为者一直担心，

军队开展特定人道主义活动，根本动机就是要达到其军事目的，而不是处理具体

的人道主义关切问题。 

 

军队执行的许多任务都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对军队指挥官来说，它们都是缓解当

地社区苦难，从而增加对部队、对整个特派团的信任的活动。问题是军事结果和

人道主义结果能否加以调和？从和平建设的角度来看，如果军队从事人道主义活

动，破坏了公正，会给冲突带来间接影响。近来复杂的紧急情况中就有这样的例

子。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反对军队参与人道主义活动主要是以原则（如公正）为

基础的，但是既定的指导方针则更多地基于实际考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要

断然确立有关公正可能受到损害的程度的标准，极其困难。 

 

情景练习1的参考材料 

试做情景练习1建议阅读的一些参考资料如下： 

 

 联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2010年 

 特派团支助，包括创建安全环境和提供武装护送 

 模块2 – 综合特派团环境中的联合国军民协调 

 综合特派团规划过程与联合国军民协调（第1节－模块3） 

 模块2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特派团协调 

 

情景1的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人道协调员/驻地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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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指挥官 

 特派团支助主任 

 警务专员 

 J9长官 

 特派团人道协调厅主任 

 特派团人权事务主任 

 特派团新闻官 

 

问题1：人道主义活动如何协调，包括在卡拉纳？ 

 

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在加深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对活跃在特派任务地区的人道主

义机构的理解。联合国军民协调机构是一个协调机构，应当全面熟悉其他机构的

协调机制。 

 

全球层次的协调：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是最高级别的人道主义协调机构。它包括了

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七个人道主义行动机构的长官，还有联合国秘书处内的三个办

公厅的长官。还包括红十字国际联合会、人道主义对策指导委员会（8个最大国

际非政府组织集团）、互动联盟（一个17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

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一个7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的代表。联合国

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是紧急救济协调员/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这位高级

官员主持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紧急救济协调员得到联合国秘书

处下述机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支持。人道协调厅支助制订国

家级战略，在联合国系统中就人道主义政策、评价和最佳做法提供领导，在全球

层面倡导和提高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 

 

国家层次的协调：卡拉纳政府理当拥有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和责任。在这里

看来是不可能的。所设确切机构将因国家不同而不同。重大紧急情况采用的共同

方法包括： 

(一) 在中央政府层次成立一个特别协调单位或部委。 

(二)赋予区域特殊高级官员以协调权力。 

(三)参加或主持特定部门的协调小组，例如卫生部人员可以参加卫生组群会议。 

 

联合国用三大机制补充政府协调。它们是： 

(一) 人道主义协调员制度， 

(二) 人道协调厅外地特派团， 

(三) 人道主义组群 

 

此外，非政府组织有时也设立平行协调机构。人道主义行为者中没有命令和指挥

系统。各种情况下的协调通常都取决于同意和共识的达成。因此，协调严重依赖

人际关系：不同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和善意。 

 

人道主义协调员：在重大紧急情况开始之时，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通常任命一

名人道主义协调员(人道协调员)。被任命为人道协调员的人通常是驻地协调员，

联合国驻有关国家的高级人道主义官员。人道协调员是促进者，通过凝聚共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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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人道主义协调员与身为国家工作队成员的各机构长官之间没有直接的上

下级关系。人道协调员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协作；国家工作队成员是有关国家存

在的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的长官。在“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中，这个官员编入

特派团中，任秘书长副特别代表。所以就有了一个“头戴三顶乌纱帽”的秘书长

副特别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协调联合国在下列任务方面的努力： 

• 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宣传 

• 战略规划：划分各机构的责任 

• 应急规划 

• 与规划复兴和重建的行为者合作 

 

人道主义协调员办事处也可以请求动用下述联合国驻有关国家各机构共用的资

源： 

(一) 灾害评估小组――灾害评估和协调小组――待命小组，可以在24小时内空运

进来，协助迅速开始第一反应的需要评估与协调。通常用于“突发”灾难，如地

震或洪水。 

(二)人道信息中心――人道主义信息中心――一个人道主义协调员办事处与各

人道主义机构可以共享评估、地图和联络名单等信息的空间。 

(三) 联合后勤中心――联合国联合后勤中心――一个便利信息共享、制图和联合

后勤能力的通用服务处。 

(四) 人道空运处――人道主义空运处――一个运送文职人员与供给的通用服务

处。 

(五) 中央应急基金――一个如果尚无其他资金来源可用而可以用于迅速反应的

资金池。 

 

人道协调厅外派任务：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可以为重大紧急情况设

立一个外地办事处。通常，任命人道主义协调员时，也将确立一项人道协调厅的

任务。然后，外地办事处便利和支助人道主义协调员的主要任务。这有时也将包

括方便人道主义界与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或）其他军事部队之间关系的联合国军

民协调干事。人道协调厅也常常设立区域办事处分处，以帮助协调当地一级的人

道主义活动。这有时称为“一脚里一脚外”的办法。目标是帮助人道协调员与其

他可能不想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直接往来的机构协调。 

 

人道主义组群：人道主义协调“组群系统”2005年后期引入。一个“组群”是在

一个特定部门工作的所有人道主义机构的集团。在重大紧急情况下，下述部门部

门或全部都会有组群：学业、营地管理、早期恢复、教育、健康、后勤、营养、

保护、收容所、电信及水和卫生设备。每个组群都将指定一个机构作“牵头机构”。 

 

问题2：预计联合国军民协调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 

 

人道主义活动意在拯救生命，保护人的尊严，减轻苦难。 就涉及两大类任务： 

（一）援助：确保达到体面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活动包括与水、卫生设备、食

物、营养、保健和教育有关的供应与服务。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 第 231 页 

联合国军民协调特殊训练材料第一版（2014 年） 

（二）保护：确保尊重基本人权。这包括，比如，对政府和武装团体进行宣传，

法律援助，帮助社区组织起来以减少侵害平民的暴力。 

 

人道主义服务必须根据下述原则提供： 

 人道：人的苦难不论见于何处，都必须予以化解。救济团体特别注意最

脆弱人，如儿童、妇女和老人。所有受害者的尊严和权利都得到尊重和

保护。 

 中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不参与敌对行动，也不在政治、宗教或意识

形态性质的论战中站边。 

 公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搞人种、性别、民族、政治见解、种族

或宗教歧视。救济苦难只以需要为指导，优先考虑最迫切的困苦情况。 

 

大会已经申明，在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联合国之外，国

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已经制订了一项包含这些原则（及其他）的行为守则。这

项守则，许多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已经签署。有时候，有些组织会行动起来，拯

救生命或为贫困人口提供其他基本服务，但不奉行这些原则。许多人道主义组织

不喜欢称此类活动为“人道主义”活动，而更喜欢用“救济活动”或“紧急援助”

之类的说法。对联合国特派团来说，这反映在速效项目指南中。指南说，速效项

目、“同心同意”的活动和社区支助项目，不应当定性为“人道主义”的，以避

免混乱与敌视。 

东道国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中负有第一责任：它“在启动、协调和实施境内人道

主义援助方面要发挥首要作用”。当地基于社区的组织和私人可以同时响应。所

有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多数――当然也是最快的反应，是当地提供的。 

 

问题3：为改善卡拉纳已经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联卡援助团可以做些什么? 

 

考虑到联卡援助团的任务规定，最佳促进和保护卡拉纳所有人的人权是一个核心

目标。不论冲突或和平进程处于什么阶段，这个目标不变；不同阶段或局势只是

决定最佳对待目标的方式。在当前环境中，这个目标成了联卡援助团的一个优先

目标。通常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 是增强国家/地方机构和当局的能力，援助它

们，使它们最终能够持久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然而，此时此刻，这一点看来不是

一个可行的选择。现在，联卡援助团所有的文职、警察和军事部门将不得不着重

和共担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责任。有罪不罚的氛围必须予以质疑，必须改变。对话、

谈判、外交压力、甚至经济制裁威胁，都可以动用。 

 

人权部门和其他文职人员（例如政治事务）应当加紧监测，向上级领导提供关于

当地事态发展的实时信息。如果他们因为安全缘故无法部署或不得不撤离，那么

他们一马当先可以通过其民间社会消息来源，包括当地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从

事信息收集。格拉西联卡援助团总部需要全面听取有关这种准备规划的通报，并

应当与卡拉纳政府接触，以确保卡拉纳国防部队（卡国军）和卡拉纳国家警察（卡

国警）不做有损公共安全的事。事实上，应当好好劝说他们公正地保护所有族群

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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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在联卡援助团中，联合国军民协调、警察、联合国人道主义军民协调及

其他文职部门之间如何共享信息?  

 

这项活动应当在特派团现有的协调机构中开展。在全部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军事、

警察和民事行为者之间的协调是联卡援助团内一种不可或缺的互动。有不少现有

机构，其发展就是要便利特派团协调、联络和信息共享，以实际特派团的目标。

特派团总部一级的协调机构：战略政策小组（特派团与国家工作队）、战略和规

划综合小组（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高级管理小组（高管组）；联合行动中心；

分析小组以及联合后勤行动中心。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的专门知识若能大大协助

军事与民事行为者之间的联络与信息交流，就能发挥最大作用；预计这会增加推

进特派团任务规定的机会，避免因为这些行为者彼此之间缺少协调与合作而可能

妨害任务规定顺利执行的情形。在地方一级，民事联络和信息收集由外地办事处

主任领导下的各部门开展。当地一级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

效力增强系统效应支持这项工作，并且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警察和民事合作伙

伴之间也需要密切合作以确保力用一处，方法一致。民事政务干事的任务规定是

确保特派团的努力在当地一致，因此就可提供建议给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阐明

执行任务规定的战略、政治和社会背景，还要提供对待当地对话者和满足关键信

息收集需要要着重的关键信息。联合国军民协调同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之间的

信息共享：秘书长副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人道协调员应当尊重并维护人道主义

原则，最大限度地利用特派团协同增效机会，减少行动摩擦，同时还应当确保做

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军事部门共享人道主义与发展计划以及当前行动等适当的详

情。这可能包括给可适合由特派团规划进程指导方针来完全的任务确定先后顺序。

外地特派团规划进程指导方针言明，特派团与国家工作队之间的综合外地协调机

构是必备的，军事部门应当在战略、协调和规划层次积极参与。虽然这些论坛的

术语和构成会各不相同，但特派团规划进程指导方针建议，在高级层次成立一个

战略政策小组，在高级工作层次成立一个战略与规划综合小组，并围绕关键优先

领域（例如法治、保护平民）要有各种专题工作组（常设或特设）。对这些协调

机构来说，最低标准是存在于特派团总部，但也可以成立省级协调机构。 

 

问题5：起草联合国军民协调评估，便利规划过程。 

 

在这个阶段，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评估局势，并为军事指挥官编写情况简介。

这份简介考虑到局势和影响局势的因素，因为它为军事部门提供了援助人道主义

危机和支助减少侵犯人权之事的可能任务。多方面的紧急情况意味着，指挥部各

有关部门都应当把其材料放进估计中。因此，第一项建议始终应当是（根据活动

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在部队总部内建立一个危机规划队（危规队），至少起初由

联合国军民协调部门领导。然后，这个危规队将根据指挥官的指导，为军事部门

拟订可能的行动方案。反过来，初步估计一般通过初始总体规划周期编制，且确

实很少适用于这种活动。然而，联合国军民协调总是需要提供评估或对特殊方面

提供具体的快速评估。这些文件的编写，是因为把为联合国军民协调国家研究而

收集的“原数据”转化成了切实可行的信息。一般而言，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行

动估计提供军民协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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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可以根据行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联合国军民协调初步估计是联合国军民协

调人员在规划过程第一阶段开发的产品。它是核对和评估为联合国军民协调研究

而收集的信息，把它化为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的结果。它是发布军民协调指南和

向行动事务干事提出建议的基础。联合国军民协调初步估计是规划过程所有后续

阶段的基础文件。 

 

建议标准如下： 

1. 使命。 

-  分析部队指挥官的意图。 

2. 任务分析 

-   要执行的任务都是什么? 

-   何人执行何项任务? 

3.  评估的限制因素与挑战。 

.   部队和特派团的限制因素与挑战是什么?  

.   现政权对平民的政策是什么?  

.   政权在得到拟议行动时可能做出的反应是什么?  

.   可以对联合国军民协调行动施加什么限制：金钱、物质、时间?  

4. 可用时间。确定一个时限，对有待完成的评估、已完成的初步估计、应给予

启动指示的投入及拟议行动预计最早启动做好关键时间安排。 

5. 可用部队。 

. 什么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和部队目前可以用来部署?  

. 支助这一行动需要什么类型的部队，需要多少？如何克服不足问题? 

. 有必要为了联合国军民协调评估进行实地考察吗？都有谁应当参加？时限是

什么?  

6. 地形和基础设施。 

.   行动/援助地区的位置 

-  自然特征、水道和港口、公路与铁路网络 

-  机场和能力 

-  当地自然资源 

-  工业发展水平 

-  气候。 

7. 平民状况。设计这些问题旨在激发对拟议行动地区民事情况的思考。这对联

合国军民协调规划者来说是一个关键领域。 

. 平民当前的政治状态如何?  

. 平民当前的社会状态如何?  

. 民事部门的什么公认单位在拟议行动期间可能提供协助?  

. 东道国的哪个权力机构将负责军民合作圆满成功?  

. 如果把部队送入拟议行动地区，需要传达的关键文化属性是什么?  

. 当前对我们存在的态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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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在该地区工作？需要开展什么协调? 

8. 评估的其他问题。 

. 区域信息。 

. 先前特遣队的报告。 

- 先前特遣队的报告。 

. 来自其他民间机构的信息。 

. 侦察报告 

. 通过联络人员而来的信息 

. 开源报告(例如因特网、媒体)， 

. 部队调配情况、各种界线（例如政治、宗教和民族的界线）、有关军事和民事

利益攸关者的其他控制和协调线，还有平民状况信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地区。 

9. 建议。以上述详细分析为基础，可以为联合国军民协调与特派团行动提出建

议。 

10. 可以发给参与者表格，以便进行这种评估。样品格式载于情景练习1，村庄

迅速评估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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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快速评估 

市镇 村 军用方格坐标制方格坐标 

机构 评估从姓名 日期 

信息来源（尽可能详细――如果可能，给出村里某人的电话）  

 

夏季道路 

通 告 ROAD 

ACCESS 

汽车 4轮驱动车

WD 

轻型卡车 重型卡车  冬天道路 汽车 4轮驱动

车 

轻型卡车 重型卡车 

通行 行 /不行 行 / 不行 行 / 不行 行 / 不行  通行 行  / 不

行 

行  / 不

行 

行 / 不行 行 / 不行 

 

目前人口 人     细目分类 当地人 回归者 境内流离失

所者 

难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 

– 先前居住村庄每村一份记录 

 

境 内 流 离

失 所 者 人

数 

来自城镇 (姓名) 来自乡村(姓名) 是什么阻碍他们回家? 

(可能问的问题，见下文限制回归因素方框) 

    

    

    

  

 

  

    

    

限制回归因素：交通/房屋损坏/房屋被占/村庄空空无人/不安全/惧怕其他族群/获取食物和基本需要 /保健/教育 /水/电等。 

 

在场社区领导

人 

MTS 活动分子 教师 保健工作人员 伊玛目/教士 其他人员 其他人员 

 姓名：      

       

 电话：      

 

援助分发 谁负责分发? (画圈或具体说明) 当地仓库/储存设施? 

 MTS 科 军

T 

市长办

公室 

清真寺 /

教堂 

非 政 府 组 织 

(具体说明) 

其他(具体说明) 是/否 类型 大小 (平方

米) 

 

二次分发 这个村庄用于二次分发吗 如果是，哪些村庄从这个村庄接受援助? 

 

 是/否 
 

 

房屋损坏 村中房屋总数 1类 

(未损坏/ 未建成) 

2类 3类 4类 5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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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下面分类指

南) 

自1999年1月以来建筑物遭受过任何新的战争损坏吗?        是/否 

自北约到达以来建筑物遭受过任何新的战争损坏吗?     是 /否 

 

社区建筑物损坏 MTS 仓库 学校 清真寺/教堂 商店 面包店 保健设施 

 无 / 类 无 / 类 无 / 类 无 / 类 无 / 类 类 

  

 

     

 

 
 

 窗户、门锁和铰链、房顶屋瓦破

坏 

 断电断水 

 可以修理 

 屋顶损坏达30% 

 墙壁受到轻型炮弹或子弹冲击 

 部分着火损坏 

 可以修理 

 屋顶损坏超过30% 

 着火损坏严重 

 需要更换地板 

 门窗毁坏 

 全部管道、线路毁坏 

 可以修理 

 毁坏 

 需要重建 

 无法修理 

 

电 通不通? 通 /不通 / 时断

时续 

如果时断时续，大约每天

通几个小时 

 

 

教育 学校正常开办

吗? 

是/否 教室数量  

 

水和 住户使用%  现状 觉得水…… 备注 

卫生设备 冲突之前 当前 * 质量 数量  

水井 

 

   好 / 坏 充足 / 不足  

泉眼 

 

   好 / 坏 充足 / 不足  

管道分布 

 

   好 / 坏 充足 / 不足  

电动抽水机    好 / 坏 充足 / 不足  

*状况（如果需要可设一种以上）：(W)正常/ (D)损坏 / (C)污染/(E)毁坏 

 

保健   (类型，如果是医务所，圈一：MTS =特里萨修女；S = 国立；P = 私营； 

人员：(D)医生、 (N)护士、(M)医疗技术人员药物和设备：(A)充足； (I)不足) 

        类型(见上面) 每日会诊 工作 人员(数量) 药物 设备 水 卫生设备 

医院 

家庭保健 (DZ) 

医务所：MTS / S / P 

次数： 

次数： 

次数： 

是 /否 

是 / 否 

是/ 否 

_____D    _____N    _____M  

_____D    _____N    _____M 

_____D    _____N    _____M 

A / I A / I 是/否 是/否 

 

食物与烹调  

奶牛所剩%  预期今年夏季有收获的农场的%  

有烹饪设施的家庭的%：  有面包店吗?    在开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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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食物来源 食品 有无出售  价格  

人道主义分配 是  /   否 小麦面粉 有   /   无 DM / Din  公斤 

家庭菜园/农场 是   /   否 油 有   /   无 DM / Din  升 

家庭备存 是   /   否 糖 有   /   无 DM / Din  公斤 

商店或市场 是   /   否 肉 有   /   无 DM / Din  公斤 

相距最近的有市场村庄 t  水果蔬菜 有   /   无 DM / Din  公斤 

  咖啡 有   /   无 DM / Din  公斤 

 

所采取的行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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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2 指导说明 – 支助特雷派克 

 

情景练习2的参考材料 

 

试做情景练习2建议阅读的一些参考资料如下： 

 速效项目，维和部/外勤部政策，2013年 

 民事手册 / 第12章：速效项目– 一项建立信任维持和平的工具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速效项目– 第3模块 

 

这个情景应当涉及第3模块“根本任务”第3单元民事援助/速效项目所见的个案

研究2。这个情景的目的是训练参与者全面思考与民事援助有关的项目，考虑民

众的需要和多种多样的行为者的提议，同时在触及速效项目的想法时，也努力在

某种程度上“跳出框框”思考。 

 

 局势分析 

局势分析首先需要一个适当的信息收集过程。为此，必须考虑所有可用的手段（和

行为者）： 

- 分析小组评估：分析小组优化民事与军事信息管理和分析过程，并负责管

理（收集、协调、分析和分发信息和报告）特派团的民事和军事信息，以

便支助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部队指挥官的决策过程。 

- 巡逻报告：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确保其联络活动与军事观察员密切协

调，反之亦然，因为军事观察员是特派团的“耳目”。（参考下文中乍特

派团的例子） 

- 经常会晤人道主义与发展行为者：在会议、工作组会议及其他协调活动中

交换大量的知识与信息。信息共享、联络与协调是联合国军民协调的核心

职能。联络是其他核心职能的基础。 

- 与民众直接接触：内部行为者包括政府――在行动和战术层次，冲突当事

方，安全部门－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和警察，部族领导人，土著或地方

非政府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与社

区和宗教领导人、妇女与学生协会、学术界、职业组织以及全国民间社会

的其他部分保持联系，最好通过民政事务部门保持联系。内部行为者应当

在重建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以确保国家和地方自己的未来自已做主。遗

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内部行为者的能力因冲突而严重削弱，它们无法

在建设和平行动的初期阶段发挥这种作用。这要求当地民众成为受益者，

但也必须被当作行为者。 

 

开展信息收集可以遵循信息收集程序，特别是军事信息周期的第2和第3阶段： 

- 第2阶段 – 收集：此处所说最相关的信息来源是人源信息和公开来源信息

（开源信息），如媒体、报告、其他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 

- 第3阶段–分析：• 分析及时吗？相关吗？准确吗？在你看来无关的东西对

工作队的其他人可能并非如此– 协作分析。记录、核对、评价/认可、分

析、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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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需要有关特派任务地区周边

被访问村庄的具体信息。为了给信息收集者清楚的指导，阐明寻求什么信息、

着重到哪找及向谁寻求，开发了一个信息收集模板。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

和乍得特派团 

中乍特派团 联合国中非共和

国和乍得特派团 

村庄名 

1a)阿克希斯 

村庄的坐标 

北 

西 

离 T/S 的距离 日期： 

离开时间： 

进来时间： 

2) 村长的姓名和电话 

3) 大约人口 

家庭数量 

8)小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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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族群： 

有任何族群/社区之间的冲突吗？ 

9) 有没有任何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

有没有 

如果有，有多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

者？ 

5) 村民的生活 

 

7) 供水：有无 

10) 宗教 

 

最近的 

12)民众对中乍特派团的态度？ 

13)民众对综合安全分遣队的态度或与综合安全分遣队往来的体验 

14)道路和桥梁的状况 

15)任何反叛活动？ 

16)侵犯人权之事 

17)建立信任 

18) 杂项小学坐标 

北 

西 

 

 信息收集模板的例子（参谋特训材料/信息收集中提供） 

关于自然环境的信息： • 部署国； 

• 地形。 

关于冲突当事方的信

息： 

 

• 冲突； 

• 民众； 

• 武装行为者； 

• 基础设施； 

• 支助改革。 

一般信息： 

 

• 政治和政府领导； 

• 宗教； 

• 宗教； 

• 存在各方的互相支助能力； 

• 媒体的作用。 

 

 速效项目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社区支助多是通过军民协调项目提供的。其中一些是速效项目。

联合国军民协调人员是规划和实施速效项目的关键人员。既然它是一个多数联合

国军民协调人员参与的大事，所以他们全面理解速效项目就很重要。这是特派团

被寄予厚望的领域。 

一旦提出了局势分析，让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和确定的受益者参与进来，他们就必

须拿出一个项目。不管它们选择的速效项目是什么（打井、灌溉系统、蓄水池、

雨水箱、甚至农业项目等），教练必须确保这些项目符合速效项目标准： 

 

- 速效项目是可以迅速实施的小型项目，有益于民众。它们应当让当地社区尽

可能多的人受益。其目的是促进特派团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建立对和平进

程的信心，与当地人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完成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和行动。这些

项目都是短期项目，旨在产生迅速可见的影响。它们会提高部队的声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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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带来巨大益处，加深对形势的认识，方便信息收集，有利于当地人接受

自己的存在。 

 

- 速效项目拟订标准： 

 促进对规定任务的接受 

 维护特派团的公信力 

 协助建立对和平进程的信心 

 满足民众的直接需要 

 

- 参与者应当牢记，潜在伙伴关系必须考虑公正、代表权、包容及两性平等问

题。 

 

- 参与者必须提出符合速效项目周期（参考速效项目周期，第3模块第3单元）

的初步规划。监测、评价和报告过程应当确保工作按计划进行，也是一种与

执行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代表/受益者互动与交谈的方式。 

 

- 最后，教练可以指出，部队参与联合国军民协调社区项目（如速效项目）也

有提高士气的作用，因为它给予部队一个走出军事大院，与当地民众进行有

意义互动的机会。它让部队感觉不错，因为它正在为重建部署地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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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3 的指导说明 – 悲剧性的航空事故 

 

情景练习3的参考材料 

试做情景练习3建议阅读的一些参考材料如下： 

 军民指导方针和复杂紧急情况参考- 2008年 

 联合国军民协调局势监测、评估和报告 (第2节- 第3模块) 

 军事支助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第3模块社区支助 

 联合国军民协调的关键合作伙伴- 第2模块 

 

情景3的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部队指挥官 

 特派团团长，人道协调厅 

 特派团新闻官 

  G9 旅旅长 

 区/旅新闻官 

 区/旅指挥官 

 办事处主任 

 红十字委员会员当地长官 

 营指挥官 

 当地社区领导人 

 当地政府官员。 

 

问题1：身为联卡援助团高级官员或特派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评估局势。从

军民协调的角度看，特派团需要做些儿什么? 

 

一起有大量联合国人员伤亡的航空事故，是一场重大危机和紧急情况。使问题更

加难办的是，已经有许多平民伤亡。一个村庄惨遭影响。国家陷入内战，无法自

拔，一派混乱。迫切需要就是给予伤员以适当医疗。有关联合国人员与平民的伤

害的详情应当弄清。准确信息必须传给联合国总部，然后由总部通过常驻代表团

传递给部队派遣国。准确的记录和医疗手续要办。要下令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则

和相关问题。务必做出适当安排，以确保遗体按照指示适当运送到该送的地方。

重要的是确保，这些事都做得如仪，做得真正体面。村庄毁坏和平民伤亡都需要

特别注意。应当立即组织对受影响村民的救济。可以通知和请求联合国机构与非

政府组织做需要做的事。必须与当地政府和领导人进行协调。考虑到平民伤亡，

所以势必要卡国警参与进来。特派团总部应当把卡拉纳政府带上。必得向媒体提

供准确而及时的信息。需要强调确保坠机地区安全的必要性。为保存调查证据，

最大限制地找回人员的物品，防止歹人参与抢夺，等等，必须这么做。必得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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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及其代表联络，处理安全问题。同样，向世界媒体提供有关这起悲剧性事故

的准确、最新信息，也很重要。媒体管理将由特派团新闻官监督。 

 

问题2：哪些机构可能参与这场危机? 

 

在如此紧急的危机中，有这么多人员伤亡，很可能，有众多的机构参与。机构参

与不可能有特定的顺序。可能参与的一些机构是：联卡援助团部队、联合国警察、

卡国警、卡国军、卡拉纳政府、民政事务部门、外地办事处主任、联卡援助团公

共信息部门、开发署、红十字委员会，还有若干组织，如人道协调厅、当地政府、

非政府组织及联卡援助团高级领导人等。这些都已经做成表，具体如下： 

 

 

特派团的机构 外部机构 国家行为者 

政治事务部门 人道协调厅 东道国政府 

民政事务部门 红十字委员会 当地非政府组织 

空运处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卡国军 

联合国警察部门 开发署 国家警察？ 

联合国军事部门 人道国家队 国家媒体 

联合行动中心/分析小组   

新闻官   

安保部/综合支助事务处   

国家工作队   

 

问题3：需要做什么，哪些方面可以由各级联合国军民协调参谋予以协调?  

 

这场危机的规模、诸多机构包括民间机构的参与，处理此类紧急情况所涉的敏感

性、信息管理及紧急程度，都要求联合国军民协调要积极参与协调。联合国军民

协调部门可以协助和协调下述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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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需要做 所涉机构 9部参谋提供的援助 

 立即行动  

确保现场安全 安保处/综合支助事务处、

联合行动中心、联合国警

察、联合国军队 

与联合国警察联络/协调

人群控制、行动控制及安

全 

即刻医疗援助 部队医疗部门、人道主义

军民协调机构、人道协调

厅 

与非政府组织联络/协调

当地的要求。疏散受伤的

平民 

对受影响村庄的人道主

义救济 

国家工作队/人道国家队、

红十字委员会、国际非政

府组织、人道协调厅 

协调/协助移动，分享关于

当地局势的信息，协调安

全事宜 

信息管理 2部、分析小组、民政事

务部门、区总部 

分享、更新、提供投入 

媒体管理 新闻官 提供信息更新，如果接受

管理当地媒体的任务，还

要管理当地媒体 

 后续行动  

调查委员会 
部队总部 应要求提供投入 

伤亡记录文件 区总部、部队派遣国、部

队总部 

协助编制死亡人员的记

录文件，通知最近的亲

属，协调和协助进一步处

理平民的遗体 

受影响地区的重建与发

展 

国家工作队、东道国政

府、开发署 

如果有要求，就办速效项

目 

 

问题4：为了改善信息管理应当做些什么?  

 

建议做以下事情： 

(a) 查明牵头机构。例如，在本案中的人道协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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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所涉全部行为者、特别是外部和国家行为者密切联络。 

(c) 援救工作专用通信资产，以确保信息不断流动。 

(d) 如果可能，指定专职人员做所涉全部重要机构的联络人。 

(e) 连续不断地监测信息开放来源。（如广播、电视等等） 

(f) 与有关机构核对有关信息，一起评估有关信息，向有关机构传递有关

信息。 

 

问题5：如若遇到此类事故，要采取什么后续行动？ 

 

重要的是确保在此类事故发生之后采取一切后续行动。目的是确保迅速记录，以

便把应得之物分发给应得的近亲，不得无故拖延。为此目的，完成调查是一个重

要步骤。调查委员会核准的建议必须迅速落实。事故原因和预防措施需要特别注

意。受影响村庄需要援助，以便恢复和重建。有关民间机构可以提供这个。公共

信息部门必得定期有效宣传联卡援助团正在采取的后续行动。从这起事故中吸取

的经验教训可以记录下来，以备来者借鉴。也许可以制订一个特派团级的标准作

业程序，来处理此类危机。 

 

问题6：编写一份“指挥官关于事故的紧急简介”。 

 

关于事故的紧急简介 

局势 

特派团高级工作队决定增加联合国在格拉西的军事存在，以直面安全局势。要求部

队指挥官空运两个步兵连，再陆运一个营。决定从勒颇科省空运两个连，从马赫白

克省陆运一个营。要求勒颇科省的一个步兵营调动两个连去科尔马机场。联合国的

第一航班0600时起飞，上载主要干事和受委任在格拉西进行初步侦察和安排的人员。 

 

事故 

0700时，Movcon 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向特派团总部报告说，从科尔马起飞的联合国

航班失踪了。航班上有7名军官，43名士兵和4名空勤人员。要求部队总部顺着准飞

飞行路线所经大致区域在古萨尔（Guthar）和费拉利（Fellari）两省区进行搜索。命

令所有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进行搜索。甚至在部队出动之前，空中事故的悲痛消

息就传到了格拉西：据报道，0625时，一架联合国航班已经在古萨尔省安姆桑镇

（Amsan）附近的一个村庄紧急降落。这则简短的信息只是传达，联合国飞机尝试

在安姆桑镇的一条很短的飞行跑道上紧急着陆，并且已经坠毁在安姆桑镇郊区。相

距最近的军事单位是佛尔萨（Folsa）的区总部和联合国驻塞热尼（Cereni）的一个

很小的海军部队。 

 

特派团总部迅速行动，召开高级领导会议估量这场悲剧并决定救济措施。等塞热尼

海军部队报告说它已到达坠机现场时，这场巨大悲剧的严重性就显露出来了。它说，

习机冲过村庄，突然起火。伤亡可能很大。目前还正在评估平民伤亡。特派团总部

已经下令，发起大规模营救和救济行动，如今正在进行。现在特派团所有接受委派

的主要人员都参与了营救和救济行动。 

 

营救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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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给予伤员以适当医疗。有关联合国人员与平民的伤害的详情正在查。

准确信息将传给联合国总部，然后由总部通过常驻代表团传递给部队派遣国。准

确的记录和医疗手续要办。已经下令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则和相关问题。会做出

适当安排，以确保遗体按照指示适当运送到该送的地方或加以处置。将确保这些

事都做得如仪，做得真正体面。会给予村庄损坏和平民伤亡以特别注意。将立即

组织对受影响村民的救济。将请求联合国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做需要做的事。会与

当地政府和领导人进行协调。特派团总部会把卡拉纳政府带上。将向媒体提供准

确而及时的信息。已经注意到确保坠机地区安全的必要性。为保存调查证据，最

大限制地找回人员的物品，防止歹人参与抢夺，等等，必须这么做。正与安保部

及其代表联络，处理安全问题。关于这起悲剧性事故的准确、最新信息，将提供

给世界媒体。这些都是特派团机构立即开展的部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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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4 的指导说明 –关于速效项目的指控 

 

需要告诉参与者传述联合国特派团的准确形象很重要。特派团的公信力与合法性

绝不可动摇。已做的明显不公或受到指控的不公平做法都可能造成特派团的相关

运作问题。对特派团来说，不利的媒体宣传可能滚雪球般地迅速成为大挑战和大

障碍。这些问题都应当消灭于萌芽状态或及早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地，这次会

议很重要。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开办速效项目，以此作为社区支助项目。联合

国军民协调部门作为部队的主要机构之一，参与了速效项目。由于速效项目涉及

资源和社区的期望，联合国军民协调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应当熟悉速效项目的各个

方面。这个练习可以巩固所有官员与速效项目有关的知识。这也是一种公共关系

和宣传运动练习，涉及对速效项目心怀不满和计划涂黑联卡援助团形象的当地领

导人。 

 

情景练习4的参考材料 

试做情景练习4建议阅读的一些参考资料如下： 

 速效项目，维和部/外勤部政策，2013年 

 联合国军民协调与速效项目– 第3模块 

 民事手册/第12章：速效项目――一项建立信任维持和平 

 

情景4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区/旅新闻官 

 区/旅指挥官 

 办事处主任 

 营指挥官 

 当地社区领导人 

 G9、区/旅 

 口译译员――让人理解第3模块第4节所述方方面面 

 

问题1：领导人的哪些错误感觉与指控需要矫正？会晤时要强调哪些方面？ 

 

要矫正的错误感觉与指控是： 

 速效项目分配存在地区差别，联卡援助团把项目分配给法林人占多数的地

区让人觉得偏向。 

 速效项目因为缺乏程序和监督质量很差。 

 因为联卡援助团不感兴趣，所以项目数量不足。 

 认为速效项目资金是卡拉纳政府提供给联卡援助团的。 

 认为联卡援助团军队挪用了速效项目资金。 

 

会晤期间要强调的方面： 

 从维和部和特派团总部起，都有详细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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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速效项目专题的标准作业程序的程序确实存在。 

 各级监测与监督。 

 分配速效项目的公平制度，以需要、优先顺序、资金有无及其他许多合理

因素为基础，不以任何基于部落或民族的歧视政策为基础。 

 质量控制由涉及不同层次许多人员的既定正当程序予以确保。 

 详细程序存在，监督常抓不懈。 

 速效项目资金不是卡拉纳政府提供给联卡援助团的。它是由联合国提供的 

 联卡援助团军队没有挪用速效项目资金；无论如何，有关诸多机构都会确

保资金得到妥善使用。 

 

问题2：你应当在速效项目详细情况通报中列入什么内容?        

 

重要的是突出问题1讨论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是维和部、特派团总部有详细指

导方针；基于速效项目专题的标准作业程序的程序确实存在；各级监测与监督；

分配速效项目的公平制度，以需要、优先顺序、资金有无及其他许多合理因素为

基础，不以任何基于部落或民族的歧视政策为基础；质量控制由涉及不同层次许

多人员的既定正当程序予以确保；详细程序存在，监督常抓不懈；速效项目资金

不是卡拉纳政府提供给联卡援助团的，而是由联合国提供的；联卡援助团军队没

有挪用速效项目资金；有关诸多机构都会确保资金得到妥善使用。为了涵盖所有

这些方面，可以使用下述主题材料： 

 

维和部为特派团所有参与速效项目查明、甄选、核准、资助、执行、监测、结项

及评价和参与速效方案总体管理的人员，提供了适当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反

映了速效项目管理的良好做法和起码标准要求。联卡援助团在卡拉纳严格遵守这

些指导方针。联卡援助团特派团团长已经设立了一个项目审查委员会、速效项目

管理队，并确定了速效项目专职干事。特派团团长已经指定了项目审查委员会主

席和其他代表。他们包括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和联合国在该国开展方案

活动的有关机构的代表。特派团军事、警察和文职部门的代表参与项目审查委员

会工作，包括特派团支助主任/长官的一名代表以及两性平等之类交叉专题领域

的协调人。 

 

项目审查委员会负责甄选与核准项目。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已经得

到联合国财务总监授权，主管项目的财务问题，并担当具体项目的核证人。根据

速效项目政策指示，特派团高级管理小组确定并定期审查地理和专题焦点的优先

事项，考虑到了联卡援助团的独特性质和任务规定，符合社区外联的特派团总体

计划和更广泛战略，并且对项目审查委员会指明优先事项。所有速效项目都遵循

一个项目执行基本周期，其中包括：报告所遵循的查明与审查、甄选与核准、执

行与监测、结项与评价。入选项目要符合如下最低要求： 

• 维和部速效项目政策指示第8节所述三项标准的一项或一项以上。 

• 拟议项目具备速效项目政策指示第10节概述的速效项目总体特点。 

• 拟议项目对所指受益人是必要的和（或）有用的。 

• 执行机构声誉良好，看来能够实施该项目，并且（或）已经适当地实施过通过

速效项目资金支助的先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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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估算合理（当有关部门，如工程、后勤、财务、采购等部门没有代表参加

速效项目管理队时，应当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 

• 已经与国家和地方主管机构进行过协商。 

• 项目确实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限内执行。 

 

速效项目管理队确保初次实地考察由特派团代表进行，以协助核查项目是否符合

最低要求。这种实地考察可以由速效项目管理队或特派团某部门来做。所有满足

最低要求的提案都转递给项目审查委员会（或者区域项目审查委员会，如果合适）

审议。如达不到最低要求，速效项目管理队就给申请者发去书面通知。所有达到

最低要求的提案都在速效项目管理队收到后两个月内，得到项目审查委员会的审

议。项目审查委员会主席应当根据速效项目管理队的建议，召开必要的委员会会

议。给予项目审查委员会以适当通知，让各位委员有充足时间审查议程上的提案。 

 

项目甄选与核准：项目审查委员会将在速效项目可用的综合预算内，根据哪些项

目提案最符合特派团高级管理小组确定的优先事项和最适合特派团社区外联更

广泛战略的评估，甄选与核准项目。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和在卡拉纳开

展项目活动的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代表提出建议，说明具有人道主义与发展要素的

项目是否符合联合国行为者或国家当局的更广泛战略，它们是否互相补充，而不

是重复或损害这些领域的其他行为者的活动。项目审查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应当

在必要时就项目提案的修改提出咨询意见。项目审查委员会可以甄选一个原样的

或经过修改的提案。已经修改过的项目酌情附有修订预算。核准某个项目之后，

项目审查委员会就指定特派团内的一个部门负责监测速效项目的执行工作。在特

派团部门执行项目时，项目审查委员会就指定特派团的一个不同部门监测。 

速效项目管理队会给项目查审查委员会没有选中的申请者书面通知。 

 

项目审查委员会把核准项目清单传给特派团高级管理小组，传给速效项目管理队。

速效项目管理队为每个项目拟订一份谅解备忘录，让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

助长官和执行机构签字。收到签过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财务科就筹集一笔谅解备

忘录所述全额的债务款项，以确保保留资金。速效项目管理队拟订向执行机构支

付可高达资金总额80%的首付的请求，供特派团定夺。特派团对新执行合作伙伴

遵循40/40/20支付计划。一旦资金转账后，执行机构就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项目。

财务科通知速效项目管理队，项目已经得到资金，速效项目管理队应当确定一个

项目号，并记录项目状况。剩余资金应执行机构的请求，在得到令人满意的报告

之后，予以支付。 

 

项目执行与监测：执行机构经常受到特派团有关科的监测，目标是在项目执行阶

段进行质量控制，包括至少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一份监测和报告时间表，由执行

合作伙伴、有关实地干事及速效项目管理队商定，在头款支付之前定下来。执行

机构向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提出请求，并附上一份经过签字、贴有

原始收据的支出清单后，才发放剩余资金。监测进度的实地考察应当在资金分期

付款发放之前进行。把填好的项目监测表转递给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

官，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在首付发票由财务科入账后，核准发放剩

余资金。然后，财务科应当从所筹债务款项中销掉第一笔预付款，并且发放第二

笔预付款。特派团可以决定资金应当分多少笔发放。如果在当初所请求资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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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资金，执行机构应当向速效项目管理队提供补充资金的理由及修订预算。项

目的全部费用，包括补充资金，不应当超过25,000美元，除非事先得到联合国财

务总监授权。发放更多资金的决定，应当由项目审查委员会做出。速效项目管理

队可以向项目审查委员会提出通过项目监测发现的任何关切或迟延，以决定采取

补救行动，包括收回使用不当的资金的可能行动。 

 

项目结束与评价：在项目结束后，进行一次实地考察，项目结束与评价表由特派

团负责后续行动的部门完成，并提供给速效项目管理队备案、存档。任何相关移

交文件此时也要酌情提供给地方当局。一份经签字、附有收据的支出最终清单应

当由执行机构提交给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

支助长官授权财务科在账务报告中结清给执行合作伙伴的第二笔预付款，收取所

筹债务款项。速效项目管理队和特派团负责监测的部门与新闻办公室合作，确保

成功完成的项目得到适当宣传。具体项目有任何问题，速效项目管理队都可以向

项目审查委员会提出，以决定采取补救行动，包括收回使用不当的资金的可能行

动。特派团支助主任/特派团支助长官定期审查速效项目的财务问题状况，并向

项目审查委员会提任何关切，以便采取行动。速效项目总体方案年度评价由项目

审查委员会进行。 

 

 

报告：在特派团月底做财务报表的背景下，特派团确保每月报告速效项目的财务

情况，把账户提交给账户司司长。总体方案年度评价，按建议项目审查委员会使

用的速效项目总体方案年度评价格式做，并转递给特派团高级管理小组，转递给

维和部维持和平最佳做法科。如果请求第三年和以后的项目资金，应当在评价中

说明需要两年后资金的理由。遇到这种情况，就在支助预算呈递（五月之前）之

前开展评价，以便考虑到项目 

 

问题3：为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还应当协调其他什么方面? 

 

下述方面可以加以规划、筹备与协调： 

 办事处主任所派速效项目官员(民政事务)，可以邀请警察出席这次会议。

如果警察参加，就可以安排一次讨论各种方式的初步会议。这会产生协同

作用和共同理解。 

 口译译员需要安排并听取简介。 

 关于特派团速效项目的事实和数字可以从联卡援助团特派团总部获取。 

 可以为会议拟订一个活动与方案时间表。 

 做出适当的安全安排，包括处理可能打扰的应急规划。 

 要做的基本安排，包括排座、音频、视频、饮水和点心等。 

 在不造成混乱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很重要，必需让参与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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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5 的指导说明- 特雷派克的复杂紧急情况 

 

一般指导方面 

对参与者应当提到，不论诸如此类的行动局面何时出现，都必须努力及时做出适

当反应，以拯救生命和财产，卫护任务规定。一旦确定当地安全部队不能处理危

机，联卡援助团军队就应当迅速调来，把局势控制住。一旦安全局势受到控制，

就应当努力处理任何主要的人道主义危机。 

 

问题1：身为你营的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在下述方面，你的作用是什么，你将

采取什么行动： 

a. 危机期间的联络与信息共享，顾及信息要求和信息的敏感性?  

b. 危机期间和战斗被制止后的民事援助（支助人道主义行为者、社区

支助） 

 

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涉及联络与信息共享，第二部分则涉及民事援助。 

 

联络与信息共享：对于第一部分，参与者要与一些所选合作伙伴确定联络要求，

谈论营的行动分部与部队联合国军民协调科在单位一级关于局势的信息共享，还

有营与区/旅总部之间关于局势的信息共享。 

 部队联合国军民协调科/参谋还应当与其行动责任区的当地民政事务部门联

络，并分享信息，特别是关于危机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的信息。 

 这种信息，根据具体保密规则，还应当与行动责任区内人道主义机构（难民

署、粮食计划署、援救社、无国界医生组织及卡拉纳国家红十字会）代表分

享，因为处理任何人道主义问题都需要它们的援助。 

 一旦信息流动起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与这些人道主义机构之间的联络就

会同时进行，以便及时、有效地提供任何人道主义援助。 

 

关于民事援助要求：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得与其行动业务干事联络，以支助人

道主义行为者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水、医疗和住处，为他们开展工作创

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事可以采取进出受影响村庄及其周边环境的流动和静态巡逻；如果有袭击

人道主义运输队/人员的危机，就提供武装护送。 

 就社区支助来说，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应当与受影响社区联络，以便查明最

迫切的需要。 

 这事应报知区/旅总部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以便为任何速效项目调动资源。

还应当与难民署联系，请求提供帐篷之类的临时住处，并为重建难民住所提

供可能的支助。 

 也可以请求速效项目基金出钱，支助修复被烧毁的教堂，让难民能够满足其

宗教需要，履行其宗教义务。 

 

问题2：对特雷派克村的保护和疏散，你有何建议？如果需要疏散，谁来做这事，

在哪里为被疏散的人提供住处？你应当与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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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问题，部署在特雷派克村的连应当继续留在那里，直到村里最终恢复了

和平。 

 部队撤离之后，应当经常到特雷派克巡逻，以便挡住任何可能发动的袭击，

也让村民感到他们是安全的。 

 联卡援助团还应当调查侵犯和践踏人权之事，使侵犯者受到严责。 

 这起事故似乎不需要疏散村民离开特雷派克，因为营部可以有效处理局势，

保证村民安全。然而，如果参与者建议疏散，那么应当允许他们为其决定疏

散的立场辩护。在难民署将建立的境内流离失所营地中，将为已经逃离的一

百人提供住宿，还会把房屋已毁的人疏散，安排住宿，直到局势恢复正常。 

 从危机地区疏散到安全地方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将由军队来做。就协调

而论，营部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得与难民署协调建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之

事，与粮食计划署协调提供食物之事，与援救社协调解决妇女儿童问题，与

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卡拉纳国家红十字会协调医疗问题，还要与当地政府代表

协调。 

 

问题3：如果到你营部营房寻求安全避难所的出逃村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大量涌入，

应当放他们进来吗，为什么？ 

 

作为任务规定的一部分，联卡援助团要保护平民，协助人道主义援助。营部应当

允许任何逃离特雷派克村庄当前危机的人进入营房寻求安全。阻止他们进入营房，

会违背联卡援助团的任务规定。他们会暴露在严重危险之中，也有遭受袭击杀害

或权利被袭击侵犯的危险；如果这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联卡援助团就不会达到其

任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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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6 的指导说明 – 援助穷人 

 

情景练习6的参考材料 

试做情景练习6建议阅读的参考资料如下： 

 联合国综合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军民协调（联合国军民协调），2010年10

月； 

 动用军事和民防资产救灾的指导方针――“奥斯陆指导方针”，2007年 

 谈判与冲突缓解/管理- 模块 

 与口译译员合作- 第3模块 

 

情景6的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粮食计划署格拉西办事处当地主任 

 J9。特派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 

 营指挥官 

 G9、区/旅 

 营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问题1：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军队可以参与的条件、限制及作用是什么? 

 

 人道主义活动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保护人的尊严，减轻苦难。这涉及两大类

工作：援助；确保达到体面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活动包括有关水、卫生设

备、食物、营养、保健和教育、保护有关的供应与服务；确保尊重基本人权。 

 

 人道主义服务必须根据下述原则提供：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在联合国

系统内，各机构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联合国之外，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

动已经制订了一项包含这些原则（及其他）的行为守则。这项守则，许多最

大的人道主义组织已经签署。有时候，有些组织会行动起来，拯救生命或为

贫困人口提供其他基本服务，但不奉行这些原则。许多人道主义组织不喜欢

称此类活动为“人道主义”活动，而更喜欢用“救济活动”或“紧急援助”

之类的说法。 

 

 机构间委员会关于武装护送人道主义运输队的指导方针申明，人道主义运输

队不会使用武装或军事护送。为了能够创造“人道主义空间”，武装护送人

道主义运输队是一个例外，而且是“最后的手段”。 

 

问题2：如果当地力不能及，各种国际行为者就可以参与。联合国军民协调可能

得与这些组织打交道。这些组织都是哪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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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可以分组如下： 

组织类型 例子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国际组织 国际移民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外国政府和捐助者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 

欧洲联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办事处（欧盟人道

处） 

国际非政府组织 援外社国际协会 

无国界医生组织 

拯救儿童国际联盟 

当地非政府组织 

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社区组织） 

国家宗教慈善团体 

农民合作社 

村发展委员会 

每个人道主义机构都有自己的“任务规定”，并且高度自治。它们的着重点或者

是特定目标群体，或是他们特别擅长的特定类型的援助。 

 

问题3：提供人道主义服务主要有三种方式。它们都是哪些？哪种在当前情景中

可能行得通?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可以是下列任何一种： 

（一）直接执行――机构自己提供供应或服务； 

（二）通过伙伴机构――资助/约聘其他组织提供服务和（或）分发供应品。 

（三）方案援助――为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通过政府服务机构开展工

作，例如支助卫生部开办当地诊所。 

 

具体使用哪种方式，将取决于机构，取决于局势。联合国许多机构更喜欢通过东

道国政府开展工作，或者使用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承包者之类的合作伙伴。但是，

如果没有合作伙伴可用，它们也会提供物资和服务，例如在非常偏远的地区。相

反，有些组织总是喜欢提供直接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它

利用国际和当地医生直接提供医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获得援助的第二

类。 

 

问题4：此类军事援助，要走的程序和要达到的条件是什么? 

 

动用军事民防资产支助联合国机构的请求，必须由人道协调员/驻地协调员提出，

征得受灾国（卡拉纳）的同意，并且只根据人道主义标准提出。军事民防资产应

当由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利用，即只有在所要求的时间内没

有支持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要的任何其他民事选择可用的情况下加以利用。动用

军事资产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保留其民事性质和特征。尽管军事民防资产

仍然可以由军队控制，但整个行动必须仍由负责人道主义组织，就本案而言就是

粮食计划署，全面掌控。人道主义工作应当由人道主义组织去做。军事组织尽可

能不要参与直接援助，以保持人道主义利益攸关者和军事利益攸关者的正常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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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用之间的明确区别。凡动用军事民防资产，一开始，都应当有明确的时间和

规模限制，并提出一个退出战略要素，清楚界定它所发挥的功能将来如何由文职

人员发挥。提供军事民防资产支助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的国家，应当确保它们遵

守联合国行为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问题5：使用武装护送对粮食计划署的影响是什么? 

 

也许军事行为者和人道主义行为者在复杂紧急情况下彼此接触的最生动方式，就

是使用武装护送。在一些冲突四起的国家，安全局势极其糟糕，以至援助机构要

用武装护送保护其工作人员和财产。近年来，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增加惊人。

除了依赖国家安全部队和雇用私人安全公司，援助机构有时也接受国际军事部队

的武装护送，使它们能够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提供援助。人道主义组织特别关切使

用武装护送提供援助时在受益者面前呈现的形象，特别关切这样做对其中立与公

正的影响。武装护送发出一种暗含信息，用武器决定谁能得到援助是合法的。使

用武装护送的指导方针已经制订。 

 

使用武装护送对中立与公正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考虑，也是有关军事部队的任

务规定。从和平建设的角度来看，使用武装护送的背景也极其重要。如果在法律

和秩序已经崩溃的地区，援助机构的安全受到犯罪性的威胁（例如土匪抢劫和盗

窃），那么就采取更具有保护作用的安全方式，包括武装保镖，可能就是必要的，

合法的。然而，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援助机构喜欢的保护来源将改变它们在冲

突中作为一个行为者给人的感觉印象。重要的是，援助机构开始把冲突分析纳入

其安全政策、规划和程序中，以便正确评价武装护送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现在

有一种把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当地民众的安全分开来看的趋势，而实际需要采取更

全面的方法。 

 

有许多例子，其中大多数例子都表明使用武装或军事护送会适得其反。使用此类

护送可能会损害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并且削弱他们以公正和独立为基础有效提

供援助的能力。例如：与外部军事部队合作，包括与联合国授权的部队合作，都

可能使当地行为者把人道主义组织与有关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联系起来。依靠

外国或当地的军事或武装力量的支持，常常弄得离开这种力量就无法行动。与一

个交战方合作就使得在另一个交战方控制的地盘上无法行动或行动不安全，除非

有在边界移交的协定。 

 

问题6：你是一名粮食计划署官员；你必需填写护送请求表。 

 

说明 

 这可能是提醒参与者注意人道协调厅关于军队在人道主义行动中提供

直接、间接和基础设施支助的影响和指导方针的适当机会。直接援助

是面对面地分发物资和提供服务。间接援助：至少是远离民众的一步，

并包括运输救济物资和救济人员之类的活动。 

 基础设施支助包括提供一般服务，诸如道路修复、经营机场和发电，

它们便利救济，但未必明显或只是有利于受影响的民众。 

为了巩固所学知识，可以解释说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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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公正及其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的可利性减少 

 

军事任务 

 

 

直接援助 

 

间接援助 

和平时期 维持和平 执行和平 战斗 

也许 也许 否 否 

是 也许 也许 否 

基础设施 
是 是 也许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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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民防资产申请样板 

联合国- NATIONS UNIES /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 BUREAU DE LA COORDINATION 

DES AFFAIRES HUMANITAIRES -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ève 10 

传真 

- 发送人：应急服务处军事协调科科长 

- 主题：军事民防资产请求 

- 参考：[紧急情况标题] –军事民防资产请求号［插入］。 

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 

关于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标题和紧急情况日期]。人道协调厅军民协调科收到了［地点］［请

求组织］的请求，要求提供： 

[军事民防资产模块 - X] 

 

- 详情[例子]：4 (四)辆铲雪车和相关铲雪设备从［出发地点］开往［目的地］。规格如下：

车辆： 

2 x 多功能清扫机，U1650 型： 

- 长度 - 5100 毫米 

- 宽度- 2170 毫米 

- 高度 - 2855 毫米 

- 重量 - 6,100公斤 

1 x多功能清扫机，400L 型： 

- 长度 - 5620 毫米 

- 宽度- 2200 毫米 

- 高度 - 2960 毫米 

- 重量 - 6,700公斤 

辅助设备 

4 x 推雪铲(Tarron 型)： 

- 宽度- 3200 毫米 

- 高度- 1200 毫米 

-深度- 1000 毫米带底座 

- 重量，带底座 1200公斤 (每个) 

2 x 吹雪机 (VF5ZL型)： 

- 高度 - 1060 毫米 

- 长度 - 3200 毫米 

- 重量 - 1066公斤 (每个) 

 

背景[例子]：向偏远山村提供关键人道主义援助，因为天降大雪，致使道路不通而耽搁。迫

切需要这些重型车辆提供立即清扫能力，以确保援助送到这些脆弱民众手中。 

时间安排：立即。 

联系信息： 

如果贵国或贵组织有意全面或部分支助这次行动，请在下班之前［插入截止时间］通知军事

协调科。另请指明贵国是否愿意免费提供这些资产。欲了解详情，请联系行动干事。协调详

情如下。 

行动干事：[姓名] 

日内瓦人道协调厅应急处军民协调科 

电话和备用电话 [号码] 

电子邮件：cmcs@un.org 

请在下班前答复此请求 [插入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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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7 的指导说明 – 联卡援助团保护平民的挑战 

 

情景7的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政治） 

 部队指挥官 

 警务专员 

 特派团支助主任 

 J9。特派团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 

 特派团新闻官 

 旅指挥官 

指导方针 

 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显然需要尽一切努力增强潜在出事地点的所有 

驻军，重新部署退出不太紧急任务的部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授

权成立联卡援助团的第1844号决议明确地申明“在做出使用可用能力与资源

的决定中，必须优先考虑保护平民”。因此，联卡援助团部队可用单位必需

采取行动保护眼下遭受暴力威胁的平民，在其能力范围内，在它们的部署地

区，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执行各项任务。应当向这些地区的行动指挥官扼要

介绍特派团关于使用武力的接战规则。即使派遣规模更大的军事特遣队也只

能够对局势产生有限的影响，因为，显然，卡国军正在策划一场夺取卡如的

全面军事进攻，并且拒绝接受卡爱运提出的两项妥协方案（联合联络队视察

其部队和实现卡如镇非军事化）。在这种情况下，联卡援助团有三种选择：

使用军事部队阻止卡国军推进，照卡国军的要求撤出卡如，保持在卡如的存

在。这三种选择，应当选哪个，答案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但应当探讨各种选

择的后果。有些参与者可能想命令其部队撤退，其他参与者则可能吩咐其部

队留下来或力图增强其部队。培训者/主持人应当努力引导双方讲出理由。 

 在这个具体的情景中，联卡援助团办事处采取行动，拒绝撤退，并部署“护

卫队守护基地四周以阻止对在那里寻求庇护的平民的袭击”，似乎已经帮助

拯救了数千条生命。不然，这些平民本可能在对卡如镇的全面攻击中被杀，

并且在战斗过后也很容易遭受攻击。可以把这看作是“用存在进行保护”的

实例。联卡援助团因为留下来，也让他们成了“目击证人”，能够记录卡如

被夺取时实际发生的事。在违犯武装冲突法的事当中，似乎已经发生的是使

用“人盾”和军事装备故意从靠近医院、教堂和其他“受保护“地区的位置

射击。详细调查报告，应当由特派团在人权部门的领导下编写。报告需要特

派团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投入，包括对这起事故所涉军事方面有特殊专门知识

的联合国军事人员。对这些犯罪，应当追究卡爱运领导人们的责任。同样，

如果卡国军不分军事和平民目标，或者故意攻击平民，这也是违法行为。明

知攻击会造成附带的生命损失，会伤害平民，损坏平民的物品或者会对自然

和文化环境造成普遍、长期和严重的损坏，却发起就预期的直接而具体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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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优势来说明显过度的攻击，也是违法行为。知道有国际观察员在场记录此

类犯罪的证据，本可能阻止双方部队实施攻击。 

 

 相反，应当承认，联卡援助团驻军将其生命置于了危险境地；如果他们被杀，

派遣这些部队的国家就可以把他们从特派团中撤走。如果联卡援助团正面临

获得足够数量的维和人员问题，这会给联卡援助团造成更大的长期损害。因

为，如果威慑战略不灵，联卡援助团在卡如就没有足够多的维和士兵去实际

保护平民。尽管有联卡援助团士兵存在，如果卡国军对平民实施蓄意屠杀，

那么联卡援助团士兵毫无疑问会因为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而遭受批评。因

为上述各种理由，完全撤出或大力增强联卡援助团驻军，本来是一个更审慎

的行动方案。然而，如果增援不切实际，那么在此情况下抛弃平民不管，就

有道德问题要考量。在这个情景中，该战略是成功的，并且实际生活中有许

多次这种战略也成功了。同样，也有这种战略没能阻止屠杀的时候。 

 

 考虑到当前局势，有必要重新设立联合联络队，以方便联络，并便利与利益

攸关者协调人道主义支助行动。再者，也需要冲突双方尊重《卡拉利和平协

定》。通过政治事务和民政事务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军民协调长官可以在这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应当让冲突双方领导人对掠夺、对践踏人权之事及

其在防止此类事件的作用负责。联卡援助团还应当核实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

并恰当予以报告。 

 

 最后，不应当忘记国家和国际媒体的作用，因为它们在决定人们感受方面发

挥着重作用。冲突双方可能会因局势失控而责怪联合国特派团，千方百计地

转移人们对它们所起作用的注意。对此应当予以有力反驳，并且联卡援助团

应当强调它在阻止更广泛的生命损失方面取得的成就，将其有关冲突双方实

施的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报告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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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练习 8 的指导说明– 矿工罢工与保护平民的挑战 

 

情景8的角色扮演 

 

可以提名下列接受委任的人员（取决于课程的类型和水平）搞角色扮演： 

 

 外地办事处主任 

 穆卡区旅指挥官 

 穆卡警察局长 

 穆卡人道协调厅长官 

 G9，区联合国军民协调干事 

 

你保护工会工人和其他平民的应急计划是什么？可采取什么积极主动措施缓解

紧张局势？你建议要给予联卡援助团/人道协调厅办事处什么支助? 

 

指导方针 

 理解该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态，是理解其保护问题的关键。冲突导致至少

52人被杀，引起冲突的火星是总统卫队在游行示威期间的行动。然而，这种行为

本身更大的背景说明了为什么暴民以城市塔奇人聚居地区为攻击目标。联卡援助

团工作队有足够的信息可以预言，如果马尔多萨爆发冲突，那么塔奇人就可能成

为最脆弱的平民――因此，如果把维和部队派往该镇，这就是维和部队应当部署

的地区，但是主持人应当指导参与者讨论这些问题。 

 

 即使动员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但工会似乎有潜力以民族为基础动员一部分人

口。塔奇族被排除在这种动员之外，并且有可能威胁到动员的效力。铜矿工人工

会威胁举行大罢工的能力表明，这场争端具有政治意义，而不单单是派别意义。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场罢工在当地得到了巨大的支持；鉴于铜出口所得收入对

卡拉纳政府的重要意义，这场争端显然有升级的可能。既然马尔多萨的警察多数

是从当地征聘的，所以可以假定他们可能会有些认同罢工工人的目标。的确，其

中许多警察都可能来自同样的家庭。政府显然了解这后一个问题，所以政府才部

署宪兵队和总统卫队到该镇。这两种安全部队人权记录都很差，行为完全不受惩

罚，并且有可能被政治领导人用来粉碎工会，目标直指塔奇族，这也是一个令人

关切的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列入参与者的初步应急计划中。与该地区的运输联接良好，

所以驻在格拉西和穆卡的联卡援助团如果需要增加人员，就可以轻易地派送过去。

派遣一个政治事务干事到该地区，再派一个人权干事工作队，似乎是明智的。应

当与当地当局、铜矿工人工会领导人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代表举行会晤。对话还应

当对警察、宪兵队和总统卫队的长官开放，以便清楚地表明，联卡援助团将密切

监测和记录他们的行为，并且将追究他们虐待平民的责任。也为了保护境内流离

失所者，联卡援助团需要考虑其马尔多萨办事处及其三个仓库的安全。联卡援助

团还应当有撤走其工作人员和其他援助工作者的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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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种局势所致暴力的主要威胁大概是民事威胁，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联卡

援助团部署警察和士兵到马尔多萨，就要为他们提供防暴装备――防暴盾牌、防护

服、催泪瓦斯、橡皮子弹、高压水枪，对他们进行防暴技术培训，以便能够做出有

效而非致命的应对。少数经过适当训练的警察可能比众多没有受过适当防暴培训没

有防暴装备的普通士兵，影响更大。联卡援助团的接战规则容许使用武力保护平民，

但这应当是保护平民所需要的底线并且要与威胁相称。赤手空拳无法制止暴徒，但

除了作为最后的手段，也不应当用实弹制止暴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部队，

但部队必须了解他们的任务是安抚平民――多数平民可能都手无寸铁，而不是打败

敌军。 

 

 这个情景的第一部分主要涉及维持治安，一个讨论重点是联合国警察相对于军队

在保护平民方面所起的明显不同作用。联合国警察支助东道国警察和执法机构履

行其职能。它们也为联合国行动提供支助，确保其人员和特派团的安全，主要是

公共秩序管理。他们的职责由已分派给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而定，并且可能有多种，

从执行职能到咨询职能等等。联合国警察不被认为是东道国立法规定的执法人员，

因此，他们的特权是有限制的。然而，他们可以根据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和维持和

平行动部下达的具体指示，制止、拘押和搜查个人。 

 

 建制警察部队应当一马当先处理非军事性质的公众骚乱局面――那是没有持久

使用火器或军事武器的情况，以支持东道国执法机构，或可行的话，与东道国执

法机构合作。警察部门长官可以请求特派团军事部门的人员和（或）其他安全人

员执行特殊的使命或任务，但要保留战术控制和总体指挥。适用的话，军事人员

分配必须与军事部门长官、区指挥官或营指挥官协调。 

 

关于事态发展第一阶段的指导 

 

 国际机场在罢工的第一星期已经关闭，这会令与格拉西的沟通更加困难。当地警

察部队成员与总统卫队成员之间发生冲突的报告证明了一个应当已写入应急计

划的假设。第二星期，争端升级本应当为联卡援助团提供了一个足够清楚的信号，

把该地区评为一个对联合国人员来说安全风险很高的地区，所以进入安全第五阶

段（撤离）。因此，联卡援助团应当执行其应急计划，撤离其工作人员和其他援

助工作者。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第1844号决议强调，在动用可用能力和资源的决定

中，必须给予保护平民以高于任何其他任务的优先，而马尔多萨的塔奇族目前显

然处境危险。联卡援助团需要把其关切传达给政府，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这些平民。如果安全允许，它还需要加强军警维和人员或人权干事的现场监

测，以便独立评估这些措施是否适当。例如，部署卡国军和卡国警正规部队去卫

护这个地区了吗，能指望它们卫护吗？联卡援助团也可考虑发布一个新闻，强烈

谴责似乎过度使用武力之事，并坚决请求政府处理罢工遵守人权义务，并提醒其

任务是保护平民。这可能会有威慑作用，并昭示特派团执行其保护任务的决心。

联卡援助团还应当继续与当地安全部队接触，传达类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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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联卡援助团认为卡拉纳政府不能够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保护，那么它就应当

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主动提供从自己的来源增派国际警察部队与维和士兵。可用

的联卡援助团部队和联合国警察必需采取行动保护眼下遭受暴力威胁的平民，在

其能力范围内，在它们的部署地区，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执行各项任务。应

当向这些地区的行动指挥官扼要介绍特派团关于使用武力（包括针对东道国

政府部队使用武力）的接战规则。 

 

关于事态发展第二阶段的指导 
 

 在概述你的对策的正式公报中，你会列入什么内容？所列内容应当概述你打算采

取的行动方案，你将优先解决的问题，还有你需要向马尔多萨联卡援助团/人道

协调厅办事处提供的援助。还应当写入给卡拉纳政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维和

部的建议。即使联卡援助团遵守了上述所有步骤，也不能保证可以避免最后的情

景。联卡援助团工作队需要强调他们在事件发展期间实际所做的事情，并把暴力

发生的责任放在该放的地方，即当事方自己的身上。很可能，当事方会千方百计

躲避这种责任，指责联卡援助团的作为或不作为，这类言论应当坚决予以驳斥。

应当深入开展人权调查，调查杀害工会主席之事，调查杀害其他52人之事；鉴于

只有塔奇人成为目标，还有其他被指控的侵犯人权之事，杀人之事有些或多数都

可能是即决处决。联合国警察应当从技术上支助卡国警开展刑事调查，但联合国

人权干事也应当独立调查。联卡援助团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应当首先与政府分享和

讨论，然后再公开。这一点很重要，它向卡拉纳当局表明，联卡援助团打算继续

追查这些事故，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制止今后发生类似暴力。 

 

 

 


